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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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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3號
上  訴  人  厚生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正青  
訴訟代理人  陳國華律師
            呂函諭律師
            尤昱婷律師
被上訴人    金門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昆璋  
訴訟代理人  黃繼岳律師
            陳怡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請求給付貨款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25日褔建金門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922,159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7，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上訴人主張要旨
一、兩造自民國（下同）107年起陸續簽訂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編號1至7所示七份財物採購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由被上訴人向上訴人採購玻璃瓶，並約定分批交貨、分批付款，被上訴人並依需求向其通知交貨期限及交貨數量進行履約。109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衛生福利部於109年1月15日公告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並實施隔離等管制，世界各國亦均加強邊境管制，國際間人口、船舶運輸往來停滯，導致其玻璃原料純鹼供應商American Natural Soda Ash Corporation（下稱：「ANSAC公司」）因疫情肆虐，致船舶塞港造成供貨遲延、矽砂供應商金松化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松公司」）合作之主要出口商，因受疫情影響，未能重新取得外銷許可而停止供應矽砂。
二、又疫情期間，我國駐越南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自110年5月18日起至111年2月15日止，暫停受理各類簽證申請，致其於苗栗工廠之越南移工聘僱期間期滿後，無法新聘移工，且該工廠自111年4月起至同年6月止，共有六位製瓶人員確診，經衛生主管機關通知必須進行居家隔離，以致生產人力減少而影響製程；另於109年9月21日間，其於苗栗工廠之機臺發生故障，位於新加坡之維修廠商Emhart Glass Pte. Ltd.（下稱：「Emhart Glass公司」），因疫情造成旅遊限制，拒絕派員來臺修繕，其雖向國內電子機械廠商尋求協助，惟未能完全修復，仍頻繁故障。
三、此外，其於苗栗工廠之窯爐，於111年6月14日無預警破裂，並於同年7月17日坍塌。上開情事符合附表一編號1至6契約第14條第5款第5、11、12、13目所約定之不可抗力且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上訴人因而遲延交付如附表三所示之各批次玻璃瓶，依民法第230條規定，上訴人不負遲延責任，其並向被上訴人請求免除逾期違約金。詎被上訴人仍自應給付貨款中扣罰如附表一、三所示之逾期違約金合計新臺幣（下同）4,373,498元。被上訴人拒絕免除上訴人因新冠肺炎疫情所致遲延履行之逾期違約金，顯已違反誠信原則。倘認上訴人應負遲延責任而需扣罰違約金，亦應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至零，被上訴人應依附表一編號1至6契約第3條約定返還遭扣逾期違約金之貨款。
四、上訴人因前揭不可抗力與不可歸責事由，無法履行附表一編號4、6、7契約之其餘交貨義務，故於112年3月1日發函，依各該契約第17條第11款規定終止未交貨部分之契約，並請求返還履約保證金。詎被上訴人未予理會，仍就附表一編號4、6契約以應交數量之玻璃瓶未交付為由，以及就附表一編號7契約之首批及次批全然未交付為由，依前揭契約第17條第1款第11目約定終止契約，並沒收如附表二所示之履約保證金共920萬元，被上訴人應返還之。
五、上訴人係以銀行定存單方式繳納前揭契約履約保證金，就定存金額所生利息，扣除銀行匯費後，被上訴人應一併返還如附表二所示234,622元之利息。若倘認本件係因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致未履行交貨義務，則被上訴人沒收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定存利息擔保範圍，乃附表一編號4、6、7契約第5條第6款所定逾期違約金等債務，對於附表二所示之未交付貨物，被上訴人至多僅得依前揭契約第14條第1款約定請求逾期違約金。被上訴人沒收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定存利息之性質乃違約金，且其數額顯屬過高，應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至零，被上訴人應依附表一編號4、6、7契約第11條第2款、民法第179條第1項前段規定返還履約保證金及其定存利息。
六、爰依各契約第3條、第11條第2款、民法第179條第1項前段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13,808,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七、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3,808,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利息；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上訴人於原審最後聲明與本件上訴聲明，均已無起訴狀所聲明之「被告應返還1,021塊塑膠棧板、282塊日型天版、827塊塑膠隔板予原告」部分，見福建金門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9號民事卷（下稱：「原審卷」）三第129頁、本院卷第31頁）。　
貳、被上訴人答辯要旨
一、新冠肺炎疫情自109年初公告為法定傳染病後，系爭契約分別處於履約期內，或其後方簽訂，而上訴人於57年即成立，資本額高達6億元，至今已有豐富玻璃瓶製造、履約之經驗及能力，可充分評估、因應風險，應就其投標決定、履約管理、風險控制及應對等妥為安排並負責。上訴人所主張「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契約當事人之事由」與「當事人未能依時履約或不能履約」間，需具因果關係，然上訴人並未能舉證並說明。
二、就「純鹼供貨遲延」部分，上訴人於109年3月23日已收受供應商ANSAC公司來信，而ANSAC公司自同年月21日起即有遲延到港之情事，且陸續發生，則上訴人當可藉由提高安全庫存量或另覓其他供應商，甚至判斷當下若難以履約，即不參與投標附表一編號4至6之契約。
三、就「矽砂停止供貨」及「無法新聘越南籍移工」、「製瓶人員確診」部分，新冠肺炎疫情之多變暨影響經濟狀況等情形，國内外均有完整資訊可供參酌，疫情趨勢並非完全無法預知，上訴人本應就原料採購及人力配置妥為規劃及應變，如另覓矽砂供應商、聘僱本國籍員工等，甚至在簽訂附表一編號6契約前，即遇有矽砂停止供貨狀況，上訴人本即得據以評估是否投標並締結前揭契約。而矽砂供貨來源，除越南外，美國及澳洲亦均有出口，本件並無矽砂供貨來源獨占、壟斷或閉鎖貨源之狀況。勞動部早於109年間，即就疫情相關移工人力，陸續發布包括鼓勵移工期滿續聘、國内承接、暫不返國等各種政策措施，而上訴人就其越南籍移工聘僱期何時屆滿，尚非不得預知，其本即得預為規劃，並依前揭政策措施辦理相關手續，尚非僅有新聘一途。上訴人復稱111年4至6月間，有六位製瓶人員因確診遭居家隔離，然檢視染疫員工資料與居家隔離通知書，同一時段至多僅二名員工確診隔離，且該六位並非均為製瓶人員。
四、就「苗栗工廠機臺故障」部分，該機臺自109年9月21日故障，至Emhart Glass公司於111年4月20日方因新冠肺炎疫情之旅遊限制，而無法派遣員工赴臺，在此前仍有一年半時間，何以上訴人未有效聯繫維修，甚至據以評估是否投標締結附表一編號5、6契約，況縱有新冠肺炎疫情，惟商務人士如有需求仍可來臺洽商，此與旅遊限制分屬二事。再者，如Emhart Glass公司確因疫情旅遊限制不願到廠檢修，上訴人理當循與Emhart Glass公司間之契約機制辦理，上訴人捨此不為，形同將此等不利益歸由被上訴人承擔。
五、就「窯爐破裂、坍塌無法使用」部分，苗栗工廠窯爐乃上訴人設置、管理、使用。該窯爐於111年6月14日破裂、同年7月17日坍塌，此時距新冠疫情已過二年半，與疫情無關。
六、此外，上訴人亦未舉證證明其前揭所舉事由與遲延給付間，有何因果關係存在，則其主張免負遲延責任，並無理由。又上訴人就附表一編號4、6、7契約，仍有如附表二所示之未交付玻璃瓶，被上訴人自得依各該契約第17條第1款第11目規定合法終止契約，並依第11條第3款第4目、同條第4款約定，沒收附表二所示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利息。就編號4、6、7契約，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上訴人有關疫情致產能減損而遲延交付玻璃瓶係屬不可抗力且不可歸責於上訴人等主張，均無可採。
七、本件並無上訴人所稱逾期違約過高，應予酌減之情事。兩造簽署系爭契約後，即應遵守該等契約所約定之應負義務，並均應同受逾期違約金約定之拘束，法院亦應予尊重，始符契約本旨，避免上訴人於簽訂契約後恣意違約，並於違約後任意指摘原約定之逾期違約金額過高要求核減，而對被上訴人造成不公平之情事。又附表一編號4、6、7契約之履約保證金，既經被上訴人依約沒收、不予發還而無從扣抵逾期違約金，至上訴人所稱附表二未交貨物之逾期違約金，業已另案起訴請求。
八、縱認被上訴人沒收之履約保證金性質為違約金，然上訴人未能舉證證明契約之約定有何違約金過高而顯失公平之情，實則，依附表三可知，上訴人就附表一編號1至6契約，不僅頻頻延宕履約，甚就同一批次訂單之交付亦斷續、遲延，上訴人延誤履約天數動輒逾月，更多有逾百日之久，上訴人此等延誤履約狀況，無論由次數或期間觀之，情節均屬重大，影響被上訴人生產線之排程與銷售安排，而有礙被上訴人產銷秩序之穩定，亦造成被上訴人之人力、物力額外支出。有關附表一編號4、6、7契約，因本案採購標的玻璃瓶屬大宗包材，被上訴人為確保包材不會完全斷料，故採購合約通常會逐年銜接，惟每年採購單價未必相同，尤其近年原物料價格逐年高漲，故上訴人未依約履行，實際上致使被上訴人受有採購價差損失。
九、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71、272、486頁）
一、對附表一、二、三所載，均不爭執。
二、對卷內書證（含各次工程會判斷書）之形式真正均不爭執。
肆、本院之判斷
一、關於本案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
（一）系爭契約第14條第5款約定：「因下列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契約當事人之事由，致未能依時履約者，廠商得依第7條第5款規定，申請延長履約期限；不能履約者，得免除契約責任」，其中第5目約定：「毒氣、瘟疫、火災或爆炸」，第11目約定：「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第12目約定：「我國或外國政府之行為」（見原審卷一第72、73、159、251、252、341、342、447、448、547、548、648、649頁），第13目約定：「其他經機關認定確屬不可抗力者」（見原審卷一第73、159、252、342、448、548、649頁），因此，上訴人既引用此部分約定主張免除契約責任，除需證明有所稱「瘟疫」、「政府法令」、「政府行為」等事實存在外，對於上開約定所稱之「因」、「致」二字所表示之相當因果關係，自應負舉證責任。
（二）上訴人所主張（見原審卷一第14、15頁）之工程會「採購契約要項」第49點：「機關及廠商因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契約當事人之事由，致未能依時履約者，得展延履約期限；不能履約者，得免除契約責任」，以及工程會109年3月6日工程企字第1090100202號函（見原審卷一第821頁）：「二、本會訂定之『採購契約要領』第49點載明：『機關及廠商因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契約當事人之事由，致未能依時履約者，得延展履約期限；不能履約者，得免除契約責任。』。三、另本會訂定之各類採購契約範本，其履約期限及延遲履約條文，皆訂有因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契約當事人之事由，例如瘟疫、非因廠商不法行為所致之政府或機關依法令下達停工、徵用命令、依傳染病防治法第3條發生傳染病且足以影響契約之履行、其他經機關認定確屬不可抗力，致未能依時履約者，廠商得檢具相關事證向機關申請延長履約期限；不能履約者，得免除契約責任。併請查察本會訂定之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7條第3款第1目、第17條第5款、財物採購契約範本第7條第5款第1目、第14條第5款及勞務採購契約範本第7條第4款第1目、第13條第5款規定（上開契約範本公開於本會網站）。四、各機關履約中之政府採購案件，因『COVID-19』疫情而影響履約者，請依個案契約約定及廠商之申請（事實、理由及事證）辦理相關事宜。契約未約定上開規定者，得參考上述採購契約要項、範本辦理契約變更」，所稱「足以影響契約之履行」、「致未能依時履約」、「影響履約」，該「足以」、「致」、「影響」等文字，亦係指相當因果關係。
（三）上訴人所主張（見原審卷一第16頁）之民法第230條規定：「因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未為給付者，債務人不負遲延責任」所稱之「因」，同為相當因果關係，應由廠商即上訴人負舉證責任。復按：「主張法律關係具有障礙事由之當事人，須就該障礙事由，負舉證之責任。而此障礙事由之存在，雖非不能以業經證明之間接事實加以推認，但須兩者間具有因果關係存在者，始克當之。苟負舉證責任之一方所證明之間接事實，不足以推認障礙事由之存在，縱不負舉證責任之一方就其主張之事實不能證明或陳述不明、或其舉證尚有疵累，仍難認負舉證責任之一方已盡其舉證之責，即不得為其有利之認定。查被上訴人對於其於系爭土地使用契約合意終止後，未及時依約將土地整平壓實返還上訴人一節業已自認，並為原審合法認定之事實，則就被上訴人抗辯此項返還系爭土地義務之履行遲延，係因不可歸責於其本人之事實，自應由被上訴人負證明之責任。而『傾倒垃圾』與『整平壓實垃圾』，係可明顯區別之行為，前者以垃圾車為之，後者以壓路機為之，乃公眾週知之事實。系爭土地傾倒垃圾經民眾抗爭，阻止垃圾車之進入，不論是否屬實，似均與壓路機進入整平壓實垃圾間，無必然之因果關係」（最高法院93年度臺上字第215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所稱履約障礙事由與遲延結果間之「必然之因果關係」，亦應為相當因果關係，而應由履約債務人負舉證責任。
（四）就疫情而言，按「ＳＡＲＳ疫情雖影響上訴人經營停車場營收，然未造成契約給付不能或不完全給付而不能達契約目的之程度，上訴人因此終止系爭契約，不能認為有不可歸責於其本人之事由」（最高法院95年度臺上字第193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110年5月19日始宣布提升全國疫情警戒至第三級，周**是否確實因新冠肺炎疫情難覓工人，而未於110年5月5日租期屆滿後清除系爭地上物，非無疑問，其既未為相關舉證，則未如期清除系爭地上物，難認與新冠疫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1年度上易字第16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故應由上訴人就所主張之各項事由，係屬事先無法預期者，且有何「造成」其給付遲延之相當因果關係，負舉證責任，否則尚非不可歸責於上訴人或為不可抗力。
（五）查兩造就附表二、三均不爭執，已如前述，則上訴人既有附表二所示之未交貨，以及附表三所示逾期天數之遲延，自應就其所主張之「純鹼、矽砂停止供貨」、「無法新聘移工」、「機臺故障」、「製瓶人員確診」、「窯爐破裂」等各項事由，與疫情間之相當因果關係、與其給付遲延間之相當因果關係，負舉證責任。
二、上訴人主張之遲延事由，均屬事先得以預料並預先安排者，均非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且與其遲延之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
（一）按「倘債務人抗辯損害之發生為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所致，應由其負舉證責任，如未能舉證證明，即不能免責」（最高法院107年度臺上字第63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如因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未為給付者，債務人雖不負遲延責任，但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應由債務人負舉證之責（本院二十一年上字第一九五六號判例參照）」(最高法院100年度臺上字第1981號判決參照)，「倘債務人主張因不可歸責於其之事由致未為給付而不負遲延責任者，應由債務人就不可歸責於其之事由，負舉證之責（本院21年上字第1956號判例參照）」（最高法院99年度臺上字第217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所謂不可抗力係指人力所不能抗拒之事由，即任何人縱加以最嚴密之注意，亦不能避免者而言」（最高法院95年度臺上字第108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再按：「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應由被上訴人就版塊斷裂、裂縫、冒漿係系爭契約第17條第5款約定之『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之事由』所致，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臺上字第65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上訴人申辦系爭貸款時，既明瞭系爭土地之地目、各項登記事項內容及該土地已信託登記予**公司等情，得據以判斷辦理系爭授信函各項約定之履行及其衍生之相關稅費，於綜合審酌後予以同意，嗣因履約困難及成本增加，未能完成約定事項，要難認屬不可歸責，被上訴人未予撥款，未違反契約約定或誠信原則。…。上訴人為實收資本額逾1.8億元之公司，100年底資產總額逾5億元，從事營造工程頗有實績，銀行往來經驗豐富，非屬經濟弱勢，有能力本於專業、經驗評估相關貸款條件，且有挑選金融業者並與之交涉、磋商之能力」（最高法院107年度臺上字第218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新冠疫情之發生，並未逾兩造訂立系爭租約時所認知之基礎或環境，並非屬締約時所不得預料之劇變」（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上字第85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最高法院113年度臺上字第1361號民事裁定駁回上訴確定）。
（二）查上訴人於57年即登記營業，營業項目包括各項玻璃製品，資本總額為6億元（見原審卷一第929頁），製作玻璃產品應有實績，且交易往來經驗豐富，自非屬經濟弱勢，即有相當之能力，本於專業、經驗評估相關締約與履約條件、招標公告，其於綜合審酌、評估自身履約條件、能力後參與投標，並與被上訴人締約。其主張：不可歸責之原因，除窯爐已經盡管理義務，故其崩塌與疫情無關外，其餘是疫情導致等語（見本院卷第272頁），自應就其所主張之「純鹼、矽砂停止供貨」、「無法新聘移工」、「機臺故障」、「製瓶人員確診」、「窯爐破裂」等各項事由，確屬「不可抗力」、「不可歸責於己」，且確均與疫情（除上訴人自認「窯爐破裂」與疫情無關外）、並與其遲延給付間，各具何相當因果關係等事實，負舉證責任。如並無相當因果關係，或僅係增加費用、成本、時間等，客觀上即可克服者，則無相當因果關係，而上訴人本於豐厚之專業、經驗與資力，連續參與附表一所示之各編號投標，即應自負盈虧，並承受自己商業判斷之風險與後果，被上訴人並未保證上訴人穩賺不賠，系爭契約之補充說明書「玖、附則」第三條亦約定：「合約簽訂後，不論物價漲跌，雙方均不得要求調整價格或停止供應或拒收」（見原審卷一第88、194、286、380、488、590頁），上訴人自難將若增加成本、人員、費用、時間或其他生產要素，即可避免遲延之事由，歸咎於「疫情」，或主張有何「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　　
（三）尤其附表一編號4至7之契約，締約日均在109年7月17日以後（上訴人之投標日期均在附表一所示「締約日」之前數日，見原審卷一第132、225、310、414、520、616、716頁之標單切結書），斯時，距新冠疫情爆發已逾半年，依上訴人自己提出之時序表（見本院卷第283、284頁）：109年3月17日越南之旅遊疫情等級，已提高為第三級警告；至同年19日，非本國籍人士，除持商務履約證明等特別許可外，一律限制入境。甚至其中編號6、7之締約日期，更係在110年5月18日我國政府暫停越南移工來臺工作（見本院卷第284頁）、110年5月19日我國宣佈全國進入第三級警戒，此均屬上訴人訂立上開契約時，所認知之客觀基礎或環境，尚非屬締約時所不得預料之劇變，更非任何人縱加以最嚴密之注意，亦不能避免者，故上訴人於附表一編號4至7契約之締約前，就上訴人之供應商金松公司所供應之越南矽砂（見原審卷一第18、19頁）、苗栗工廠所聘雇之越南籍移工（見原審卷一第19頁）、保養維護其機臺之新加坡公司（見原審卷一第20頁）等，均應已評估其影響履約之可能性，復於充分評估整體市況、自身履約能力及風險後，仍決定參與投標並得標，則上訴人此舉，無異係以疫情期間內之連續投標行為，於訴訟外（本案訴訟前）自承所宣稱之「矽砂停止供貨」、「無法新聘移工」、「機臺故障」、「製瓶人員確診」等事由，均得以克服，或得以其他人員、矽砂、機臺等加以替代，或自國內外其他廠商採購替代酒瓶用以履約，或租借其他廠房、機臺、人員製造玻璃瓶，或已有充足之庫存，故不受疫情之影響（例如上訴人即自承：其111年底仍繼續向被上訴人投標，係因當時有庫存等語，見本院卷第38頁）、或業已評估得以他法解決（例如：依附表一編號1至7契約第八條第（十二）款規定，上訴人得將契約分包，見原審卷二第64、149、241、329、437、537、638頁），而不影響其業已締約及即將締約之契約履約，且不至於造成其給付遲延，亦即於訴訟外自承此等事由，與其給付遲延之間，及與新冠疫情之間，均不具相當因果關係，且非其所難以克服之不可抗力，因而繼續投標，即應自我負責。
（四）附表一編號4至7契約之締約，係處於疫情較嚴重時期，尤其編號6、7契約之締約，係於我國發佈第三級警戒之後，上訴人既認不受疫情所影響，故持續投標，舉重以明輕，就附表一編號1至3契約之締約，係處於疫情較輕、甚至尚未全面爆發疫情時期之締約與履約，應與疫情更無相當因果關係。
（五）附表一編號1至3契約，均已經兩造協議展延履約期限，此有契約變更協議書可證（見原審卷二第309、311、313頁）。依契約變更協議書最終之定稿發文日期（見原審卷三第59、69、77頁），可知兩造於新冠疫情爆發後，曾就附表一編號2、3契約，協議展延履約期限（詳附表一），自已將新冠疫情等上訴人於本案主張之給付遲延因素考量在內，用以決定展延至合理之履約期限，上訴人既已充分評估並認同，始予以簽署，自無由事後反悔，再以新冠疫情等理由，主張有何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之事由，或認要求其負擔給付遲延責任為過苛。
（六）附表一編號1契約，原履約期為108年12月31日，斯時，新冠疫情尚未爆發，故上訴人原本即應於108年12月31日前完成履約，況被上訴人同意延展至110年12月31日，自業已將新冠疫情等所有因素考量在內，已如前述，如上訴人之履約確受新冠疫情之影響，尤其上訴人不斷強調其係受前述多重因素之影響（見本院卷第42、47、58頁），則何以後續仍與被上訴人簽訂數量高達數百萬支以上之玻璃瓶採購契約（見附表一編號4至7契約之締約日與數量），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其遲延與新冠疫情之間，以及其所舉各項事由與其遲延給付之間，必然有何相當因果關係，或確有何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存在，以實其說，自無法免除遲延責任。
三、上訴人之內部準備工作不能如期完成，不能認為不可抗力或有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而均可歸責於上訴人：
（一）按所謂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係指發生於外部而與債務人無關之事故而言。苟因債務人之內部準備工作不能如期完成，以致發生給付遲延時，雖該內部準備工作之不能如期完成係出於第三人之行為，亦不能認為有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而使其免負遲延責任（最高法院63年臺上字第207號、88年度臺上字第971號、94年度臺上字第179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二）上訴人所指「純鹼、矽砂停止供貨」、「無法新聘移工」、「機臺故障」、「製瓶人員確診」、「窯爐破裂」等各項事由，均屬上訴人自身進貨備料並預備充足之庫存、維護生財器具、管理調度工作人員等內部準備工作，依上述說明，該內部準備工作之不能如期完成，不能認為有何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更均非任何人縱加以最嚴密之注意，亦無法避免之不可抗力，故均無從使上訴人免於遲延責任。
（三）上訴人陳稱：其僅經營玻璃製造業務，玻璃窯爐使用期間，如處於無熔融玻璃之乾燒狀態，將使窯爐受損，且窯爐重啟，必須於窯爐降溫後進行清理，重啟時必須重新填料、進行升溫測試，並於窯爐溫度達到得熔融玻璃原料之溫度後，始能重新生產，而將導致大幅提高生產所需時間，必須確保具有充足之玻璃瓶訂單，使苗栗工廠之窯爐得以持續正常運作進行生產，故上訴人於疫情期間，與被上訴人締約，以維護上訴人苗栗工廠之正常運作等語（見本院卷第35、36頁）。由上訴人此部分陳述可知：其於短期間內，不斷與被上訴人締約，係為維護自身之窯爐與產能，或節約因窯爐重啟、清理、測試之成本等自身利益，故上訴人自願於新冠疫情期間危機入市，亦係基於自身利益之考量，尚難將維護自身利益所生之不利益與風險，轉嫁由被上訴人承擔，且上訴人既自承係維護自身利益之考量，則無異自承顯非不可歸於上訴人或不可抗力，故無從解免其給付遲延之責任。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既未能舉證證明其所稱「純鹼、矽砂停止供貨」、「無法新聘移工」、「機臺故障」、「製瓶人員確診」、「窯爐破裂」等各項事由，確屬不可歸責或不可抗力，而絕非其經營管理不善、庫存備料不足、人員調度不當、未盡力採取適當因應或替代措施、自願於危機入市承擔風險、商業判斷失誤等，以實其說，亦未舉證證明其遲延與新冠疫情之間、所舉各項事由與其遲延給付之間，必然有何相當因果關係，則上訴人關於疫情、不可抗力、不可歸責等主張，均無理由，從而，上訴人以系爭契約第17條第11款「因契約規定不可抗力之事由」之約定通知被上訴人終止契約，並依第11條第2款「因不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之約定請求返還履約保證金及孳息，均無理由。　　　　
（五）按：「至被上訴人前不服上訴人謂其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0款『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事由，將依同法第102條第3項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通知，異議未果，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提出申訴，固據該會以訴*號判斷書，判斷駁回被上訴人之申訴確定。惟該判斷書之判斷標的乃上訴人所為將違約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行政處分，對兩造生拘束者，僅相關行政處分之爭議，尚不及於兩造間系爭工程契約之民事糾葛」（最高法院104年度臺上字第478 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惟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作成之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效力雖不及於民事糾葛，仍係工程會本於公共工程專業機關之立場，由其學者專家委員所作成之判斷，應具一定之參考價值。於本案，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4契約部分所作成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申訴廠商逾期未能完成交貨，且未於催告期限內完成履約，處分機關以可歸責於申訴廠商之事由終止契約，依約並無不合，申訴廠商所持系爭契約第14條第5款第5目『瘟疫」、第12目『我國或外國政府之行為』，第13目『其他經機關認定確屬不可抗力者』情事之主張，亦不合於同條款第11目『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及系爭契約第17條第11款『因契約規定不可抗力之事由，致全部契約暫停執行』得解除或終止契約之約定。是申訴廠商主張以111年6月23日函通知處分機關准予終止契約，112年3月1日函通知處分機關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1款終止契約，及第14條第5款第5目、第11目、第12目免除契約責任，核無可採」（見原審卷二第72頁）。　
（六）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6契約所作成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申訴廠商逾期未能完成交貨，且未於催告期限內完成履約，處分機關以可歸責於申訴廠商之事由終止契約，依約並無不合，申訴廠商所持系爭契約第14條第5款第5目『瘟疫』、第12目『我國或外國政府之行為』，第13目『其他經機關認定確屬不可抗力者』情事之主張，亦不合於同條款第11目『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及系爭契約第17條第11款『因契約規定不可抗力之事由，致全部契約暫停執行』得解除或終止契約之約定。是申訴廠商主張以111年6月23日函通知處分機關就尚未交貨部分准予終止契約，112年3月1日函通知處分機關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1款終止契約，及第14條第5款第5目、第11目、第12目免除契約責任，核無可採」（見原審卷二第114頁）。
（七）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7部分所作成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本件事涉申訴廠商參加政府採購之投標決策、履約管理、風險控制、應變能力等，並無申訴廠商所主張合於系爭契約第14條第5款第5目『瘟疫』、第12目『我國或外國政府之行為』，第13目『其他經機關認定確屬不可抗力者』情事，申訴廠商主張各節，亦不合於同條款第11目『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及系爭契約第17條第11款『因契約規定不可抗力之事由，致全部契約暫停執行』得解除或終止契約之規定。是申訴廠商主張以111年6月23日函通知處分機關准予終止契約，112年3月1日函通知處分機關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1款終止契約，及第14條第5款第5目、第11目、第12目免除契約責任，核無可採」（見原審卷二第152頁）。
四、就上訴人所指「純鹼供貨遲延」、「矽砂供貨」事由，進一步說明如次：
（一）兩造均陳稱：兩造並無約定履行系爭契約之純鹼、矽砂等必須自何國進口（見本院卷第166頁），亦未約定必須經由何公司進口（見本院卷第167頁）等語，被上訴人亦抗辯：「除越南外，美國及澳洲亦均有出口矽砂，故本件並無矽砂供貨來源獨占、壟斷或閉鎖貨源之狀況」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1頁），上訴人亦自承：生產玻璃瓶所需矽砂，其生產地不僅限於越南等語（見本院卷第278頁），則上訴人自得從其他國家或公司進口，至多僅價格較高，上訴人亦非不得增加庫存，以備不時之需，尚難僅憑上訴人若自其他國家或公司進口，可能使成本增加，甚或虧本，即因此斷認上訴人之遲延必然不可歸責於上訴人或為不可抗力，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此部分遲延與新冠疫情之間，必然有何相當因果關係，自難認此屬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或為不可抗力。
（二）上訴人提出原證15之ANSAC公司109年3月22日信函記載「我們也同時在監控和應對某幾個正處於封鎖狀態的國家，不幸的是，這些地區的情況超出我們可掌控的範圍」等語（見原審卷一第844頁）、原證17金松公司110年6月24日函文記載：110年起暫時停止供應矽砂給所有外國客戶等語（見原審卷一第851頁），顯示原產地或原公司之純鹼及矽砂供貨可能中斷，上訴人亦自承：自109年3月底至111年6月底純鹼供貨遲延、自110年3月10日至111年5月7日止矽砂停止供貨等語（見本院卷第34頁），竟仍持續不斷投標附表一編號4、5、6、7之契約，足認上訴人無異於訴訟外自承其或因庫存原料充足，或得以自其他國家或公司進口，或有其他原因，並容有獲利空間，始繼續投標，更見其給付遲延與新冠疫情、純鹼供貨、矽砂供貨之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
（三）原證14之109年5月18日、110年2月19日、110年3月10日、110年5月7日、110年7月19日、110年11月1日、110年12月7日、111年1月17日、111年2月24日運送純鹼發票及其記載預計到達時間之109年6月16至18日、110年3月30日至4月2日、110年4月19至22日、110年6月16至18日、110年9月3至6日、110年12月13至17日、111年2月12至16日、111年3月7至9日、111年4月18至20日、111年6月8至10日，對照國耀船務代理股份有限公司裝卸準備就緒通知書所載實際到港時間之109年6月20日、110年4月16日、110年5月15日、110年6月21日、110年9月7日、110年12月27日、111年2月20日、111年3月14日、111年4月21日、111年6月21日，每次運送僅遲延1至20幾日不等（見原審卷一第823至840頁），與附表三各編號所示之遲延天數，顯然不成比例，且上訴人不僅投標被上訴人之玻璃瓶（例如：上訴人以類似理由向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請求返還證金，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571號民事判決原告之訴駁回，見原審卷三第89至114頁），則上訴人所提此部分運送純鹼之資料，未必與被上訴人之系爭契約有關，即使有關，上訴人亦未能舉證證明與其遲延給付之間，究竟有何相當因果關係。
（四）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4契約所作成之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一）關於申訴廠商主張純鹼供貨遲延部分：系爭採購案係於109年7月9日公開招標，109年7月16日決標，109年7月17日簽約，斯時新冠肺炎已肆虐半年餘，申訴廠商所提其純鹼供應商American Natural Soda Ash Corporation（ANSAC公司）電子郵件及其中譯本，固可證因疫情致運輸時程受到影響，據申訴廠商自承於109年3月23日收到ANSAC公司來信，於系爭採購決標、簽約前已知供應時程受疫情影響之情形，並得評估是否投標，及如何因應、履約，且依本件履約之情狀，系爭採購案第1次訂單預計交貨日期(110年6月11日)前3個月即有申訴廠商所稱純鹼供貨遲延狀況，申訴廠商本可及早因應、準備，是以，尚難認申訴廠商就此主張屬系爭契約第14條第5款第5目『瘟疫』不可抗力事由，尚非可採。（二）關於申訴廠商主張矽砂停止供貨、無法新聘移工部分：…云云；然查新冠肺炎在108年底爆發後，衛福部於109年1月15日公告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加強防疫措施，於系爭採購案投標、簽約時，疫情已經存在，且矽砂供應商不只金松公司，申訴廠商當得另覓商源；越南移工聘僱期何時屆滿，亦可事先預知，申訴廠商當得預為規劃，進行聘僱作業或聘僱本國勞工，所稱於110年11月26日祭出獎勵制度，鼓勵現有員工介紹親朋好友至苗栗廠工作，亦係6個多月以後之事，參以所辯其他各項事由，申訴廠商未預為因應處理，核與系爭契約約定之『瘟疫』、『外國政府之行為』、『本國政府之行為』不合，尚難認申訴廠商就此之主張可採」（見原審卷二第69至71頁）。
（五）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6契約所作成之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一)關於申訴廠商主張純鹼供貨遲延部分：系爭採購案係於110年7月2日決標、簽約，是時新冠肺炎已肆虐年餘，申訴廠商所提其純鹼供應商American Natural Soda Ash Corporation（ANSAC公司）電子郵件及其中譯本，固可證因疫情致運輸時程受到影響，據申訴廠商自承於109年3月23日收到ANSAC公司來信，於本件契約簽約前即有遲延供貨狀況，且狀況持續，於系爭採購決標、簽約前已知此情，並得評估是否投標，及如何因應、履約，是以，尚難認申訴廠商就此主張屬系爭契約第14條第5款第5目『瘟疫』不可抗力事由，尚非可採。(二)關於申訴廠商主張矽砂停止供貨、無法新聘移工部分：申訴廠商主張矽砂供應商金松公司最後一次供應越南矽砂之日期為110年3月9日，其後因受到新冠肺炎的影響，出口執照審查手續延宕，自110年起停止供應矽砂予所有外國客戶，直至111年5月7日金松公司始重新供應越南矽砂予申訴廠商，又110年5月18日至111年2月15日間共有10位越南移工聘僱期滿，因疫情影響無法新聘移工，此非申訴廠商所能控制，且應屬系爭契約第14條第5款第5目所定『瘟疫』、第12目『外國政府之行為』不可抗力且不可歸責於申訴廠商云云。查新冠肺炎疫情在108年底爆發後，我國衛福部於109年1月15日公告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各國亦加強防疫措施，進出口亦多管制與不便，固然屬實，本件申訴廠商投標、簽約時，疫情已然存在，矽砂供應商尚有其他國家，如美國、澳洲等，不只金松公司所供應之越南矽砂，申訴廠商當得另覓商源」（見原審卷二第112頁）。
（六）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7契約所作成之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一)關於申訴廠商主張純鹼供貨遲延部分：系爭採購案係於111年3月4日公開招標，111年4月1日決標並簽約，斯時新冠肺炎已肆虐二年餘，申訴廠商所提其純鹼供應商American Natural Soda Ash Corporation（ANSAC公司）電子郵件及其中譯本，固可證因疫情致運輸時程受到影響，據申訴廠商自承於109年3月23日收到ANSAC公司來信，故於系爭採購決標、簽約前已知此情，並得評估是否投標，及如何因應、履約，申訴廠商主張非可歸責、無可控制應屬系爭契約第14條第5款第5目『瘟疫』不可抗力乙節，尚非可採。(二)關於申訴廠商主張矽砂停止供貨部分：有關申訴廠商主張…乙節，查新冠肺炎在108年底爆發後，衛福部於109年1月15日公告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加強防疫措施，於系爭採購案投標、簽約時，疫情已經存在，且矽砂供應商不只金松公司，申訴廠商當得另覓商源；參以所辯其他各項事由，申訴廠商未預為因應，妥慎處理履約，核與系爭契約規定之『瘟疫』、『外國政府之行為』不合，且非不可抗力而有可歸責於申訴廠商之事由」（見原審卷二第149、150頁）。
五、就上訴人所指「無法新聘越南移工」事由，進一步說明如次：　　　
（一）兩造均陳稱：兩造並無約定系爭契約之履約工作人員，必須為何國籍等語（見本院卷第167、279頁），況且，上訴人早於107年間各該勞動部函文之發文時，即已自發文內容，知悉所聘各該越南工作人員之許可期限（見原審卷二第373至380頁），而預先準備、安排、調度或招聘人員，而勞動部亦於疫情爆發後之109年3月間，推出「鼓勵移工期滿續聘、國內承接、暫不返國」措施（見原審卷二第389頁），可知即便疫情爆發，上訴人仍可續聘移工，尚難認因此必然影響系爭契約之履行，上訴人亦進而為附表一編號4至7契約之投標及締約，尤其我國駐越南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自110年5月18日起，因應疫情而暫停受理越南移工之簽證（見原審卷一第857頁），上訴人亦自承：110年5月18日起至111年2月15日止無法新聘移工等語（見本院卷第34頁），惟上訴人仍於111年2月15日重新開放越南籍移工簽證（見原審卷一第858頁）前之110年7月2日，繼續投標附表編號6契約，足認上訴人並無越南移工短缺之問題，或以疫情期間內之連續投標行為，於訴訟外自承其得引用越南以外他地或我國之工作人員，且仍有獲利空間，始繼續投標，更見其給付遲延與新冠疫情之間，並無因果關係。
（二）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4契約所作成之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然查新冠肺炎在108年底爆發後，衛福部於109年1月15日公告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加強防疫措施，於系爭採購案投標、簽約時，疫情已經存在，…；越南移工聘僱期何時屆滿，亦可事先預知，申訴廠商當得預為規劃，進行聘僱作業或聘僱本國勞工，所稱於110年11月26日祭出獎勵制度，鼓勵現有員工介紹親朋好友至苗栗廠工作，亦係6個多月以後之事，參以所辯其他各項事由，申訴廠商未預為因應處理，核與系爭契約約定之『瘟疫』、『外國政府之行為』、『本國政府之行為』不合，尚難認申訴廠商就此之主張可採」（見原審卷二第70頁）。
（三）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6契約所作成之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越南移工聘僱期何時屆滿，亦可事先預知，申訴廠商當得預為規劃，進行聘僱作業或聘僱本國勞工，又申訴廠商所稱於110年11月26日祭出獎勵制度，鼓勵現有員工介紹親友至苗栗廠工作，亦係6個多月以後之事，參以所辯其他各項事由，申訴廠商未預為因應處理，核與系爭契約規定之『瘟疫』、『外國政府之行為』、『本國政府之行為』不合，尚難認申訴廠商就此之主張可採」（見原審卷二第112、113頁）。
六、就上訴人所指「機臺故障」、「窯爐破裂」事由，進一步說明如次：　
（一）上訴人陳稱：109年9月21日起，機臺陸續發生故障，109年9月起至111年3月間，上訴人雖已洽找國內廠商協助更換零件進行維修，均一直未能完全修復、頻繁故障（見原審卷一第20頁），自109年9月21日機臺故障（見本院卷第34頁）等語，惟證人即上訴人苗栗廠之廠長葉富源於原審證稱：其在109年9月機臺故障時，就有即時通知總公司等語（見原審卷二第405頁），然上訴人接獲葉富源之通知後，仍繼續投標附表一編號5、6、7之契約，足認即使上訴人所稱「苗栗工廠機臺故障」之事實及其時間點均為真，亦不影響其履約，始繼續投標。
（二）況上訴人自稱：兩造並無約定上訴人之供貨必須出自何類型、何型號、何公司或何特定之機臺、器械、窯爐等語（見本院卷第203、279頁），而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其必然不能以諸如購買或租用、借用其他類型、型號、公司之機臺、器械、窯爐等方式或他法予以替代，或必然不能自上訴人所稱之原廠瑞典或瑞士（見本院卷第51頁）或其他國家另覓維修服務，自難認此部分事由與其給付遲延之間，必然有何相當因果關係，或必然不可歸責於上訴人或為不可抗力。又證人葉富源證稱：上訴人之機器大概於109年9月左右發生故障，109年9月故障時，即有通知總公司等語，然上訴人未等待機臺維修完畢，即繼續不斷向被上訴人締結附表一編號4、5、6、7契約，自屬以繼續投標行為，於訴訟外自承此部分機臺之維修，不至影響其履約，或自願承擔該機臺始終無法維修完成之風險，自難認不可歸責於上訴人或為不可抗力。
（三）在上訴人公司負責維修窯爐之證人吳嘉權，於原審法院113年度訴字第63號損害賠償民事事件（下稱：「另案」）證稱：因為加玻璃膏加太多，導致玻璃膏跑出來，後面好像有停機，加太滿了，而玻璃膏流出來這件事，好像100年左右就發生了；110年以前爐頂破掉過很多次，因為爐已經用很多年了，105年的時候，就開始補爐頂了，107年為什麼沒有修爐頂，伊也不知道；簡單說，100年開爐，105年補幾次在窯頂而已，107年發生窯的底部問題，暫時停掉，大概109或110年又開爐，開爐之後，陸陸續續又開始補頂，補到110至111年之後，就發生法庭內所提示圖片中之情形，所以停掉；窯爐有破洞，以金酒要的瓶子舉例，壽命大概5至6年，窯爐就會壞掉，玻璃會侵蝕磚，爐頂破掉沒辦法，就停下來冷修，最好是歲修，一般窯爐用了6年以上，最好停下來歲修比較好，不會造成說107年那樣玻璃膏漏出來，著火，叫消防隊來；窯頂來講，破口2、3塊磚可以修的部分，熱修就好，兩三天就可以補好，可以省ㄧ點錢，萬一破很大孔，就停下來冷修；伊任職期間，厚生玻璃苗栗廠有冷修一次，玻璃碎掉才冷修，99年還是100年那次停下來修的，109年是小部分的修；最好6年要停下來冷修一次，6年過會一直破，很危險，6年停下來的原因，是因為不管好壞都要停下來，因為整個窯爐包住，平常看不出來，根本沒有辦法檢查哪邊有破洞，平常檢查是外面看一下而已，裡面看不到；107年漏玻璃膏以前，伊有建議要修底部，建議要歲修包括頂部，都要修；111年厚生玻璃公司要投標金酒之前，沒有徵詢伊的意見，爐是不是適合燒製製品等語（見本院卷第181至187頁），足見上訴人之該窯爐破裂，係長期以來之問題，且係上訴人疏於維修之故，而屬上訴人客觀上可預見者，或因上訴人公司之人員加入過多之玻璃膏所致，並非不可歸責於上訴人或為不可抗力，且上訴人明知其窯爐在疏於維修及操作不當之情形下，已隨時有破裂之風險，仍繼續向被上訴人投標系爭契約，自應承擔該風險及給付遲延之責任。
（四）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4契約所作成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我國自109年3月19日起雖有禁止外籍旅客來臺旅遊之措施，惟有特殊許可之商業人士並不在內，申訴廠商援引新聞報導稱我國各產業因疫情無法取得外國技師協助固然屬實，然觀諸申訴廠商所提BUCHER Emhart Glass 致申訴廠商電子郵件，BUCHER新加坡公司係於111年4月20日通知申訴廠商，因新冠肺炎旅遊限制，未能派任何維修工程師來臺，該期日業係109年9月21日機臺故障1年半以後，況自109年9月21日機臺故障至BUCHER新加坡公司111年4月20日之電子郵件期間，申訴廠商尚與處分機關就系爭採購案於110年12月3日簽訂契約變更協議書，將採購數量由500萬支增加為700萬支，履約期限自110年12月31日展延至111年12月31日，此外，申訴廠商更於111年3、4月參與另案『111年0.6L螺口圓玻璃瓶(單價複數決標)(採購編號：Z000000000000)』之公開招標，並於111年4月28日得標，採購預估需求數量300萬支，決標單價為8.9元。是以，尚難認申訴廠商就此之主張，該當系爭契約所定『瘟疫』、『我國政府之行為』、『外國政府之行為』不可抗力而不可歸責於申訴廠商。（四）窯爐無法使用部分：申訴廠商陳稱111年6月14日苗栗工廠窯爐無預警破裂、111年7月17日坍塌，該廠向由專門聘僱之專門人員保養維護，卻仍發生破裂、坍塌情事，顯為申訴廠商所不能控制，而屬系爭契約第14條第5款第13目所定其他不可抗力事由云云。惟查，苗栗窯爐為申訴廠商所設置、管理、使用，其維護保養人員亦為申訴廠商所聘僱使用，其因設備老舊、折損，有無確實保養、維修，攸關申訴廠商之履約能力，尚難認申訴廠商就此之主張，為不可歸責於伊之不可抗力事由」（見原審卷二第70、71頁）。
（五）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6契約所作成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我國自109年3月19日起雖有禁止外籍旅客來臺旅遊之措施，惟有特殊許可之商業人士並不在內，申訴廠商援引新聞報導稱我國各產業因疫情無法取得外國技師協助固然屬實，然觀諸申訴廠商所提BUCHER Emhart Glass 致申訴廠商電子郵件，BUCHER新加坡公司係於111年4月20日通知申訴廠商，因新冠肺炎旅遊限制，未能派任何維修工程師來臺，該期日業係109年9月21日機臺故障1年半以後，於申訴廠商所稱新加坡工程師未能前來維修之間，竟參與系爭採購案之投標、簽約，亦非不得與BUCHER公司其他據點聯繫檢修事宜，申訴廠商所辯，尚難參採。(四)關於申訴廠商主張苗栗工廠窯爐無法使用部分：申訴廠商陳稱…云云，惟查，申訴廠商苗栗工廠之窯爐為申訴廠商所設置、管理、使用，其維護保養人員亦為申訴廠商所聘僱使用，其因設備老舊、折損，有無如實保養、維修，攸關申訴廠商之履約能力，尚難認窯爐破裂、坍塌為不可歸責於申訴廠商之不可抗力事由」（見原審卷二第113頁）。
（六）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7契約所作成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我國自109年3月19日起雖有禁止外籍旅客來臺旅遊之措施，惟有特殊許可之商業人士並不在內，申訴廠商所援引新聞報導稱我國各產業因疫情無法取得外國技師協助固然屬實，然觀諸申訴廠商所提BUCHER Emhart Glass 致申訴廠商信函，於111年4月20日通知申訴廠商於新冠肺炎旅遊限制，未能派任何維修工程師來臺，為自109年9月21日機臺故障1年半以後之事，其間，申訴廠商尚與處分機關簽訂系爭契約，申訴廠商若審慎投標、履約，當不至此，是難認申訴廠商所述該當系爭契約所定『瘟疫』、『外國政府之行為』不可抗力而不可歸責於申訴廠商。(四)關於申訴廠商主張苗栗工廠窯爐無法使用部分：申訴廠商陳稱…云云。惟查，申訴廠商之苗栗窯爐為申訴廠商所設置、管理、使用，其維護保養人員亦為申訴廠商所聘僱使用，其因設備老舊、折損，有無如實保養、維修，攸關申訴廠商之履約能力，尚難認窯爐破裂、坍塌為不可歸責於申訴廠商之不可抗力事由」（見原審卷二第150、151頁）。
七、就上訴人所指「製瓶人員確診」事由進一步說明如次：
（一）上訴人所指「製瓶人員確診」部分，並未舉證證明各該製瓶人員之確診居家隔離期間，確實影響製瓶進度、所影響之進度必然影響履行系爭契約、上訴人必然無法以其他未確診之製瓶人員增加工作予以補救、上訴人必然無法尋覓其他製瓶人員代替，故尚難斷認「製瓶人員確診」與其給付遲延之間，必然有何相當因果關係。
（二）況證人葉富源於原審證稱：苗栗廠有聘僱越南移工，政府於新冠疫情時曾公告暫停受理越南移工申請簽證，上訴人因而在公告欄張貼徵才公告，至於張貼日期與多久不確定，是張貼苗栗地區的公共公佈欄，不確定公告是在移工受影響前或後張貼的；玻璃行業常缺工，年輕人根本不願意做，沒有透過其他方式招聘，只好拜託廠內其他員工加班，填補勞力缺口；移工都是總公司跟人力仲介公司在處理，不是其苗栗廠可以介入，伊也不瞭解；「（問：既然111年7月17日之後原告公司已無法製作玻璃瓶（因為窯爐爐頂坍塌），為什麼原告111年底還繼續向被告投標？）投標是由總公司來投標，不是我工廠去投標，我個人猜測總公司可能以為我工廠這裡可能有以前生產的庫存品，可以提供，所以才去投標」等語（見原審卷二第403至409頁）。經查：
　 1、證人葉富源於上開作證時，仍為上訴人之員工，其證言之證明力是否充足，已屬可疑。
　 2、證人葉富源於證稱：公告欄張貼徵才公告，張貼日期與多久不確定，是張貼苗栗地區的公共公佈欄，不確定公告是在移工受影響前或後張貼的等語，足見上訴人至多僅曾在苗栗地區之公告欄徵才，並未使用任何媒體，無法證明其向全國廣為宣傳公告，亦無法證明上訴人公告之時間、期間、所提出之待遇及條件，是否足以吸引替代人力，從而，無法用以證明上訴人業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盡力尋求替代人力，或為妥適之調度、應變。
　 3、證人葉富源證稱：總公司可能以為其工廠可能有以前生產之庫存品，可以提供，所以才去投標等語，足以證明上訴人對於庫存、產能與商業判斷等之評估有誤，且總公司與苗栗工廠之間溝通不良，適足以證明上訴人自願危機入市並因此給付遲延，實係肇因為上訴人公司內部之人員疏失，而非不可歸於上訴人或不可抗力。
　 4、再由葉富源證稱：玻璃行業常缺工，年輕人根本不願意做等語，縱屬真實，亦可知上訴人缺工問題，乃長年存在，尚非新冠疫情所引起者，上訴人自應儘早預作因應準備，卻捨此不為，不思產業轉型或節制玻璃製品之投標行為，以避免因工作人力不足，致給付遲延，更反其道而行，在「玻璃行業常缺工，年輕人根本不願意做」之大環境下，僅為維護自身窯爐及產能利益、或為節省窯爐重啟之成本，不顧業已客觀預見人力不足致可能發生給付遲延之風險，仍不斷向被上訴人投標，自難認係不可歸責於上訴人或為不可抗力。
（三）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4契約所作成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申訴廠商所提隔離通知書，自111年4月起至6月止，固有6人隔離，期間分別為111年4月19日至111年4月25日、111年5月24日至111年5月26日、111年5月31日至111年6月7日、111年5月31日至111年6月7日、111年6月13日至111年6月20日、111年6月15日至111年6月22日，亦即同一時段至多僅2人需居家隔離，申訴廠商非不得為適當之調度，況自111年7月以後，申訴廠商已無製瓶人員確診，仍不斷延誤履約，尚難認申訴廠商就此之主張，屬系爭契約第14條第5款第5目所定『瘟疫』、第12目所定『我國政府之行為』不可抗力且不可歸責於申訴廠商之事由」（見原審卷二第71、72頁）。
（四）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6契約所作成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申訴廠商所提隔離通知書，自111年4月起至6月止，固有6人隔離，期間分別為111年4月19日至111年4月25日、111年5月24日至111年5月26日、111年5月31日至111年6月7日、111年5月31日至111年6月7日、111年6月13日至111年6月20日、111年6月15日至111年6月22日，亦即同一時段至多僅有2人需居家隔離，申訴廠商非不得為適當之調度，況自111年7月以後，申訴廠商已無製瓶人員確診，仍不斷延誤履約，尚難認申訴廠商就此之主張，屬系爭契約第14條第5款第5目所定『瘟疫』、第12目所定『我國政府之行為』不可抗力且不可歸責於申訴廠商之事由」（見原審卷二第113、114頁）。
（五）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7契約所作成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申訴廠商所提隔離通知書，自111年4月起至6月止，固有6人隔離，期間分別為4月19日至4月25日、5月24日至5月26日、5月31日至6月7日、5月31日至6月7日、6月13日至6月20日、6月15日至6月22日，亦即同一時段至多僅有二人需居家隔離，申訴廠商非不得為適當之調度，況自111年7月以後，申訴廠商已無製瓶人員確診，仍未履約，尚難認製瓶人員確診為申訴廠商所無法控制，屬系爭契約第14條第5款第5目所定『瘟疫』、第12目所定『我國政府之行為』不可抗力且不可歸責於申訴廠商之事由」（見原審卷二第151、152頁）。 
八、上訴人就附表三所示逾期違約金，並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沒收之違約金過高：　　
（一）兩造對於附表一、二、三之記載與計算，均無意見（見本院卷第271、272頁），而上訴人本件請求13,808,120元之內容，依其陳述（見原審卷一第13頁），為附表二由被上訴人所沒收之履約保證金920萬元及利息234,622元，以及附表三按逾期天數，每日依該編號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1計算之逾期違約金4,373,498元。
（二）按：「民法所定違約金有兩種，一為以預定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額為目的，此種違約金於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債權人於違約金外，不得再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二為以強制債務之履行為目的，此種違約金於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債權人除得請求違約金外，並得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而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究屬何性質，應依當事人之意思定之，倘當事人未約定，則視為以預定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額為目的，此觀民法第250條第2項之規定自明」（最高法院111年度臺上字第185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按違約金，有屬於懲罰之性質者，有屬於損害賠償約定之性質者，如為損害賠償約定之性質，則應視為就因遲延所生之損害，業已依契約預定其賠償」（最高法院113年度臺上字第185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附表三所示逾期違約金4,373,498元部分，兩造均陳稱：係「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等語（見本院卷第69、409、469、554頁），則依上述說明，自應依兩造之合意，將之認定為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
（三）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著有明文。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固得依民法第252條以職權減至相當之數額，惟約定違約金過高與否之事實，應由主張此項有利於己事實之債務人負舉證責任，非謂法院須依職權蒐集、調查有關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額是否有過高情事，而因此排除債務人就違約金過高之利己事實，依辯論主義所應負之主張及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4年度臺上字第518號民事判決、112年度臺上字第615號民事裁定、112年度臺上字第1605號、111年度臺上字第319號、110年度臺上字第2211號、109年度臺簡上字第2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當事人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履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履行債務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此觀民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即明。此時倘有約定之債務不履行情事發生，債權人不待證明其損害係因債務不履行所致及其數額多寡，即得按約定之違約金，請求債務人支付；而債務人亦得證明債權人未受損害，或實際損害額不及違約金數額，而請求減免，以符『無損害即無賠償』之原則」（最高法院105年度臺上字第3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所謂推定，並無擬制效力，得由法律上利害關係人提出反證推翻之」（最高法院106年度臺上字第97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附表三之逾期違約金部分，係基於附表一編號1至6契約第14條第1款約定：「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按逾期日曆天數，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0（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比率；未載明者，為1%0）計算逾期違約金。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契約者，逾期違約金應計算至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日止」（見原審卷一第71、72、158、251、341、447、547頁），且為損害賠償額之預定，已如前述，故依上述說明，自應由上訴人舉出反證，用以證明其數額過高。　　　
（四）上訴人主張此部分逾期違約金4,373,498元，應酌減至零等語（見本院卷第60至62頁、第473頁）。惟查：附表一編號1至6契約第14條第1款之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1計算逾期違約金約定，係來自於工程會之「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17條第1、4款，故係經政府機關審核通過，並廣泛運用於各式政府採購案者，復有總計不得超過契約價金總額百分之20之上限（附表一編號1至6契約第14條第4款約定，見原審卷一第72、159、251、341、447、547頁），而此部分4,373,498元逾期違約金，僅占附表一編號1至6契約總價金1億4,190萬元之約百分之3.08，另自附表一編號1至6契約個別價金觀之，比例亦相當有限，難認過高。
（五）依附表三就附表一編號1至6契約各批次交貨之逾期數量與天數所示，多非短短數日，而多為數十日，其中附表三之附表一編號6契約批次2、3之逾期天數，幾乎多為150日以上，比對附表一編號1至6契約「履約期間」欄位之履約期間，均占有相當之比例，其中附表三之附表一編號6契約批次2、3逾期天數，已達履約期間約三分之一，難認對被上訴人之產銷經營、搶占商機等不生任何影響，而附表一編號4、6契約部分之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肯認被上訴人受有價差及產銷受影響等損失（見原審卷二第73、115頁），故此部分逾期違約金，尚非過高。
（六）再就上訴人主張應酌減逾期違約金所提之證據（見本院卷第60頁）而言，上訴人所提之原證11（見原審卷一第749至813頁），至多僅能證明上訴人交付被上訴人若干酒瓶，並經被上訴人驗收完畢，然此部分與被上訴人是否受有另行採購之價差、增加產銷經營成本、延誤商機或其他損害，並無必然關係，無法用以證明逾期違約金過高。又上訴人主張應酌減逾期違約金之理由，另略以：被上訴人並無所稱附表一編號7契約（原證7）價差損害等語（見本院卷第60至62頁）。惟查：上訴人主張逾期違約金4,373,498元之部分，係附表三之逾期違約金（見原判決附表三及附表一之附註），而附表三並不包括附表一編號7契約之部分，故上訴人關於被上訴人就附表一編號7契約是否受有價差損害部分之論述，與該逾期違約金4,373,498元之部分無關，無從據以主張逾期違約金過高。　　
（七）上訴人另提出原證34、35之兩造函文（見原審卷一第923至926頁），主張：依據兩造過往交易經驗，對於上訴人所交付之玻璃瓶，被上訴人並不會於驗收後立即裝罐使用，而是留存於廠內，供日後有需要時，再罐裝使用，上訴人必須等待被上訴人將玻璃瓶罐裝使用完畢後，才能向被上訴人取回上訴人運貨時所使用之棧板，故被上訴人關於上訴人遲延交貨有礙被上訴人產銷秩序穩定並造成被上訴人之人力、物力額外支出之主張，顯不可採等語（見本院卷第60頁），然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係其所謂「依據兩造過往交易經驗」（見本院卷第60頁），未必為本案之具體情形，且原證34、35所示之此部分棧板數量有限，是否必然為附表三所示遲延交貨部分之棧板？被上訴人縱或有遲延返還棧板之情形，是否必然係因尚未使用到上訴人利用該棧板所運送之玻璃瓶？均未見上訴人舉證以實其說，尚難因此斷認逾期違約金過高。
（八）上訴人既未舉證證明前述逾期違約金數額過高，以實其說，自難認有何酌減之必要，被上訴人自得依附表一編號1至6契約第14條第3款「逾期違約金之支付，機關得自應付價金中扣抵」之約定（見原審卷一第72、159、251、341、447、547頁），自原本應給付上訴人之價金中扣抵，從而，上訴人請求給付此部分扣抵逾期違約金之價金4,373,498元，並無理由。又被上訴人沒收此部分性質為損害賠償額預定性質之逾期違約金4,373,498元後，能否再另行請求所稱價差損失部分（見本院卷第418、560頁），則屬另一法律問題，附此敘明。
（九）按「系爭㈠項約定：『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按逾期日數，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2%（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比率；未載明者，為1%）計算逾期違約金。1.廠商如未依照契約所定履約期限竣工，自該期限之次日起算逾期日數。但未完成履約之部分不影響其他已完成部分之使用者，按未完成履約部分之契約價金，每日依其ˍ%（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比率；未載明者，為3%）計算逾期違約金…』；同條第㈣項約定：『逾期違約金為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其總額（含逾期未改正之違約金）以契約價金總額之ˍ%(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但不高於20%；未載明者，為20%）為上限，且不計入第18條第㈧項（款）之賠償責任上限金額內』。依上揭約定，未完成履約部分不影響其他已完成部分之使用者，固依未完成履約部分之契約價金計算逾期違約金，惟逾期違約金係以契約價金總額20%為上限。乃原審捨上開契約之約定，逕以『逾期違約工項』之契約價金20%為逾期違約金之上限，已有認定事實與卷證資料不符之違失」（最高法院111年度臺上字第218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附表三之逾期違約金，係基於附表一編號1至6契約第14條第4款約定：「逾期違約金為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其總額（含逾期未改正之違約金）以契約價金總額之20%為上限，且不計入第15條第10款之賠償責任上限金額內」（見原審卷一第72、159、251、341、447、547頁），依上述說明，附表三之逾期違約金，固依逾期天數計算，惟該計算，應係以各編號契約價金總額百分之20為上限，而非以「違約部分」所占價金之百分之20為上限。經核附表三編號1至6之逾期違約金，均未超過附表一編號1至6契約各自總價之百分之20。上訴人主張附表三之逾期違約金過高，所提之附表4（見本院卷第503頁），僅以被上訴人已通知未交貨部分價金之百分之20計算上限，而非以附表一編號1至6各自之契約總價，計算各該百分之20之上限，故並不足採。又附表三並無附表一編號7契約部分之逾期違約金，然上訴人之附表4（見本院卷第503、504頁）仍主張附表一編號7契約之逾期違約金過高，並無理由。　　
（十）被上訴人於本案得以價金扣罰之違約金4,373,498元，並未超過各該編號契約價金總額百分之20，已如前述。而本案係於113年4月11日起訴（見原審卷一第11頁原法院收文章），則被上訴人嗣後於113年5月20日起訴、並仍在原審法院訴訟繫屬中之另案，向上訴人另行請求附表三所示違約批次以外其他違約批次（被上訴人稱係未交貨且未以價金扣罰部分之逾期違約金，見本院卷第545、546頁）之扣罰違約金或其他請求，是否應予酌減，或於酌減若干後，與本案合併計算有無超過各該契約價金總額百分之20？甚或是否有重複起訴之情形？則均屬另一法律問題，尚非本案所能審酌者，併此敘明。　
九、被上訴人依附表一編號4、6、7契約第11條第3款第4目約定得沒收之履約保證金：
（一）附表編號4、6、7契約第17條第1款第11目約定：「廠商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機關得以書面通知廠商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且不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11.廠商未依契約規定履約，自接獲機關書面通知之次日起10日內或書面通知所載較長期限內，仍未改善者」（見原審卷一第454、554、655頁）。附表一編號4、6、7契約第11條第3款第4目、第4款約定：「廠商所繳納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得部分或全部不予發還之情形：4.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部分終止或解除契約者，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額比率計算之保證金；全部終止或解除契約者，全部保證金」、「前款不予發還之履約保證金，於依契約規定分次發還之情形，得為尚未發還者」（見原審卷一第443、543、643、644頁）。乃約定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得不予返還之情形，並為被上訴人引用為沒收附表二所示履約保證金之依據（見本院卷第557頁）。　
（二）查附表一編號4契約（合約編號：Ｚ000000000000，見原審卷一第319頁），採購數量嗣協議增至700萬支（見原審卷一第320頁、附表一），經被上訴人二次書面通知（見原審卷二第169、171頁），依附表二所示，被上訴人已通知上訴人交貨數量為465萬支，經通知仍未交貨數量為189,520支，附表一編號4契約第17條第1款第11目約定：「廠商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機關得以書面通知廠商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且不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11.廠商未依契約規定履約，自接獲機關書面通知之次日起10日內或書面通知所載較長期限內，仍未改正者」（見原審卷一第347、348頁），既以廠商「仍未改善」為終止契約之條件，被上訴人終止附表一編號4契約之存證信函說明欄亦記載：「詳如附件（金酒總字第1120003658號）」（見原審卷二第173頁存證信函影本），而該被上訴人金酒總字第1120003658號說明第四項即係引用附表一編號4契約第17條第1款第11目之約定（見原審卷二第175頁），依上述說明，被上訴人自得就「未改善」即未交貨部分終止契約（見本院卷第413頁），又被上訴人雖僅通知上訴人交貨465萬支，但上訴人就已通知部分即已交貨遲延，自難期待就後續通知之部分交貨，故後續即無再通知交貨之必要，並就所有未交貨之2,537,644支部分（已通知未交貨加計百分之1備品部分為189,520支，因此不加百分之1備品之數量為187,644支，加上未通知部分之235萬支，總計為2,537,644支）終止契約（依附表一編號4契約第17條第1款「或全部」之文義，祇要上訴人有一部分經書面通知仍未改善之情形，則被上訴人即有權終止其餘未交貨部分之契約，以下附表一編號6契約之部分，亦同）。依附表一編號4契約第11條第3款第4目約定：「廠商所繳納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得部分或全部不予發還之情形：4.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部分終止或解除契約者，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額比率計算之保證金；全部終止或解除契約者，全部保證金」（見原審卷一第336、337頁），被上訴人自得就「該部分」2,537,644支之終止契約部分，所計算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不予發還。而附表一編號4之契約，上訴人未交貨部分為百分之36.25（2,537,644支除以700萬支，小數點2位數以下4捨5入），依附表二所示，上訴人已交400萬元履約保證金（依原審「歷來往返公文影本卷一」第428頁，兩造係於110年12月3日協議將附表一編號4契約數量，自500萬支增至700萬支，然該履約保證金並未因數量由500萬支協議增至700萬支而增加，故仍係增加數量後700萬支之履約保證金），已退還上訴人其中200萬元（見原審卷三第116頁上訴人之陳述），經被上訴人沒收另200萬元，然被上訴人僅能沒收400萬元履約保證金之百分之36.25即145萬元，超出之55萬元（200萬元減145萬元）及其利息18,432元（55萬元占200萬元之比例為百分之27.5，再乘以附表二編號4之利息67,028元，即等於18,432元，元以下4捨5入。又附表二所示附表一編號4契約之孳息67,028元，係被上訴人沒收200萬元部分之孳息，見原審卷三第116、122頁），共計568,432元（55萬元加18,432元），自應返還上訴人。　
（三）查附表一編號6之契約（合約編號：Ｚ000000000000，見原審卷一第527頁），採購數量為300萬支（見原審卷一第528頁、附表一），經被上訴人二次書面通知（見原審卷二第177、179頁），依附表二所示，被上訴人已通知上訴人交貨數量為140萬支，經通知仍未交貨362,450支，附表一編號6契約第17條第1款第11目約定：「廠商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機關得以書面通知廠商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且不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11.廠商未依契約規定履約，自接獲機關書面通知之次日起10日內或書面通知所載較長期限內，仍未改正者」（見原審卷一第553、554頁），既以廠商「仍未改善」為終止契約之條件，被上訴人終止附表一編號6契約之存證信函說明欄亦記載：「詳如附件（金酒總字第1120003657號）」（見原審卷二第181頁存證信函影本），而該被上訴人金酒總字第1120003657號說明第四項即係引用附表一編號6契約第17條第1款第11目之約定（見原審卷二第183頁），依上述說明，被上訴人自得就「未改善」即未交貨部分終止契約（見本院卷第413頁），又被上訴人雖僅通知上訴人交貨140萬支，但上訴人就已通知部分即已交貨遲延，自難期待就後續通知之部分交貨，故後續即無再通知交貨之必要，並就所有未交貨部分之1,962,450支（已通知未交貨部分為362,450支，加上未通知部分之160萬支，總計為1,962,450支）終止契約。依附表一編號6契約第11條第3款第4目約定：「廠商所繳納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得部分或全部不予發還之情形：4.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部分終止或解除契約者，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額比率計算之保證金；全部終止或解除契約者，全部保證金」（見原審卷一第542、543頁），被上訴人得就該1,962,450支之終止契約部分，所計算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不予發還。而附表一編號6之契約，上訴人未交貨部分為百分之65.42（1,962,450支除以300萬支，小數點2位數以下4捨5入），依附表二所示，上訴人已交360萬元履約保證金，已發回上訴人其中90萬元（見原審卷三第116頁上訴人之陳述），經被上訴人沒收其餘270萬元，然被上訴人僅能沒收360萬元履約保證金之百分之65.42即2,355,120元，超出之344,880元（270萬元減2,355,120元）及其利息8,847元（344,880元占270萬元之比例為百分之12.77，再乘以附表二編號6之利息69,282元，即等於8,847元，元以下4捨5入。又附表二所示附表一編號6契約之孳息69,282元，係被上訴人沒收270萬元部分之孳息，見原審卷三第117、123頁），共計353,727元（344,880元加8,847元），自應返還上訴人。　　
（四）查附表一編號7之契約（合約編號：Ｚ000000000000，見原審卷一第628頁），採購數量嗣協議減為150萬支（見原審卷一第629頁、附表一），經被上訴人二次書面通知（見原審卷二第185、187頁），依附表二所示，被上訴人已通知上訴人交貨數量為55萬支，經通知仍全部未交貨，附表一編號7契約第17條第1款第11目約定：「廠商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機關得以書面通知廠商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且不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11.廠商未依契約規定履約，自接獲機關書面通知之次日起10日內或書面通知所載較長期限內，仍未改正者」（見原審卷一第654、655頁），既以廠商「仍未改善」為終止契約之條件，被上訴人終止附表一編號7契約之存證信函說明欄亦記載：「詳如附件（金酒總字第1120003681號）」（見原審卷二第189頁存證信函影本），而該被上訴人金酒總字第1120003681號說明第四項即係引用附表一編號7契約第17條第1款第11目之約定（見原審卷二第191頁），依上述說明，上訴人既就通知部分全部未交貨，則被上訴人自得終止附表一編號7全部契約（見本院卷第413頁），並依附表一編號7契約第11條第3款第4目約定：「廠商所繳納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得部分或全部不予發還之情形：4.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部分終止或解除契約者，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額比率計算之保證金；全部終止或解除契約者，全部保證金」（見原審卷一第644頁），不予發還全部之履約保證金450萬元及孳息。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附表二所示履約保證金及孳息，在922,159元（568,432元加353,727元）範圍內為有理由，其餘8,512,463元（被上訴人已沒收之920萬元履約保證金及234,622元孳息，減應返還之922,159元），因不符合附表一編號4、6、7契約第11條第2款所定之「不可歸責」之發還要件（見原審卷一第336、542、644頁），故無理由。又依本院卷496頁上訴人上訴理由（三）狀所示，上訴人就此部分計算之金額為8,305,171元，然上訴人漏未計算被上訴人得沒收履約保證金之孳息（定存利息），且附表一編號4、6、7契約第11條第3款第4款所稱之「契約金額比例」，依第2條第4款備註：「備品本公司不另支付費用」之約定，並不包括備品部分之費用，可知無論計算未交貨比例之分母或分子，均應以加計百分之1備品前之數量，為計算之基準，是應以本院此部分計算之8,512,463元為準。　　　
（六）被上訴人執附表一編號4、6、7契約第11條第4款約定：「前款不予發還之履約保證金，於依契約規定分次發還之情形，得為尚未發還者；不予發還之孳息，為不予發還之履約保證金於繳納後所生者」（見原審卷一第337、543、644頁），並依附表一編號4、6、7契約第11條第1款約定：「履約保證金依履約進度分四期平均發還」，主張應按上訴人履約進度達四期中之何一期，決定應發還履約保證金為四分之幾（見本院卷第413、558頁）等情。惟查：上開分四期發還之約定，僅附表一編號4、7契約有此約定（見原審卷一第336、643頁），附表一編號6契約之第11條第1款（見原審卷一第542頁），則無此約定；況且，附表一編號4、6、7契約第11條第4款所稱之「前款不予發還之履約保證金」，就附表一編號4、6契約而言，係指該等契約第11條第3款第4目所稱之「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額比率計算之保證金」，亦即附表一編號4、6契約第17條第1款第11目所稱「仍未改正」即未交貨部分之履約保證金，已交貨部分之履約保證金，則不與焉。然被上訴人之計算方式，則係不分是否已交貨之部分，將附表一編號4、6、7契約各自之全部履約保證金，一概分成四期，顯與前述「部分終止或解除契約者，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額比率計算之保證金」之約定不符，尚不足採。原判決採被上訴人此部分之計算方式，同有違誤。　　　　　
十、被上訴人依附表一編號4、6、7契約第11條第3款第4目約定得沒收之履約保證金及孳息，並無酌減之必要：　
（一）由上述說明可知：被上訴人應返還之履約保證金及孳息共計922,159元，其餘8,512,463元（920萬元已沒收履約保證金本金加234,622元孳息後，減922,159元）履約保證金及孳息，則得由被上訴人沒收。而附表二之履約保證金及孳息，被上訴人主張其沒收履約保證金之依據（見本院卷第133頁），係附表一編號4、6、7契約第11條第3款第4目：「廠商所繳納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得部分或全部不予發還之情形：4.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部分終止或解除契約者，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額比率計算之保證金；全部終止或解除契約者，全部保證金」、第4款：「前款不予發還之履約保證金，於依契約規定分次發還之情形，得為尚未發還者；不予發還之孳息，為不予發還之履約保證金於繳納後所生者」（見原審卷一第337、543、644頁）。
（二）按：「承攬人交付履約保證金予定作人，係以擔保承攬債務之履行為目的，信託讓與其所有權予定作人，乃信託讓與擔保性質，非使定作人終局地享有該給付。擔保契約常見『抵充約款』及『沒收約款』之約定，前者係指定作人得以承攬人違約情事所致損害數額範圍內，以保證金抵償債務之約定，用以界定定作人得以保證金抵償債務之範圍，僅具宣示保證金擔保目的及範圍之功能；後者則係保證金在一定情況下不予返還之約定，乃具有督促履約功能，可認係當事人約定承攬人於一定違約情事發生時，即應為一定金錢給付之違約金約定。定作人已支付之履約保證金，於『沒收約款』所定違約事由發生時，除用以抵償因違約所生債務外，就超過擔保範圍之履約保證金，即因該『沒收約款』之約定而轉為違約金（最高法院105年度臺上字第1292號判決意旨參照）。系爭契約第14條第3項明定廠商所繳納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得部分或全部不予發還之情形，其中第4款為『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部分終止或解除契約者，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額比率計算之保證金；全部終止或解除契約者，全部保證金』。依前述內容，應屬『沒收約款』，約定於發生因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之債務不履行情事致全部終止契約時，全部保證金不予發還，亦即賦予上訴人不予發還全部保證金之契約效果，將履約保證金充作懲罰性違約金而全部沒收，不予發還。是以，前述履約保證金應屬因可歸責於被上訴人而違約不履行之懲罰性違約金性質。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依職權減至相當之數額，為民法第252條所明定。契約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應依一般客觀之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實際上所受損害及債務人如能如期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標準。違約金屬懲罰性違約金者，並應參酌債務人違約之情狀以為判斷。關於約定違約金過高與否之事實，應由主張此項有利於己事實之債務人負舉證責任，非謂法院須依職權蒐集、調查有關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額是否有過高情事，而因此排除債務人就違約金過高之利己事實，依辯論主義所應負之主張及舉證責任。查被上訴人雖主張系爭工程無法順利開工係因上訴人及參加人未完成五大圖說，且上訴人嗣後未予重新發包，可見系爭工程對上訴人已無實益，並無因未施作而受任何損害，縱認上訴人所為終止系爭契約合法，請求將違約金酌減至零，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將履約保證金全數返還伊云云。惟查，系爭契約第14條第3項第4款所定『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全部終止契約時，全部保證金不予發還』，係以強制債務履行為目的之懲罰性違約金，上開卷證資料顯示，…，被上訴人怠於履約、進度落後仍遠超逾20%，違約情節顯然重大，且未提出有何違約金約定過高之舉證，則被上訴人請求本院酌減違約金，自無從准許」（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建上字第3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最高法院113年度臺上字第1809號民事裁定駁回上訴）。
（三）次按：「契約當事人以確保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約定於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或不為適當之履行時，所應支付之違約金，除契約約定其為懲罰性之違約金外，概屬於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金，以免對債務人造成不利，觀諸民法第250條之規定及其修正理由自明」（最高法院114年度臺上字第99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因此，違約金若非懲罰性質，即屬賠償總額預定性質。查附表一編號4、6、7契約第11條第3款第4目：「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額比率計算之保證金；全部終止或解除契約者，全部保證金」之約定，既不以被上訴人受有何損害為必要，依上述說明，應屬「沒收約款」，而具懲罰性違約金之性質。
（四）再按：「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如屬損害賠償預定性質者，該違約金即係作為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之損害賠償預定或推定之『總額』」（最高法院107年度臺上字第169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兩造均陳稱：附表三之逾期違約金係「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等語（見本院卷第69、409、494頁），既為「賠償額預定」，則是否於「預定額」以外，另將履約保證金約定為損害賠償性質之違約金，即屬可疑。
（五）況退而言之，兩造縱使在逾期違約金之損害賠償額外，再約定得以履約保證金抵充損害賠償額，然就本案具體情形而言，被上訴人既已以原本應給付上訴人之價金充作附表三之逾期違約金完畢，即無再以附表二之履約保證金充作逾期違約金（損害賠償額）之必要，是上訴人主張：該履約保證金屬於懲罰性違約金等語（見本院卷第494、497頁），應屬可採。被上訴人亦稱：附表二所示履約保證金，縱認有違約金性質，亦屬懲罰性違約金之約定等語（見本院卷第418、560頁）。
（六）爰審酌兩造均為法人，且附表一編號4、6、7契約，均經被上訴人依政府採購法辦理公開招標，各採購案之價金甚鉅，不具一定規模之企業，則無力承接，遑論上訴人於短期間內連續承接。上訴人係資本額6億元且自57年成立至今之玻璃專業製造公司（見原審卷一第929頁上訴人公司登記資料），且於締約前，應已詳閱招標公告，明瞭其履約義務與遲延責任，並已充分評估履約能力後參與投標，已如前述。上訴人基於其商業經營判斷，連續與被上訴人締結如附表一編號4、6、7契約，故應無違反契約正義可言，自應尊重兩造間約定。尤其此部分第11條第3款第4目、第4款之約定（見原審卷一第337、543、644頁），係來自於工程會之「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14條第3款第4目、第4款，故係經政府機關審核通過，並廣泛運用於各式政府採購案者，上訴人亦未舉證明其數額過高，以實其說，自難認有何酌減之必要。
（七）再審酌上訴人之違約情狀：如附表三編號4、6契約各批次交貨之逾期數量與天數，多非短短數日，而多為數十日，就附表三編號6契約批次2、3之逾期天數，幾乎多為150日以上，比對附表一編號4、6契約「履約期間」欄位之履約期間，均占有相當之比例，而附表三編號6契約批次2、3之逾期天數，幾乎為履約期間約三分之一，至附表一編號7契約，更全然未交貨（見原審卷二第159頁），然被上訴人此部分得沒收之8,512,463元履約保證金及孳息，僅占附表一編號4、6、7契約總價金1億2千111萬元之約百分之7，與其前述違約情狀相較，明顯不成比例而過低，並非過高，益徵上訴人請求酌減此部分履約保證金之違約金，並無理由。
（八）上訴人再主張略以：被上訴人就附表一編號4、6、7契約，既已就附表三編號4、6、7部分扣罰逾期違約金，而已無損失，故不得再沒收附表二部分之履約保證金等語（見本院卷第497頁）。然查：附表三並無編號7部分之逾期違約金，且上訴人此部分主張，無異係認被上訴人除損害賠償額外，不得另行再向上訴人請求懲罰性違約金，顯與兩造間附表一編號4、6、7契約之前述條款，將「履約保證金」與「逾期違約金」分別訂立，並分別計算其內容之約定不符，故並無理由。　
伍、結論：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見本院卷第62、496頁），請求被上訴人給付922,15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上訴人之起訴狀係於113年4月17日送達被上訴人，見原審卷二第197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故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　
陸、本判決第二項所命給付部分，因未逾150萬元，被上訴人不得上訴第三審，經本院判決後即告確定，自無廢棄原審駁回該部分假執行聲請並另為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必要，併此敘明。
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均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捌、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民事庭審判長法　官　邱志平
　　　　　　　　　　　　　　　法　官　許志龍
　　　　　　　　　　　　　　　法　官　伍偉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李麗鳳 

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3號

上  訴  人  厚生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正青  

訴訟代理人  陳國華律師

            呂函諭律師

            尤昱婷律師

被上訴人    金門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昆璋  

訴訟代理人  黃繼岳律師

            陳怡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請求給付貨款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

年4月25日褔建金門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9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之

    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922,159元及

    自民國113年4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7，餘由上訴

    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上訴人主張要旨

一、兩造自民國（下同）107年起陸續簽訂如原判決附表（下稱

    ：「附表」）一編號1至7所示七份財物採購契約（下稱：「

    系爭契約」），由被上訴人向上訴人採購玻璃瓶，並約定分

    批交貨、分批付款，被上訴人並依需求向其通知交貨期限及

    交貨數量進行履約。109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衛生福利部

    於109年1月15日公告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並實施隔離等管

    制，世界各國亦均加強邊境管制，國際間人口、船舶運輸往

    來停滯，導致其玻璃原料純鹼供應商American Natural Sod

    a Ash Corporation（下稱：「ANSAC公司」）因疫情肆虐，

    致船舶塞港造成供貨遲延、矽砂供應商金松化工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金松公司」）合作之主要出口商，因受疫

    情影響，未能重新取得外銷許可而停止供應矽砂。

二、又疫情期間，我國駐越南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自110年5月18

    日起至111年2月15日止，暫停受理各類簽證申請，致其於苗

    栗工廠之越南移工聘僱期間期滿後，無法新聘移工，且該工

    廠自111年4月起至同年6月止，共有六位製瓶人員確診，經

    衛生主管機關通知必須進行居家隔離，以致生產人力減少而

    影響製程；另於109年9月21日間，其於苗栗工廠之機臺發生

    故障，位於新加坡之維修廠商Emhart Glass Pte. Ltd.（下

    稱：「Emhart Glass公司」），因疫情造成旅遊限制，拒絕

    派員來臺修繕，其雖向國內電子機械廠商尋求協助，惟未能

    完全修復，仍頻繁故障。

三、此外，其於苗栗工廠之窯爐，於111年6月14日無預警破裂，

    並於同年7月17日坍塌。上開情事符合附表一編號1至6契約

    第14條第5款第5、11、12、13目所約定之不可抗力且不可歸

    責於上訴人之事由，上訴人因而遲延交付如附表三所示之各

    批次玻璃瓶，依民法第230條規定，上訴人不負遲延責任，

    其並向被上訴人請求免除逾期違約金。詎被上訴人仍自應給

    付貨款中扣罰如附表一、三所示之逾期違約金合計新臺幣（

    下同）4,373,498元。被上訴人拒絕免除上訴人因新冠肺炎

    疫情所致遲延履行之逾期違約金，顯已違反誠信原則。倘認

    上訴人應負遲延責任而需扣罰違約金，亦應依民法第252條

    規定酌減至零，被上訴人應依附表一編號1至6契約第3條約

    定返還遭扣逾期違約金之貨款。

四、上訴人因前揭不可抗力與不可歸責事由，無法履行附表一編

    號4、6、7契約之其餘交貨義務，故於112年3月1日發函，依

    各該契約第17條第11款規定終止未交貨部分之契約，並請求

    返還履約保證金。詎被上訴人未予理會，仍就附表一編號4

    、6契約以應交數量之玻璃瓶未交付為由，以及就附表一編

    號7契約之首批及次批全然未交付為由，依前揭契約第17條

    第1款第11目約定終止契約，並沒收如附表二所示之履約保

    證金共920萬元，被上訴人應返還之。

五、上訴人係以銀行定存單方式繳納前揭契約履約保證金，就定

    存金額所生利息，扣除銀行匯費後，被上訴人應一併返還如

    附表二所示234,622元之利息。若倘認本件係因可歸責於上

    訴人之事由，致未履行交貨義務，則被上訴人沒收之履約保

    證金及其定存利息擔保範圍，乃附表一編號4、6、7契約第5

    條第6款所定逾期違約金等債務，對於附表二所示之未交付

    貨物，被上訴人至多僅得依前揭契約第14條第1款約定請求

    逾期違約金。被上訴人沒收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定存利息之性

    質乃違約金，且其數額顯屬過高，應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

    減至零，被上訴人應依附表一編號4、6、7契約第11條第2款

    、民法第179條第1項前段規定返還履約保證金及其定存利息

    。

六、爰依各契約第3條、第11條第2款、民法第179條第1項前段規

    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13,808,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願

    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七、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

    原判決廢棄；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3,808

    ,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利息；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上訴人於

    原審最後聲明與本件上訴聲明，均已無起訴狀所聲明之「被

    告應返還1,021塊塑膠棧板、282塊日型天版、827塊塑膠隔

    板予原告」部分，見福建金門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9號

    民事卷（下稱：「原審卷」）三第129頁、本院卷第31頁）

    。　

貳、被上訴人答辯要旨

一、新冠肺炎疫情自109年初公告為法定傳染病後，系爭契約分

    別處於履約期內，或其後方簽訂，而上訴人於57年即成立，

    資本額高達6億元，至今已有豐富玻璃瓶製造、履約之經驗

    及能力，可充分評估、因應風險，應就其投標決定、履約管

    理、風險控制及應對等妥為安排並負責。上訴人所主張「不

    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契約當事人之事由」與「當事人未能依

    時履約或不能履約」間，需具因果關係，然上訴人並未能舉

    證並說明。

二、就「純鹼供貨遲延」部分，上訴人於109年3月23日已收受供

    應商ANSAC公司來信，而ANSAC公司自同年月21日起即有遲延

    到港之情事，且陸續發生，則上訴人當可藉由提高安全庫存

    量或另覓其他供應商，甚至判斷當下若難以履約，即不參與

    投標附表一編號4至6之契約。

三、就「矽砂停止供貨」及「無法新聘越南籍移工」、「製瓶人

    員確診」部分，新冠肺炎疫情之多變暨影響經濟狀況等情形

    ，國内外均有完整資訊可供參酌，疫情趨勢並非完全無法預

    知，上訴人本應就原料採購及人力配置妥為規劃及應變，如

    另覓矽砂供應商、聘僱本國籍員工等，甚至在簽訂附表一編

    號6契約前，即遇有矽砂停止供貨狀況，上訴人本即得據以

    評估是否投標並締結前揭契約。而矽砂供貨來源，除越南外

    ，美國及澳洲亦均有出口，本件並無矽砂供貨來源獨占、壟

    斷或閉鎖貨源之狀況。勞動部早於109年間，即就疫情相關

    移工人力，陸續發布包括鼓勵移工期滿續聘、國内承接、暫

    不返國等各種政策措施，而上訴人就其越南籍移工聘僱期何

    時屆滿，尚非不得預知，其本即得預為規劃，並依前揭政策

    措施辦理相關手續，尚非僅有新聘一途。上訴人復稱111年4

    至6月間，有六位製瓶人員因確診遭居家隔離，然檢視染疫

    員工資料與居家隔離通知書，同一時段至多僅二名員工確診

    隔離，且該六位並非均為製瓶人員。

四、就「苗栗工廠機臺故障」部分，該機臺自109年9月21日故障

    ，至Emhart Glass公司於111年4月20日方因新冠肺炎疫情之

    旅遊限制，而無法派遣員工赴臺，在此前仍有一年半時間，

    何以上訴人未有效聯繫維修，甚至據以評估是否投標締結附

    表一編號5、6契約，況縱有新冠肺炎疫情，惟商務人士如有

    需求仍可來臺洽商，此與旅遊限制分屬二事。再者，如Emha

    rt Glass公司確因疫情旅遊限制不願到廠檢修，上訴人理當

    循與Emhart Glass公司間之契約機制辦理，上訴人捨此不為

    ，形同將此等不利益歸由被上訴人承擔。

五、就「窯爐破裂、坍塌無法使用」部分，苗栗工廠窯爐乃上訴

    人設置、管理、使用。該窯爐於111年6月14日破裂、同年7

    月17日坍塌，此時距新冠疫情已過二年半，與疫情無關。

六、此外，上訴人亦未舉證證明其前揭所舉事由與遲延給付間，

    有何因果關係存在，則其主張免負遲延責任，並無理由。又

    上訴人就附表一編號4、6、7契約，仍有如附表二所示之未

    交付玻璃瓶，被上訴人自得依各該契約第17條第1款第11目

    規定合法終止契約，並依第11條第3款第4目、同條第4款約

    定，沒收附表二所示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利息。就編號4、6、

    7契約，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採購

    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上訴人有關疫情致產能減損而遲延交

    付玻璃瓶係屬不可抗力且不可歸責於上訴人等主張，均無可

    採。

七、本件並無上訴人所稱逾期違約過高，應予酌減之情事。兩造

    簽署系爭契約後，即應遵守該等契約所約定之應負義務，並

    均應同受逾期違約金約定之拘束，法院亦應予尊重，始符契

    約本旨，避免上訴人於簽訂契約後恣意違約，並於違約後任

    意指摘原約定之逾期違約金額過高要求核減，而對被上訴人

    造成不公平之情事。又附表一編號4、6、7契約之履約保證

    金，既經被上訴人依約沒收、不予發還而無從扣抵逾期違約

    金，至上訴人所稱附表二未交貨物之逾期違約金，業已另案

    起訴請求。

八、縱認被上訴人沒收之履約保證金性質為違約金，然上訴人未

    能舉證證明契約之約定有何違約金過高而顯失公平之情，實

    則，依附表三可知，上訴人就附表一編號1至6契約，不僅頻

    頻延宕履約，甚就同一批次訂單之交付亦斷續、遲延，上訴

    人延誤履約天數動輒逾月，更多有逾百日之久，上訴人此等

    延誤履約狀況，無論由次數或期間觀之，情節均屬重大，影

    響被上訴人生產線之排程與銷售安排，而有礙被上訴人產銷

    秩序之穩定，亦造成被上訴人之人力、物力額外支出。有關

    附表一編號4、6、7契約，因本案採購標的玻璃瓶屬大宗包

    材，被上訴人為確保包材不會完全斷料，故採購合約通常會

    逐年銜接，惟每年採購單價未必相同，尤其近年原物料價格

    逐年高漲，故上訴人未依約履行，實際上致使被上訴人受有

    採購價差損失。

九、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參、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71、272、486頁）

一、對附表一、二、三所載，均不爭執。

二、對卷內書證（含各次工程會判斷書）之形式真正均不爭執。

肆、本院之判斷

一、關於本案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

（一）系爭契約第14條第5款約定：「因下列天災或事變等不可

      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契約當事人之事由，致未能依時履約者

      ，廠商得依第7條第5款規定，申請延長履約期限；不能履

      約者，得免除契約責任」，其中第5目約定：「毒氣、瘟

      疫、火災或爆炸」，第11目約定：「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

      更」，第12目約定：「我國或外國政府之行為」（見原審

      卷一第72、73、159、251、252、341、342、447、448、5

      47、548、648、649頁），第13目約定：「其他經機關認

      定確屬不可抗力者」（見原審卷一第73、159、252、342

      、448、548、649頁），因此，上訴人既引用此部分約定

      主張免除契約責任，除需證明有所稱「瘟疫」、「政府法

      令」、「政府行為」等事實存在外，對於上開約定所稱之

      「因」、「致」二字所表示之相當因果關係，自應負舉證

      責任。

（二）上訴人所主張（見原審卷一第14、15頁）之工程會「採購

      契約要項」第49點：「機關及廠商因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

      力或不可歸責於契約當事人之事由，致未能依時履約者，

      得展延履約期限；不能履約者，得免除契約責任」，以及

      工程會109年3月6日工程企字第1090100202號函（見原審

      卷一第821頁）：「二、本會訂定之『採購契約要領』第49

      點載明：『機關及廠商因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

      責於契約當事人之事由，致未能依時履約者，得延展履約

      期限；不能履約者，得免除契約責任。』。三、另本會訂

      定之各類採購契約範本，其履約期限及延遲履約條文，皆

      訂有因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契約當事人之

      事由，例如瘟疫、非因廠商不法行為所致之政府或機關依

      法令下達停工、徵用命令、依傳染病防治法第3條發生傳

      染病且足以影響契約之履行、其他經機關認定確屬不可抗

      力，致未能依時履約者，廠商得檢具相關事證向機關申請

      延長履約期限；不能履約者，得免除契約責任。併請查察

      本會訂定之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7條第3款第1目、第17條

      第5款、財物採購契約範本第7條第5款第1目、第14條第5

      款及勞務採購契約範本第7條第4款第1目、第13條第5款規

      定（上開契約範本公開於本會網站）。四、各機關履約中

      之政府採購案件，因『COVID-19』疫情而影響履約者，請依

      個案契約約定及廠商之申請（事實、理由及事證）辦理相

      關事宜。契約未約定上開規定者，得參考上述採購契約要

      項、範本辦理契約變更」，所稱「足以影響契約之履行」

      、「致未能依時履約」、「影響履約」，該「足以」、「

      致」、「影響」等文字，亦係指相當因果關係。

（三）上訴人所主張（見原審卷一第16頁）之民法第230條規定

      ：「因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未為給付者，債務人

      不負遲延責任」所稱之「因」，同為相當因果關係，應由

      廠商即上訴人負舉證責任。復按：「主張法律關係具有障

      礙事由之當事人，須就該障礙事由，負舉證之責任。而此

      障礙事由之存在，雖非不能以業經證明之間接事實加以推

      認，但須兩者間具有因果關係存在者，始克當之。苟負舉

      證責任之一方所證明之間接事實，不足以推認障礙事由之

      存在，縱不負舉證責任之一方就其主張之事實不能證明或

      陳述不明、或其舉證尚有疵累，仍難認負舉證責任之一方

      已盡其舉證之責，即不得為其有利之認定。查被上訴人對

      於其於系爭土地使用契約合意終止後，未及時依約將土地

      整平壓實返還上訴人一節業已自認，並為原審合法認定之

      事實，則就被上訴人抗辯此項返還系爭土地義務之履行遲

      延，係因不可歸責於其本人之事實，自應由被上訴人負證

      明之責任。而『傾倒垃圾』與『整平壓實垃圾』，係可明顯區

      別之行為，前者以垃圾車為之，後者以壓路機為之，乃公

      眾週知之事實。系爭土地傾倒垃圾經民眾抗爭，阻止垃圾

      車之進入，不論是否屬實，似均與壓路機進入整平壓實垃

      圾間，無必然之因果關係」（最高法院93年度臺上字第21

      5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所稱履約障礙事由與遲延結果

      間之「必然之因果關係」，亦應為相當因果關係，而應由

      履約債務人負舉證責任。

（四）就疫情而言，按「ＳＡＲＳ疫情雖影響上訴人經營停車場營收

      ，然未造成契約給付不能或不完全給付而不能達契約目的

      之程度，上訴人因此終止系爭契約，不能認為有不可歸責

      於其本人之事由」（最高法院95年度臺上字第1938號民事

      判決意旨參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110年5月19

      日始宣布提升全國疫情警戒至第三級，周**是否確實因新

      冠肺炎疫情難覓工人，而未於110年5月5日租期屆滿後清

      除系爭地上物，非無疑問，其既未為相關舉證，則未如期

      清除系爭地上物，難認與新冠疫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1年度上易字第164號民事判決

      意旨參照），故應由上訴人就所主張之各項事由，係屬事

      先無法預期者，且有何「造成」其給付遲延之相當因果關

      係，負舉證責任，否則尚非不可歸責於上訴人或為不可抗

      力。

（五）查兩造就附表二、三均不爭執，已如前述，則上訴人既有

      附表二所示之未交貨，以及附表三所示逾期天數之遲延，

      自應就其所主張之「純鹼、矽砂停止供貨」、「無法新聘

      移工」、「機臺故障」、「製瓶人員確診」、「窯爐破裂

      」等各項事由，與疫情間之相當因果關係、與其給付遲延

      間之相當因果關係，負舉證責任。

二、上訴人主張之遲延事由，均屬事先得以預料並預先安排者，

    均非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且與其遲延之間並無相

    當因果關係：

（一）按「倘債務人抗辯損害之發生為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所致

      ，應由其負舉證責任，如未能舉證證明，即不能免責」（

      最高法院107年度臺上字第63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如因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未為給付者，債務人雖不

      負遲延責任，但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應由債務人負

      舉證之責（本院二十一年上字第一九五六號判例參照）」

      (最高法院100年度臺上字第1981號判決參照)，「倘債務

      人主張因不可歸責於其之事由致未為給付而不負遲延責任

      者，應由債務人就不可歸責於其之事由，負舉證之責（本

      院21年上字第1956號判例參照）」（最高法院99年度臺上

      字第217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所謂不可抗力

      係指人力所不能抗拒之事由，即任何人縱加以最嚴密之注

      意，亦不能避免者而言」（最高法院95年度臺上字第1087

      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再按：「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

      本文規定，應由被上訴人就版塊斷裂、裂縫、冒漿係系爭

      契約第17條第5款約定之『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被上訴

      人之事由』所致，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臺上字

      第65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上訴人申辦系爭貸款時

      ，既明瞭系爭土地之地目、各項登記事項內容及該土地已

      信託登記予**公司等情，得據以判斷辦理系爭授信函各項

      約定之履行及其衍生之相關稅費，於綜合審酌後予以同意

      ，嗣因履約困難及成本增加，未能完成約定事項，要難認

      屬不可歸責，被上訴人未予撥款，未違反契約約定或誠信

      原則。…。上訴人為實收資本額逾1.8億元之公司，100年

      底資產總額逾5億元，從事營造工程頗有實績，銀行往來

      經驗豐富，非屬經濟弱勢，有能力本於專業、經驗評估相

      關貸款條件，且有挑選金融業者並與之交涉、磋商之能力

      」（最高法院107年度臺上字第218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新冠疫情之發生，並未逾兩造訂立系爭租約時所認

      知之基礎或環境，並非屬締約時所不得預料之劇變」（臺

      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上字第85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最高

      法院113年度臺上字第1361號民事裁定駁回上訴確定）。

（二）查上訴人於57年即登記營業，營業項目包括各項玻璃製品

      ，資本總額為6億元（見原審卷一第929頁），製作玻璃產

      品應有實績，且交易往來經驗豐富，自非屬經濟弱勢，即

      有相當之能力，本於專業、經驗評估相關締約與履約條件

      、招標公告，其於綜合審酌、評估自身履約條件、能力後

      參與投標，並與被上訴人締約。其主張：不可歸責之原因

      ，除窯爐已經盡管理義務，故其崩塌與疫情無關外，其餘

      是疫情導致等語（見本院卷第272頁），自應就其所主張

      之「純鹼、矽砂停止供貨」、「無法新聘移工」、「機臺

      故障」、「製瓶人員確診」、「窯爐破裂」等各項事由，

      確屬「不可抗力」、「不可歸責於己」，且確均與疫情（

      除上訴人自認「窯爐破裂」與疫情無關外）、並與其遲延

      給付間，各具何相當因果關係等事實，負舉證責任。如並

      無相當因果關係，或僅係增加費用、成本、時間等，客觀

      上即可克服者，則無相當因果關係，而上訴人本於豐厚之

      專業、經驗與資力，連續參與附表一所示之各編號投標，

      即應自負盈虧，並承受自己商業判斷之風險與後果，被上

      訴人並未保證上訴人穩賺不賠，系爭契約之補充說明書「

      玖、附則」第三條亦約定：「合約簽訂後，不論物價漲跌

      ，雙方均不得要求調整價格或停止供應或拒收」（見原審

      卷一第88、194、286、380、488、590頁），上訴人自難

      將若增加成本、人員、費用、時間或其他生產要素，即可

      避免遲延之事由，歸咎於「疫情」，或主張有何「不可抗

      力」或「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　　

（三）尤其附表一編號4至7之契約，締約日均在109年7月17日以

      後（上訴人之投標日期均在附表一所示「締約日」之前數

      日，見原審卷一第132、225、310、414、520、616、716

      頁之標單切結書），斯時，距新冠疫情爆發已逾半年，依

      上訴人自己提出之時序表（見本院卷第283、284頁）：10

      9年3月17日越南之旅遊疫情等級，已提高為第三級警告；

      至同年19日，非本國籍人士，除持商務履約證明等特別許

      可外，一律限制入境。甚至其中編號6、7之締約日期，更

      係在110年5月18日我國政府暫停越南移工來臺工作（見本

      院卷第284頁）、110年5月19日我國宣佈全國進入第三級

      警戒，此均屬上訴人訂立上開契約時，所認知之客觀基礎

      或環境，尚非屬締約時所不得預料之劇變，更非任何人縱

      加以最嚴密之注意，亦不能避免者，故上訴人於附表一編

      號4至7契約之締約前，就上訴人之供應商金松公司所供應

      之越南矽砂（見原審卷一第18、19頁）、苗栗工廠所聘雇

      之越南籍移工（見原審卷一第19頁）、保養維護其機臺之

      新加坡公司（見原審卷一第20頁）等，均應已評估其影響

      履約之可能性，復於充分評估整體市況、自身履約能力及

      風險後，仍決定參與投標並得標，則上訴人此舉，無異係

      以疫情期間內之連續投標行為，於訴訟外（本案訴訟前）

      自承所宣稱之「矽砂停止供貨」、「無法新聘移工」、「

      機臺故障」、「製瓶人員確診」等事由，均得以克服，或

      得以其他人員、矽砂、機臺等加以替代，或自國內外其他

      廠商採購替代酒瓶用以履約，或租借其他廠房、機臺、人

      員製造玻璃瓶，或已有充足之庫存，故不受疫情之影響（

      例如上訴人即自承：其111年底仍繼續向被上訴人投標，

      係因當時有庫存等語，見本院卷第38頁）、或業已評估得

      以他法解決（例如：依附表一編號1至7契約第八條第（十

      二）款規定，上訴人得將契約分包，見原審卷二第64、14

      9、241、329、437、537、638頁），而不影響其業已締約

      及即將締約之契約履約，且不至於造成其給付遲延，亦即

      於訴訟外自承此等事由，與其給付遲延之間，及與新冠疫

      情之間，均不具相當因果關係，且非其所難以克服之不可

      抗力，因而繼續投標，即應自我負責。

（四）附表一編號4至7契約之締約，係處於疫情較嚴重時期，尤

      其編號6、7契約之締約，係於我國發佈第三級警戒之後，

      上訴人既認不受疫情所影響，故持續投標，舉重以明輕，

      就附表一編號1至3契約之締約，係處於疫情較輕、甚至尚

      未全面爆發疫情時期之締約與履約，應與疫情更無相當因

      果關係。

（五）附表一編號1至3契約，均已經兩造協議展延履約期限，此

      有契約變更協議書可證（見原審卷二第309、311、313頁

      ）。依契約變更協議書最終之定稿發文日期（見原審卷三

      第59、69、77頁），可知兩造於新冠疫情爆發後，曾就附

      表一編號2、3契約，協議展延履約期限（詳附表一），自

      已將新冠疫情等上訴人於本案主張之給付遲延因素考量在

      內，用以決定展延至合理之履約期限，上訴人既已充分評

      估並認同，始予以簽署，自無由事後反悔，再以新冠疫情

      等理由，主張有何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之事由，或認要求

      其負擔給付遲延責任為過苛。

（六）附表一編號1契約，原履約期為108年12月31日，斯時，新

      冠疫情尚未爆發，故上訴人原本即應於108年12月31日前

      完成履約，況被上訴人同意延展至110年12月31日，自業

      已將新冠疫情等所有因素考量在內，已如前述，如上訴人

      之履約確受新冠疫情之影響，尤其上訴人不斷強調其係受

      前述多重因素之影響（見本院卷第42、47、58頁），則何

      以後續仍與被上訴人簽訂數量高達數百萬支以上之玻璃瓶

      採購契約（見附表一編號4至7契約之締約日與數量），上

      訴人復未舉證證明其遲延與新冠疫情之間，以及其所舉各

      項事由與其遲延給付之間，必然有何相當因果關係，或確

      有何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存在，以實其說

      ，自無法免除遲延責任。

三、上訴人之內部準備工作不能如期完成，不能認為不可抗力或

    有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而均可歸責於上訴人：

（一）按所謂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係指發生於外部而與債

      務人無關之事故而言。苟因債務人之內部準備工作不能如

      期完成，以致發生給付遲延時，雖該內部準備工作之不能

      如期完成係出於第三人之行為，亦不能認為有不可歸責於

      債務人之事由，而使其免負遲延責任（最高法院63年臺上

      字第207號、88年度臺上字第971號、94年度臺上字第1796

      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二）上訴人所指「純鹼、矽砂停止供貨」、「無法新聘移工」

      、「機臺故障」、「製瓶人員確診」、「窯爐破裂」等各

      項事由，均屬上訴人自身進貨備料並預備充足之庫存、維

      護生財器具、管理調度工作人員等內部準備工作，依上述

      說明，該內部準備工作之不能如期完成，不能認為有何不

      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更均非任何人縱加以最嚴密之注

      意，亦無法避免之不可抗力，故均無從使上訴人免於遲延

      責任。

（三）上訴人陳稱：其僅經營玻璃製造業務，玻璃窯爐使用期間

      ，如處於無熔融玻璃之乾燒狀態，將使窯爐受損，且窯爐

      重啟，必須於窯爐降溫後進行清理，重啟時必須重新填料

      、進行升溫測試，並於窯爐溫度達到得熔融玻璃原料之溫

      度後，始能重新生產，而將導致大幅提高生產所需時間，

      必須確保具有充足之玻璃瓶訂單，使苗栗工廠之窯爐得以

      持續正常運作進行生產，故上訴人於疫情期間，與被上訴

      人締約，以維護上訴人苗栗工廠之正常運作等語（見本院

      卷第35、36頁）。由上訴人此部分陳述可知：其於短期間

      內，不斷與被上訴人締約，係為維護自身之窯爐與產能，

      或節約因窯爐重啟、清理、測試之成本等自身利益，故上

      訴人自願於新冠疫情期間危機入市，亦係基於自身利益之

      考量，尚難將維護自身利益所生之不利益與風險，轉嫁由

      被上訴人承擔，且上訴人既自承係維護自身利益之考量，

      則無異自承顯非不可歸於上訴人或不可抗力，故無從解免

      其給付遲延之責任。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既未能舉證證明其所稱「純鹼、矽砂停

      止供貨」、「無法新聘移工」、「機臺故障」、「製瓶人

      員確診」、「窯爐破裂」等各項事由，確屬不可歸責或不

      可抗力，而絕非其經營管理不善、庫存備料不足、人員調

      度不當、未盡力採取適當因應或替代措施、自願於危機入

      市承擔風險、商業判斷失誤等，以實其說，亦未舉證證明

      其遲延與新冠疫情之間、所舉各項事由與其遲延給付之間

      ，必然有何相當因果關係，則上訴人關於疫情、不可抗力

      、不可歸責等主張，均無理由，從而，上訴人以系爭契約

      第17條第11款「因契約規定不可抗力之事由」之約定通知

      被上訴人終止契約，並依第11條第2款「因不可歸責於廠

      商之事由」之約定請求返還履約保證金及孳息，均無理由

      。　　　　

（五）按：「至被上訴人前不服上訴人謂其有政府採購法第101

      條第1項第10款『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

      ，情節重大』事由，將依同法第102條第3項刊登政府採購

      公報之通知，異議未果，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

      訴審議委員會提出申訴，固據該會以訴*號判斷書，判斷

      駁回被上訴人之申訴確定。惟該判斷書之判斷標的乃上訴

      人所為將違約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行政處分，對兩造

      生拘束者，僅相關行政處分之爭議，尚不及於兩造間系爭

      工程契約之民事糾葛」（最高法院104年度臺上字第478 

      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惟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作

      成之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效力雖不及於民事糾葛，仍係

      工程會本於公共工程專業機關之立場，由其學者專家委員

      所作成之判斷，應具一定之參考價值。於本案，工程會採

      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4契約部分所作成採購

      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申訴廠商逾期未能完成交貨，

      且未於催告期限內完成履約，處分機關以可歸責於申訴廠

      商之事由終止契約，依約並無不合，申訴廠商所持系爭契

      約第14條第5款第5目『瘟疫」、第12目『我國或外國政府之

      行為』，第13目『其他經機關認定確屬不可抗力者』情事之

      主張，亦不合於同條款第11目『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及

      系爭契約第17條第11款『因契約規定不可抗力之事由，致

      全部契約暫停執行』得解除或終止契約之約定。是申訴廠

      商主張以111年6月23日函通知處分機關准予終止契約，11

      2年3月1日函通知處分機關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1款終止

      契約，及第14條第5款第5目、第11目、第12目免除契約責

      任，核無可採」（見原審卷二第72頁）。　

（六）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6契約所作成

      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申訴廠商逾期未能完成交

      貨，且未於催告期限內完成履約，處分機關以可歸責於申

      訴廠商之事由終止契約，依約並無不合，申訴廠商所持系

      爭契約第14條第5款第5目『瘟疫』、第12目『我國或外國政

      府之行為』，第13目『其他經機關認定確屬不可抗力者』情

      事之主張，亦不合於同條款第11目『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

      更』及系爭契約第17條第11款『因契約規定不可抗力之事由

      ，致全部契約暫停執行』得解除或終止契約之約定。是申

      訴廠商主張以111年6月23日函通知處分機關就尚未交貨部

      分准予終止契約，112年3月1日函通知處分機關依系爭契

      約第17條第11款終止契約，及第14條第5款第5目、第11目

      、第12目免除契約責任，核無可採」（見原審卷二第114

      頁）。

（七）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7部分所作成

      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本件事涉申訴廠商參加政

      府採購之投標決策、履約管理、風險控制、應變能力等，

      並無申訴廠商所主張合於系爭契約第14條第5款第5目『瘟

      疫』、第12目『我國或外國政府之行為』，第13目『其他經機

      關認定確屬不可抗力者』情事，申訴廠商主張各節，亦不

      合於同條款第11目『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及系爭契約第

      17條第11款『因契約規定不可抗力之事由，致全部契約暫

      停執行』得解除或終止契約之規定。是申訴廠商主張以111

      年6月23日函通知處分機關准予終止契約，112年3月1日函

      通知處分機關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1款終止契約，及第14

      條第5款第5目、第11目、第12目免除契約責任，核無可採

      」（見原審卷二第152頁）。

四、就上訴人所指「純鹼供貨遲延」、「矽砂供貨」事由，進一

    步說明如次：

（一）兩造均陳稱：兩造並無約定履行系爭契約之純鹼、矽砂等

      必須自何國進口（見本院卷第166頁），亦未約定必須經

      由何公司進口（見本院卷第167頁）等語，被上訴人亦抗

      辯：「除越南外，美國及澳洲亦均有出口矽砂，故本件並

      無矽砂供貨來源獨占、壟斷或閉鎖貨源之狀況」等語（見

      原審卷二第11頁），上訴人亦自承：生產玻璃瓶所需矽砂

      ，其生產地不僅限於越南等語（見本院卷第278頁），則

      上訴人自得從其他國家或公司進口，至多僅價格較高，上

      訴人亦非不得增加庫存，以備不時之需，尚難僅憑上訴人

      若自其他國家或公司進口，可能使成本增加，甚或虧本，

      即因此斷認上訴人之遲延必然不可歸責於上訴人或為不可

      抗力，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此部分遲延與新冠疫情之間，

      必然有何相當因果關係，自難認此屬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之

      事由或為不可抗力。

（二）上訴人提出原證15之ANSAC公司109年3月22日信函記載「

      我們也同時在監控和應對某幾個正處於封鎖狀態的國家，

      不幸的是，這些地區的情況超出我們可掌控的範圍」等語

      （見原審卷一第844頁）、原證17金松公司110年6月24日

      函文記載：110年起暫時停止供應矽砂給所有外國客戶等

      語（見原審卷一第851頁），顯示原產地或原公司之純鹼

      及矽砂供貨可能中斷，上訴人亦自承：自109年3月底至11

      1年6月底純鹼供貨遲延、自110年3月10日至111年5月7日

      止矽砂停止供貨等語（見本院卷第34頁），竟仍持續不斷

      投標附表一編號4、5、6、7之契約，足認上訴人無異於訴

      訟外自承其或因庫存原料充足，或得以自其他國家或公司

      進口，或有其他原因，並容有獲利空間，始繼續投標，更

      見其給付遲延與新冠疫情、純鹼供貨、矽砂供貨之間，並

      無相當因果關係。

（三）原證14之109年5月18日、110年2月19日、110年3月10日、

      110年5月7日、110年7月19日、110年11月1日、110年12月

      7日、111年1月17日、111年2月24日運送純鹼發票及其記

      載預計到達時間之109年6月16至18日、110年3月30日至4

      月2日、110年4月19至22日、110年6月16至18日、110年9

      月3至6日、110年12月13至17日、111年2月12至16日、111

      年3月7至9日、111年4月18至20日、111年6月8至10日，對

      照國耀船務代理股份有限公司裝卸準備就緒通知書所載實

      際到港時間之109年6月20日、110年4月16日、110年5月15

      日、110年6月21日、110年9月7日、110年12月27日、111

      年2月20日、111年3月14日、111年4月21日、111年6月21

      日，每次運送僅遲延1至20幾日不等（見原審卷一第823至

      840頁），與附表三各編號所示之遲延天數，顯然不成比

      例，且上訴人不僅投標被上訴人之玻璃瓶（例如：上訴人

      以類似理由向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請求返還證金，經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571號民事判決原告之訴

      駁回，見原審卷三第89至114頁），則上訴人所提此部分

      運送純鹼之資料，未必與被上訴人之系爭契約有關，即使

      有關，上訴人亦未能舉證證明與其遲延給付之間，究竟有

      何相當因果關係。

（四）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4契約所作成

      之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一）關於申訴廠商主

      張純鹼供貨遲延部分：系爭採購案係於109年7月9日公開

      招標，109年7月16日決標，109年7月17日簽約，斯時新冠

      肺炎已肆虐半年餘，申訴廠商所提其純鹼供應商American

       Natural Soda Ash Corporation（ANSAC公司）電子郵件

      及其中譯本，固可證因疫情致運輸時程受到影響，據申訴

      廠商自承於109年3月23日收到ANSAC公司來信，於系爭採

      購決標、簽約前已知供應時程受疫情影響之情形，並得評

      估是否投標，及如何因應、履約，且依本件履約之情狀，

      系爭採購案第1次訂單預計交貨日期(110年6月11日)前3個

      月即有申訴廠商所稱純鹼供貨遲延狀況，申訴廠商本可及

      早因應、準備，是以，尚難認申訴廠商就此主張屬系爭契

      約第14條第5款第5目『瘟疫』不可抗力事由，尚非可採。（

      二）關於申訴廠商主張矽砂停止供貨、無法新聘移工部分

      ：…云云；然查新冠肺炎在108年底爆發後，衛福部於109

      年1月15日公告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加強防疫措施，於

      系爭採購案投標、簽約時，疫情已經存在，且矽砂供應商

      不只金松公司，申訴廠商當得另覓商源；越南移工聘僱期

      何時屆滿，亦可事先預知，申訴廠商當得預為規劃，進行

      聘僱作業或聘僱本國勞工，所稱於110年11月26日祭出獎

      勵制度，鼓勵現有員工介紹親朋好友至苗栗廠工作，亦係

      6個多月以後之事，參以所辯其他各項事由，申訴廠商未

      預為因應處理，核與系爭契約約定之『瘟疫』、『外國政府

      之行為』、『本國政府之行為』不合，尚難認申訴廠商就此

      之主張可採」（見原審卷二第69至71頁）。

（五）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6契約所作成

      之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一)關於申訴廠商主張

      純鹼供貨遲延部分：系爭採購案係於110年7月2日決標、

      簽約，是時新冠肺炎已肆虐年餘，申訴廠商所提其純鹼供

      應商American Natural Soda Ash Corporation（ANSAC公

      司）電子郵件及其中譯本，固可證因疫情致運輸時程受到

      影響，據申訴廠商自承於109年3月23日收到ANSAC公司來

      信，於本件契約簽約前即有遲延供貨狀況，且狀況持續，

      於系爭採購決標、簽約前已知此情，並得評估是否投標，

      及如何因應、履約，是以，尚難認申訴廠商就此主張屬系

      爭契約第14條第5款第5目『瘟疫』不可抗力事由，尚非可採

      。(二)關於申訴廠商主張矽砂停止供貨、無法新聘移工部

      分：申訴廠商主張矽砂供應商金松公司最後一次供應越南

      矽砂之日期為110年3月9日，其後因受到新冠肺炎的影響

      ，出口執照審查手續延宕，自110年起停止供應矽砂予所

      有外國客戶，直至111年5月7日金松公司始重新供應越南

      矽砂予申訴廠商，又110年5月18日至111年2月15日間共有

      10位越南移工聘僱期滿，因疫情影響無法新聘移工，此非

      申訴廠商所能控制，且應屬系爭契約第14條第5款第5目所

      定『瘟疫』、第12目『外國政府之行為』不可抗力且不可歸責

      於申訴廠商云云。查新冠肺炎疫情在108年底爆發後，我

      國衛福部於109年1月15日公告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各國

      亦加強防疫措施，進出口亦多管制與不便，固然屬實，本

      件申訴廠商投標、簽約時，疫情已然存在，矽砂供應商尚

      有其他國家，如美國、澳洲等，不只金松公司所供應之越

      南矽砂，申訴廠商當得另覓商源」（見原審卷二第112頁

      ）。

（六）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7契約所作成

      之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一)關於申訴廠商主張

      純鹼供貨遲延部分：系爭採購案係於111年3月4日公開招

      標，111年4月1日決標並簽約，斯時新冠肺炎已肆虐二年

      餘，申訴廠商所提其純鹼供應商American Natural Soda 

      Ash Corporation（ANSAC公司）電子郵件及其中譯本，固

      可證因疫情致運輸時程受到影響，據申訴廠商自承於109

      年3月23日收到ANSAC公司來信，故於系爭採購決標、簽約

      前已知此情，並得評估是否投標，及如何因應、履約，申

      訴廠商主張非可歸責、無可控制應屬系爭契約第14條第5

      款第5目『瘟疫』不可抗力乙節，尚非可採。(二)關於申訴

      廠商主張矽砂停止供貨部分：有關申訴廠商主張…乙節，

      查新冠肺炎在108年底爆發後，衛福部於109年1月15日公

      告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加強防疫措施，於系爭採購案投

      標、簽約時，疫情已經存在，且矽砂供應商不只金松公司

      ，申訴廠商當得另覓商源；參以所辯其他各項事由，申訴

      廠商未預為因應，妥慎處理履約，核與系爭契約規定之『

      瘟疫』、『外國政府之行為』不合，且非不可抗力而有可歸

      責於申訴廠商之事由」（見原審卷二第149、150頁）。

五、就上訴人所指「無法新聘越南移工」事由，進一步說明如次

    ：　　　

（一）兩造均陳稱：兩造並無約定系爭契約之履約工作人員，必

      須為何國籍等語（見本院卷第167、279頁），況且，上訴

      人早於107年間各該勞動部函文之發文時，即已自發文內

      容，知悉所聘各該越南工作人員之許可期限（見原審卷二

      第373至380頁），而預先準備、安排、調度或招聘人員，

      而勞動部亦於疫情爆發後之109年3月間，推出「鼓勵移工

      期滿續聘、國內承接、暫不返國」措施（見原審卷二第38

      9頁），可知即便疫情爆發，上訴人仍可續聘移工，尚難

      認因此必然影響系爭契約之履行，上訴人亦進而為附表一

      編號4至7契約之投標及締約，尤其我國駐越南之臺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自110年5月18日起，因應疫情而暫停受理越南

      移工之簽證（見原審卷一第857頁），上訴人亦自承：110

      年5月18日起至111年2月15日止無法新聘移工等語（見本

      院卷第34頁），惟上訴人仍於111年2月15日重新開放越南

      籍移工簽證（見原審卷一第858頁）前之110年7月2日，繼

      續投標附表編號6契約，足認上訴人並無越南移工短缺之

      問題，或以疫情期間內之連續投標行為，於訴訟外自承其

      得引用越南以外他地或我國之工作人員，且仍有獲利空間

      ，始繼續投標，更見其給付遲延與新冠疫情之間，並無因

      果關係。

（二）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4契約所作成

      之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然查新冠肺炎在108年

      底爆發後，衛福部於109年1月15日公告為第五類法定傳染

      病，加強防疫措施，於系爭採購案投標、簽約時，疫情已

      經存在，…；越南移工聘僱期何時屆滿，亦可事先預知，

      申訴廠商當得預為規劃，進行聘僱作業或聘僱本國勞工，

      所稱於110年11月26日祭出獎勵制度，鼓勵現有員工介紹

      親朋好友至苗栗廠工作，亦係6個多月以後之事，參以所

      辯其他各項事由，申訴廠商未預為因應處理，核與系爭契

      約約定之『瘟疫』、『外國政府之行為』、『本國政府之行為』

      不合，尚難認申訴廠商就此之主張可採」（見原審卷二第

      70頁）。

（三）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6契約所作成

      之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越南移工聘僱期何時屆

      滿，亦可事先預知，申訴廠商當得預為規劃，進行聘僱作

      業或聘僱本國勞工，又申訴廠商所稱於110年11月26日祭

      出獎勵制度，鼓勵現有員工介紹親友至苗栗廠工作，亦係

      6個多月以後之事，參以所辯其他各項事由，申訴廠商未

      預為因應處理，核與系爭契約規定之『瘟疫』、『外國政府

      之行為』、『本國政府之行為』不合，尚難認申訴廠商就此

      之主張可採」（見原審卷二第112、113頁）。

六、就上訴人所指「機臺故障」、「窯爐破裂」事由，進一步說

    明如次：　

（一）上訴人陳稱：109年9月21日起，機臺陸續發生故障，109

      年9月起至111年3月間，上訴人雖已洽找國內廠商協助更

      換零件進行維修，均一直未能完全修復、頻繁故障（見原

      審卷一第20頁），自109年9月21日機臺故障（見本院卷第

      34頁）等語，惟證人即上訴人苗栗廠之廠長葉富源於原審

      證稱：其在109年9月機臺故障時，就有即時通知總公司等

      語（見原審卷二第405頁），然上訴人接獲葉富源之通知

      後，仍繼續投標附表一編號5、6、7之契約，足認即使上

      訴人所稱「苗栗工廠機臺故障」之事實及其時間點均為真

      ，亦不影響其履約，始繼續投標。

（二）況上訴人自稱：兩造並無約定上訴人之供貨必須出自何類

      型、何型號、何公司或何特定之機臺、器械、窯爐等語（

      見本院卷第203、279頁），而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其必然

      不能以諸如購買或租用、借用其他類型、型號、公司之機

      臺、器械、窯爐等方式或他法予以替代，或必然不能自上

      訴人所稱之原廠瑞典或瑞士（見本院卷第51頁）或其他國

      家另覓維修服務，自難認此部分事由與其給付遲延之間，

      必然有何相當因果關係，或必然不可歸責於上訴人或為不

      可抗力。又證人葉富源證稱：上訴人之機器大概於109年9

      月左右發生故障，109年9月故障時，即有通知總公司等語

      ，然上訴人未等待機臺維修完畢，即繼續不斷向被上訴人

      締結附表一編號4、5、6、7契約，自屬以繼續投標行為，

      於訴訟外自承此部分機臺之維修，不至影響其履約，或自

      願承擔該機臺始終無法維修完成之風險，自難認不可歸責

      於上訴人或為不可抗力。

（三）在上訴人公司負責維修窯爐之證人吳嘉權，於原審法院11

      3年度訴字第63號損害賠償民事事件（下稱：「另案」）

      證稱：因為加玻璃膏加太多，導致玻璃膏跑出來，後面好

      像有停機，加太滿了，而玻璃膏流出來這件事，好像100

      年左右就發生了；110年以前爐頂破掉過很多次，因為爐

      已經用很多年了，105年的時候，就開始補爐頂了，107年

      為什麼沒有修爐頂，伊也不知道；簡單說，100年開爐，1

      05年補幾次在窯頂而已，107年發生窯的底部問題，暫時

      停掉，大概109或110年又開爐，開爐之後，陸陸續續又開

      始補頂，補到110至111年之後，就發生法庭內所提示圖片

      中之情形，所以停掉；窯爐有破洞，以金酒要的瓶子舉例

      ，壽命大概5至6年，窯爐就會壞掉，玻璃會侵蝕磚，爐頂

      破掉沒辦法，就停下來冷修，最好是歲修，一般窯爐用了

      6年以上，最好停下來歲修比較好，不會造成說107年那樣

      玻璃膏漏出來，著火，叫消防隊來；窯頂來講，破口2、3

      塊磚可以修的部分，熱修就好，兩三天就可以補好，可以

      省ㄧ點錢，萬一破很大孔，就停下來冷修；伊任職期間，

      厚生玻璃苗栗廠有冷修一次，玻璃碎掉才冷修，99年還是

      100年那次停下來修的，109年是小部分的修；最好6年要

      停下來冷修一次，6年過會一直破，很危險，6年停下來的

      原因，是因為不管好壞都要停下來，因為整個窯爐包住，

      平常看不出來，根本沒有辦法檢查哪邊有破洞，平常檢查

      是外面看一下而已，裡面看不到；107年漏玻璃膏以前，

      伊有建議要修底部，建議要歲修包括頂部，都要修；111

      年厚生玻璃公司要投標金酒之前，沒有徵詢伊的意見，爐

      是不是適合燒製製品等語（見本院卷第181至187頁），足

      見上訴人之該窯爐破裂，係長期以來之問題，且係上訴人

      疏於維修之故，而屬上訴人客觀上可預見者，或因上訴人

      公司之人員加入過多之玻璃膏所致，並非不可歸責於上訴

      人或為不可抗力，且上訴人明知其窯爐在疏於維修及操作

      不當之情形下，已隨時有破裂之風險，仍繼續向被上訴人

      投標系爭契約，自應承擔該風險及給付遲延之責任。

（四）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4契約所作成

      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我國自109年3月19日起雖

      有禁止外籍旅客來臺旅遊之措施，惟有特殊許可之商業人

      士並不在內，申訴廠商援引新聞報導稱我國各產業因疫情

      無法取得外國技師協助固然屬實，然觀諸申訴廠商所提BU

      CHER Emhart Glass 致申訴廠商電子郵件，BUCHER新加坡

      公司係於111年4月20日通知申訴廠商，因新冠肺炎旅遊限

      制，未能派任何維修工程師來臺，該期日業係109年9月21

      日機臺故障1年半以後，況自109年9月21日機臺故障至BUC

      HER新加坡公司111年4月20日之電子郵件期間，申訴廠商

      尚與處分機關就系爭採購案於110年12月3日簽訂契約變更

      協議書，將採購數量由500萬支增加為700萬支，履約期限

      自110年12月31日展延至111年12月31日，此外，申訴廠商

      更於111年3、4月參與另案『111年0.6L螺口圓玻璃瓶(單價

      複數決標)(採購編號：Z000000000000)』之公開招標，並

      於111年4月28日得標，採購預估需求數量300萬支，決標

      單價為8.9元。是以，尚難認申訴廠商就此之主張，該當

      系爭契約所定『瘟疫』、『我國政府之行為』、『外國政府之

      行為』不可抗力而不可歸責於申訴廠商。（四）窯爐無法

      使用部分：申訴廠商陳稱111年6月14日苗栗工廠窯爐無預

      警破裂、111年7月17日坍塌，該廠向由專門聘僱之專門人

      員保養維護，卻仍發生破裂、坍塌情事，顯為申訴廠商所

      不能控制，而屬系爭契約第14條第5款第13目所定其他不

      可抗力事由云云。惟查，苗栗窯爐為申訴廠商所設置、管

      理、使用，其維護保養人員亦為申訴廠商所聘僱使用，其

      因設備老舊、折損，有無確實保養、維修，攸關申訴廠商

      之履約能力，尚難認申訴廠商就此之主張，為不可歸責於

      伊之不可抗力事由」（見原審卷二第70、71頁）。

（五）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6契約所作成

      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我國自109年3月19日起雖

      有禁止外籍旅客來臺旅遊之措施，惟有特殊許可之商業人

      士並不在內，申訴廠商援引新聞報導稱我國各產業因疫情

      無法取得外國技師協助固然屬實，然觀諸申訴廠商所提BU

      CHER Emhart Glass 致申訴廠商電子郵件，BUCHER新加坡

      公司係於111年4月20日通知申訴廠商，因新冠肺炎旅遊限

      制，未能派任何維修工程師來臺，該期日業係109年9月21

      日機臺故障1年半以後，於申訴廠商所稱新加坡工程師未

      能前來維修之間，竟參與系爭採購案之投標、簽約，亦非

      不得與BUCHER公司其他據點聯繫檢修事宜，申訴廠商所辯

      ，尚難參採。(四)關於申訴廠商主張苗栗工廠窯爐無法使

      用部分：申訴廠商陳稱…云云，惟查，申訴廠商苗栗工廠

      之窯爐為申訴廠商所設置、管理、使用，其維護保養人員

      亦為申訴廠商所聘僱使用，其因設備老舊、折損，有無如

      實保養、維修，攸關申訴廠商之履約能力，尚難認窯爐破

      裂、坍塌為不可歸責於申訴廠商之不可抗力事由」（見原

      審卷二第113頁）。

（六）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7契約所作成

      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我國自109年3月19日起雖

      有禁止外籍旅客來臺旅遊之措施，惟有特殊許可之商業人

      士並不在內，申訴廠商所援引新聞報導稱我國各產業因疫

      情無法取得外國技師協助固然屬實，然觀諸申訴廠商所提

      BUCHER Emhart Glass 致申訴廠商信函，於111年4月20日

      通知申訴廠商於新冠肺炎旅遊限制，未能派任何維修工程

      師來臺，為自109年9月21日機臺故障1年半以後之事，其

      間，申訴廠商尚與處分機關簽訂系爭契約，申訴廠商若審

      慎投標、履約，當不至此，是難認申訴廠商所述該當系爭

      契約所定『瘟疫』、『外國政府之行為』不可抗力而不可歸責

      於申訴廠商。(四)關於申訴廠商主張苗栗工廠窯爐無法使

      用部分：申訴廠商陳稱…云云。惟查，申訴廠商之苗栗窯

      爐為申訴廠商所設置、管理、使用，其維護保養人員亦為

      申訴廠商所聘僱使用，其因設備老舊、折損，有無如實保

      養、維修，攸關申訴廠商之履約能力，尚難認窯爐破裂、

      坍塌為不可歸責於申訴廠商之不可抗力事由」（見原審卷

      二第150、151頁）。

七、就上訴人所指「製瓶人員確診」事由進一步說明如次：

（一）上訴人所指「製瓶人員確診」部分，並未舉證證明各該製

      瓶人員之確診居家隔離期間，確實影響製瓶進度、所影響

      之進度必然影響履行系爭契約、上訴人必然無法以其他未

      確診之製瓶人員增加工作予以補救、上訴人必然無法尋覓

      其他製瓶人員代替，故尚難斷認「製瓶人員確診」與其給

      付遲延之間，必然有何相當因果關係。

（二）況證人葉富源於原審證稱：苗栗廠有聘僱越南移工，政府

      於新冠疫情時曾公告暫停受理越南移工申請簽證，上訴人

      因而在公告欄張貼徵才公告，至於張貼日期與多久不確定

      ，是張貼苗栗地區的公共公佈欄，不確定公告是在移工受

      影響前或後張貼的；玻璃行業常缺工，年輕人根本不願意

      做，沒有透過其他方式招聘，只好拜託廠內其他員工加班

      ，填補勞力缺口；移工都是總公司跟人力仲介公司在處理

      ，不是其苗栗廠可以介入，伊也不瞭解；「（問：既然11

      1年7月17日之後原告公司已無法製作玻璃瓶（因為窯爐爐

      頂坍塌），為什麼原告111年底還繼續向被告投標？）投

      標是由總公司來投標，不是我工廠去投標，我個人猜測總

      公司可能以為我工廠這裡可能有以前生產的庫存品，可以

      提供，所以才去投標」等語（見原審卷二第403至409頁）

      。經查：

　 1、證人葉富源於上開作證時，仍為上訴人之員工，其證言之

      證明力是否充足，已屬可疑。

　 2、證人葉富源於證稱：公告欄張貼徵才公告，張貼日期與多

      久不確定，是張貼苗栗地區的公共公佈欄，不確定公告是

      在移工受影響前或後張貼的等語，足見上訴人至多僅曾在

      苗栗地區之公告欄徵才，並未使用任何媒體，無法證明其

      向全國廣為宣傳公告，亦無法證明上訴人公告之時間、期

      間、所提出之待遇及條件，是否足以吸引替代人力，從而

      ，無法用以證明上訴人業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盡

      力尋求替代人力，或為妥適之調度、應變。

　 3、證人葉富源證稱：總公司可能以為其工廠可能有以前生產

      之庫存品，可以提供，所以才去投標等語，足以證明上訴

      人對於庫存、產能與商業判斷等之評估有誤，且總公司與

      苗栗工廠之間溝通不良，適足以證明上訴人自願危機入市

      並因此給付遲延，實係肇因為上訴人公司內部之人員疏失

      ，而非不可歸於上訴人或不可抗力。

　 4、再由葉富源證稱：玻璃行業常缺工，年輕人根本不願意做

      等語，縱屬真實，亦可知上訴人缺工問題，乃長年存在，

      尚非新冠疫情所引起者，上訴人自應儘早預作因應準備，

      卻捨此不為，不思產業轉型或節制玻璃製品之投標行為，

      以避免因工作人力不足，致給付遲延，更反其道而行，在

      「玻璃行業常缺工，年輕人根本不願意做」之大環境下，

      僅為維護自身窯爐及產能利益、或為節省窯爐重啟之成本

      ，不顧業已客觀預見人力不足致可能發生給付遲延之風險

      ，仍不斷向被上訴人投標，自難認係不可歸責於上訴人或

      為不可抗力。

（三）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4契約所作成

      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申訴廠商所提隔離通知書

      ，自111年4月起至6月止，固有6人隔離，期間分別為111

      年4月19日至111年4月25日、111年5月24日至111年5月26

      日、111年5月31日至111年6月7日、111年5月31日至111年

      6月7日、111年6月13日至111年6月20日、111年6月15日至

      111年6月22日，亦即同一時段至多僅2人需居家隔離，申

      訴廠商非不得為適當之調度，況自111年7月以後，申訴廠

      商已無製瓶人員確診，仍不斷延誤履約，尚難認申訴廠商

      就此之主張，屬系爭契約第14條第5款第5目所定『瘟疫』、

      第12目所定『我國政府之行為』不可抗力且不可歸責於申訴

      廠商之事由」（見原審卷二第71、72頁）。

（四）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6契約所作成

      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申訴廠商所提隔離通知書

      ，自111年4月起至6月止，固有6人隔離，期間分別為111

      年4月19日至111年4月25日、111年5月24日至111年5月26

      日、111年5月31日至111年6月7日、111年5月31日至111年

      6月7日、111年6月13日至111年6月20日、111年6月15日至

      111年6月22日，亦即同一時段至多僅有2人需居家隔離，

      申訴廠商非不得為適當之調度，況自111年7月以後，申訴

      廠商已無製瓶人員確診，仍不斷延誤履約，尚難認申訴廠

      商就此之主張，屬系爭契約第14條第5款第5目所定『瘟疫』

      、第12目所定『我國政府之行為』不可抗力且不可歸責於申

      訴廠商之事由」（見原審卷二第113、114頁）。

（五）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7契約所作成

      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申訴廠商所提隔離通知書

      ，自111年4月起至6月止，固有6人隔離，期間分別為4月1

      9日至4月25日、5月24日至5月26日、5月31日至6月7日、5

      月31日至6月7日、6月13日至6月20日、6月15日至6月22日

      ，亦即同一時段至多僅有二人需居家隔離，申訴廠商非不

      得為適當之調度，況自111年7月以後，申訴廠商已無製瓶

      人員確診，仍未履約，尚難認製瓶人員確診為申訴廠商所

      無法控制，屬系爭契約第14條第5款第5目所定『瘟疫』、第

      12目所定『我國政府之行為』不可抗力且不可歸責於申訴廠

      商之事由」（見原審卷二第151、152頁）。 

八、上訴人就附表三所示逾期違約金，並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沒

    收之違約金過高：　　

（一）兩造對於附表一、二、三之記載與計算，均無意見（見本

      院卷第271、272頁），而上訴人本件請求13,808,120元之

      內容，依其陳述（見原審卷一第13頁），為附表二由被上

      訴人所沒收之履約保證金920萬元及利息234,622元，以及

      附表三按逾期天數，每日依該編號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1

      計算之逾期違約金4,373,498元。

（二）按：「民法所定違約金有兩種，一為以預定債務不履行之

      損害賠償額為目的，此種違約金於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

      債權人於違約金外，不得再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

      二為以強制債務之履行為目的，此種違約金於債務人不履

      行債務時，債權人除得請求違約金外，並得請求債務不履

      行之損害賠償。而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究屬何性質，應

      依當事人之意思定之，倘當事人未約定，則視為以預定債

      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額為目的，此觀民法第250條第2項之

      規定自明」（最高法院111年度臺上字第1853號民事判決

      意旨參照），「按違約金，有屬於懲罰之性質者，有屬於

      損害賠償約定之性質者，如為損害賠償約定之性質，則應

      視為就因遲延所生之損害，業已依契約預定其賠償」（最

      高法院113年度臺上字第185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

      附表三所示逾期違約金4,373,498元部分，兩造均陳稱：

      係「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等語（見本院卷第69、40

      9、469、554頁），則依上述說明，自應依兩造之合意，

      將之認定為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

（三）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著有明文。當事人約定之違

      約金過高者，法院固得依民法第252條以職權減至相當之

      數額，惟約定違約金過高與否之事實，應由主張此項有利

      於己事實之債務人負舉證責任，非謂法院須依職權蒐集、

      調查有關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額是否有過高情事，而因此

      排除債務人就違約金過高之利己事實，依辯論主義所應負

      之主張及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4年度臺上字第518號民

      事判決、112年度臺上字第615號民事裁定、112年度臺上

      字第1605號、111年度臺上字第319號、110年度臺上字第2

      211號、109年度臺簡上字第2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當事人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履行債務時，即須支付

      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約金視為因不

      於適當時期履行債務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此觀民法第25

      0條第2項規定即明。此時倘有約定之債務不履行情事發生

      ，債權人不待證明其損害係因債務不履行所致及其數額多

      寡，即得按約定之違約金，請求債務人支付；而債務人亦

      得證明債權人未受損害，或實際損害額不及違約金數額，

      而請求減免，以符『無損害即無賠償』之原則」（最高法院

      105年度臺上字第3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所謂推定

      ，並無擬制效力，得由法律上利害關係人提出反證推翻之

      」（最高法院106年度臺上字第97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查附表三之逾期違約金部分，係基於附表一編號1至6契

      約第14條第1款約定：「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按逾

      期日曆天數，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0（由機關於招標時

      載明比率；未載明者，為1%0）計算逾期違約金。因可歸

      責於廠商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契約者，逾期違約金應計

      算至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日止」（見原審卷一第71、72、15

      8、251、341、447、547頁），且為損害賠償額之預定，

      已如前述，故依上述說明，自應由上訴人舉出反證，用以

      證明其數額過高。　　　

（四）上訴人主張此部分逾期違約金4,373,498元，應酌減至零

      等語（見本院卷第60至62頁、第473頁）。惟查：附表一

      編號1至6契約第14條第1款之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1

      計算逾期違約金約定，係來自於工程會之「工程採購契約

      範本」第17條第1、4款，故係經政府機關審核通過，並廣

      泛運用於各式政府採購案者，復有總計不得超過契約價金

      總額百分之20之上限（附表一編號1至6契約第14條第4款

      約定，見原審卷一第72、159、251、341、447、547頁）

      ，而此部分4,373,498元逾期違約金，僅占附表一編號1至

      6契約總價金1億4,190萬元之約百分之3.08，另自附表一

      編號1至6契約個別價金觀之，比例亦相當有限，難認過高

      。

（五）依附表三就附表一編號1至6契約各批次交貨之逾期數量與

      天數所示，多非短短數日，而多為數十日，其中附表三之

      附表一編號6契約批次2、3之逾期天數，幾乎多為150日以

      上，比對附表一編號1至6契約「履約期間」欄位之履約期

      間，均占有相當之比例，其中附表三之附表一編號6契約

      批次2、3逾期天數，已達履約期間約三分之一，難認對被

      上訴人之產銷經營、搶占商機等不生任何影響，而附表一

      編號4、6契約部分之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肯認

      被上訴人受有價差及產銷受影響等損失（見原審卷二第73

      、115頁），故此部分逾期違約金，尚非過高。

（六）再就上訴人主張應酌減逾期違約金所提之證據（見本院卷

      第60頁）而言，上訴人所提之原證11（見原審卷一第749

      至813頁），至多僅能證明上訴人交付被上訴人若干酒瓶

      ，並經被上訴人驗收完畢，然此部分與被上訴人是否受有

      另行採購之價差、增加產銷經營成本、延誤商機或其他損

      害，並無必然關係，無法用以證明逾期違約金過高。又上

      訴人主張應酌減逾期違約金之理由，另略以：被上訴人並

      無所稱附表一編號7契約（原證7）價差損害等語（見本院

      卷第60至62頁）。惟查：上訴人主張逾期違約金4,373,49

      8元之部分，係附表三之逾期違約金（見原判決附表三及

      附表一之附註），而附表三並不包括附表一編號7契約之

      部分，故上訴人關於被上訴人就附表一編號7契約是否受

      有價差損害部分之論述，與該逾期違約金4,373,498元之

      部分無關，無從據以主張逾期違約金過高。　　

（七）上訴人另提出原證34、35之兩造函文（見原審卷一第923

      至926頁），主張：依據兩造過往交易經驗，對於上訴人

      所交付之玻璃瓶，被上訴人並不會於驗收後立即裝罐使用

      ，而是留存於廠內，供日後有需要時，再罐裝使用，上訴

      人必須等待被上訴人將玻璃瓶罐裝使用完畢後，才能向被

      上訴人取回上訴人運貨時所使用之棧板，故被上訴人關於

      上訴人遲延交貨有礙被上訴人產銷秩序穩定並造成被上訴

      人之人力、物力額外支出之主張，顯不可採等語（見本院

      卷第60頁），然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係其所謂「依據兩造

      過往交易經驗」（見本院卷第60頁），未必為本案之具體

      情形，且原證34、35所示之此部分棧板數量有限，是否必

      然為附表三所示遲延交貨部分之棧板？被上訴人縱或有遲

      延返還棧板之情形，是否必然係因尚未使用到上訴人利用

      該棧板所運送之玻璃瓶？均未見上訴人舉證以實其說，尚

      難因此斷認逾期違約金過高。

（八）上訴人既未舉證證明前述逾期違約金數額過高，以實其說

      ，自難認有何酌減之必要，被上訴人自得依附表一編號1

      至6契約第14條第3款「逾期違約金之支付，機關得自應付

      價金中扣抵」之約定（見原審卷一第72、159、251、341

      、447、547頁），自原本應給付上訴人之價金中扣抵，從

      而，上訴人請求給付此部分扣抵逾期違約金之價金4,373,

      498元，並無理由。又被上訴人沒收此部分性質為損害賠

      償額預定性質之逾期違約金4,373,498元後，能否再另行

      請求所稱價差損失部分（見本院卷第418、560頁），則屬

      另一法律問題，附此敘明。

（九）按「系爭㈠項約定：『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按逾期日

      數，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2%（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比率；

      未載明者，為1%）計算逾期違約金。1.廠商如未依照契約

      所定履約期限竣工，自該期限之次日起算逾期日數。但未

      完成履約之部分不影響其他已完成部分之使用者，按未完

      成履約部分之契約價金，每日依其ˍ%（由機關於招標時載

      明比率；未載明者，為3%）計算逾期違約金…』；同條第㈣

      項約定：『逾期違約金為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其總

      額（含逾期未改正之違約金）以契約價金總額之ˍ%(由機

      關於招標時載明，但不高於20%；未載明者，為20%）為上

      限，且不計入第18條第㈧項（款）之賠償責任上限金額內』

      。依上揭約定，未完成履約部分不影響其他已完成部分之

      使用者，固依未完成履約部分之契約價金計算逾期違約金

      ，惟逾期違約金係以契約價金總額20%為上限。乃原審捨

      上開契約之約定，逕以『逾期違約工項』之契約價金20%為

      逾期違約金之上限，已有認定事實與卷證資料不符之違失

      」（最高法院111年度臺上字第218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查附表三之逾期違約金，係基於附表一編號1至6契約

      第14條第4款約定：「逾期違約金為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

      約金，其總額（含逾期未改正之違約金）以契約價金總額

      之20%為上限，且不計入第15條第10款之賠償責任上限金

      額內」（見原審卷一第72、159、251、341、447、547頁

      ），依上述說明，附表三之逾期違約金，固依逾期天數計

      算，惟該計算，應係以各編號契約價金總額百分之20為上

      限，而非以「違約部分」所占價金之百分之20為上限。經

      核附表三編號1至6之逾期違約金，均未超過附表一編號1

      至6契約各自總價之百分之20。上訴人主張附表三之逾期

      違約金過高，所提之附表4（見本院卷第503頁），僅以被

      上訴人已通知未交貨部分價金之百分之20計算上限，而非

      以附表一編號1至6各自之契約總價，計算各該百分之20之

      上限，故並不足採。又附表三並無附表一編號7契約部分

      之逾期違約金，然上訴人之附表4（見本院卷第503、504

      頁）仍主張附表一編號7契約之逾期違約金過高，並無理

      由。　　

（十）被上訴人於本案得以價金扣罰之違約金4,373,498元，並

      未超過各該編號契約價金總額百分之20，已如前述。而本

      案係於113年4月11日起訴（見原審卷一第11頁原法院收文

      章），則被上訴人嗣後於113年5月20日起訴、並仍在原審

      法院訴訟繫屬中之另案，向上訴人另行請求附表三所示違

      約批次以外其他違約批次（被上訴人稱係未交貨且未以價

      金扣罰部分之逾期違約金，見本院卷第545、546頁）之扣

      罰違約金或其他請求，是否應予酌減，或於酌減若干後，

      與本案合併計算有無超過各該契約價金總額百分之20？甚

      或是否有重複起訴之情形？則均屬另一法律問題，尚非本

      案所能審酌者，併此敘明。　

九、被上訴人依附表一編號4、6、7契約第11條第3款第4目約定

    得沒收之履約保證金：

（一）附表編號4、6、7契約第17條第1款第11目約定：「廠商履

      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機關得以書面通知廠商終止契約或

      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且不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

      11.廠商未依契約規定履約，自接獲機關書面通知之次日

      起10日內或書面通知所載較長期限內，仍未改善者」（見

      原審卷一第454、554、655頁）。附表一編號4、6、7契約

      第11條第3款第4目、第4款約定：「廠商所繳納之履約保

      證金及其孳息得部分或全部不予發還之情形：4.因可歸責

      於廠商之事由，致部分終止或解除契約者，依該部分所占

      契約金額比率計算之保證金；全部終止或解除契約者，全

      部保證金」、「前款不予發還之履約保證金，於依契約規

      定分次發還之情形，得為尚未發還者」（見原審卷一第44

      3、543、643、644頁）。乃約定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得不

      予返還之情形，並為被上訴人引用為沒收附表二所示履約

      保證金之依據（見本院卷第557頁）。　

（二）查附表一編號4契約（合約編號：Ｚ000000000000，見原審

      卷一第319頁），採購數量嗣協議增至700萬支（見原審卷

      一第320頁、附表一），經被上訴人二次書面通知（見原

      審卷二第169、171頁），依附表二所示，被上訴人已通知

      上訴人交貨數量為465萬支，經通知仍未交貨數量為189,5

      20支，附表一編號4契約第17條第1款第11目約定：「廠商

      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機關得以書面通知廠商終止契約

      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且不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

      ：11.廠商未依契約規定履約，自接獲機關書面通知之次

      日起10日內或書面通知所載較長期限內，仍未改正者」（

      見原審卷一第347、348頁），既以廠商「仍未改善」為終

      止契約之條件，被上訴人終止附表一編號4契約之存證信

      函說明欄亦記載：「詳如附件（金酒總字第1120003658號

      ）」（見原審卷二第173頁存證信函影本），而該被上訴

      人金酒總字第1120003658號說明第四項即係引用附表一編

      號4契約第17條第1款第11目之約定（見原審卷二第175頁

      ），依上述說明，被上訴人自得就「未改善」即未交貨部

      分終止契約（見本院卷第413頁），又被上訴人雖僅通知

      上訴人交貨465萬支，但上訴人就已通知部分即已交貨遲

      延，自難期待就後續通知之部分交貨，故後續即無再通知

      交貨之必要，並就所有未交貨之2,537,644支部分（已通

      知未交貨加計百分之1備品部分為189,520支，因此不加百

      分之1備品之數量為187,644支，加上未通知部分之235萬

      支，總計為2,537,644支）終止契約（依附表一編號4契約

      第17條第1款「或全部」之文義，祇要上訴人有一部分經

      書面通知仍未改善之情形，則被上訴人即有權終止其餘未

      交貨部分之契約，以下附表一編號6契約之部分，亦同）

      。依附表一編號4契約第11條第3款第4目約定：「廠商所

      繳納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得部分或全部不予發還之情形

      ：4.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部分終止或解除契約者，

      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額比率計算之保證金；全部終止或

      解除契約者，全部保證金」（見原審卷一第336、337頁）

      ，被上訴人自得就「該部分」2,537,644支之終止契約部

      分，所計算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不予發還。而附表一

      編號4之契約，上訴人未交貨部分為百分之36.25（2,537,

      644支除以700萬支，小數點2位數以下4捨5入），依附表

      二所示，上訴人已交400萬元履約保證金（依原審「歷來

      往返公文影本卷一」第428頁，兩造係於110年12月3日協

      議將附表一編號4契約數量，自500萬支增至700萬支，然

      該履約保證金並未因數量由500萬支協議增至700萬支而增

      加，故仍係增加數量後700萬支之履約保證金），已退還

      上訴人其中200萬元（見原審卷三第116頁上訴人之陳述）

      ，經被上訴人沒收另200萬元，然被上訴人僅能沒收400萬

      元履約保證金之百分之36.25即145萬元，超出之55萬元（

      200萬元減145萬元）及其利息18,432元（55萬元占200萬

      元之比例為百分之27.5，再乘以附表二編號4之利息67,02

      8元，即等於18,432元，元以下4捨5入。又附表二所示附

      表一編號4契約之孳息67,028元，係被上訴人沒收200萬元

      部分之孳息，見原審卷三第116、122頁），共計568,432

      元（55萬元加18,432元），自應返還上訴人。　

（三）查附表一編號6之契約（合約編號：Ｚ000000000000，見原

      審卷一第527頁），採購數量為300萬支（見原審卷一第52

      8頁、附表一），經被上訴人二次書面通知（見原審卷二

      第177、179頁），依附表二所示，被上訴人已通知上訴人

      交貨數量為140萬支，經通知仍未交貨362,450支，附表一

      編號6契約第17條第1款第11目約定：「廠商履約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機關得以書面通知廠商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之

      部分或全部，且不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11.廠商未

      依契約規定履約，自接獲機關書面通知之次日起10日內或

      書面通知所載較長期限內，仍未改正者」（見原審卷一第

      553、554頁），既以廠商「仍未改善」為終止契約之條件

      ，被上訴人終止附表一編號6契約之存證信函說明欄亦記

      載：「詳如附件（金酒總字第1120003657號）」（見原審

      卷二第181頁存證信函影本），而該被上訴人金酒總字第1

      120003657號說明第四項即係引用附表一編號6契約第17條

      第1款第11目之約定（見原審卷二第183頁），依上述說明

      ，被上訴人自得就「未改善」即未交貨部分終止契約（見

      本院卷第413頁），又被上訴人雖僅通知上訴人交貨140萬

      支，但上訴人就已通知部分即已交貨遲延，自難期待就後

      續通知之部分交貨，故後續即無再通知交貨之必要，並就

      所有未交貨部分之1,962,450支（已通知未交貨部分為362

      ,450支，加上未通知部分之160萬支，總計為1,962,450支

      ）終止契約。依附表一編號6契約第11條第3款第4目約定

      ：「廠商所繳納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得部分或全部不予

      發還之情形：4.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部分終止或解

      除契約者，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額比率計算之保證金；全

      部終止或解除契約者，全部保證金」（見原審卷一第542

      、543頁），被上訴人得就該1,962,450支之終止契約部分

      ，所計算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不予發還。而附表一編

      號6之契約，上訴人未交貨部分為百分之65.42（1,962,45

      0支除以300萬支，小數點2位數以下4捨5入），依附表二

      所示，上訴人已交360萬元履約保證金，已發回上訴人其

      中90萬元（見原審卷三第116頁上訴人之陳述），經被上

      訴人沒收其餘270萬元，然被上訴人僅能沒收360萬元履約

      保證金之百分之65.42即2,355,120元，超出之344,880元

      （270萬元減2,355,120元）及其利息8,847元（344,880元

      占270萬元之比例為百分之12.77，再乘以附表二編號6之

      利息69,282元，即等於8,847元，元以下4捨5入。又附表

      二所示附表一編號6契約之孳息69,282元，係被上訴人沒

      收270萬元部分之孳息，見原審卷三第117、123頁），共

      計353,727元（344,880元加8,847元），自應返還上訴人

      。　　

（四）查附表一編號7之契約（合約編號：Ｚ000000000000，見原

      審卷一第628頁），採購數量嗣協議減為150萬支（見原審

      卷一第629頁、附表一），經被上訴人二次書面通知（見

      原審卷二第185、187頁），依附表二所示，被上訴人已通

      知上訴人交貨數量為55萬支，經通知仍全部未交貨，附表

      一編號7契約第17條第1款第11目約定：「廠商履約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機關得以書面通知廠商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

      之部分或全部，且不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11.廠商

      未依契約規定履約，自接獲機關書面通知之次日起10日內

      或書面通知所載較長期限內，仍未改正者」（見原審卷一

      第654、655頁），既以廠商「仍未改善」為終止契約之條

      件，被上訴人終止附表一編號7契約之存證信函說明欄亦

      記載：「詳如附件（金酒總字第1120003681號）」（見原

      審卷二第189頁存證信函影本），而該被上訴人金酒總字

      第1120003681號說明第四項即係引用附表一編號7契約第1

      7條第1款第11目之約定（見原審卷二第191頁），依上述

      說明，上訴人既就通知部分全部未交貨，則被上訴人自得

      終止附表一編號7全部契約（見本院卷第413頁），並依附

      表一編號7契約第11條第3款第4目約定：「廠商所繳納之

      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得部分或全部不予發還之情形：4.因

      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部分終止或解除契約者，依該部

      分所占契約金額比率計算之保證金；全部終止或解除契約

      者，全部保證金」（見原審卷一第644頁），不予發還全

      部之履約保證金450萬元及孳息。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

      還附表二所示履約保證金及孳息，在922,159元（568,432

      元加353,727元）範圍內為有理由，其餘8,512,463元（被

      上訴人已沒收之920萬元履約保證金及234,622元孳息，減

      應返還之922,159元），因不符合附表一編號4、6、7契約

      第11條第2款所定之「不可歸責」之發還要件（見原審卷

      一第336、542、644頁），故無理由。又依本院卷496頁上

      訴人上訴理由（三）狀所示，上訴人就此部分計算之金額

      為8,305,171元，然上訴人漏未計算被上訴人得沒收履約

      保證金之孳息（定存利息），且附表一編號4、6、7契約

      第11條第3款第4款所稱之「契約金額比例」，依第2條第4

      款備註：「備品本公司不另支付費用」之約定，並不包括

      備品部分之費用，可知無論計算未交貨比例之分母或分子

      ，均應以加計百分之1備品前之數量，為計算之基準，是

      應以本院此部分計算之8,512,463元為準。　　　

（六）被上訴人執附表一編號4、6、7契約第11條第4款約定：「

      前款不予發還之履約保證金，於依契約規定分次發還之情

      形，得為尚未發還者；不予發還之孳息，為不予發還之履

      約保證金於繳納後所生者」（見原審卷一第337、543、64

      4頁），並依附表一編號4、6、7契約第11條第1款約定：

      「履約保證金依履約進度分四期平均發還」，主張應按上

      訴人履約進度達四期中之何一期，決定應發還履約保證金

      為四分之幾（見本院卷第413、558頁）等情。惟查：上開

      分四期發還之約定，僅附表一編號4、7契約有此約定（見

      原審卷一第336、643頁），附表一編號6契約之第11條第1

      款（見原審卷一第542頁），則無此約定；況且，附表一

      編號4、6、7契約第11條第4款所稱之「前款不予發還之履

      約保證金」，就附表一編號4、6契約而言，係指該等契約

      第11條第3款第4目所稱之「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額比率計

      算之保證金」，亦即附表一編號4、6契約第17條第1款第1

      1目所稱「仍未改正」即未交貨部分之履約保證金，已交

      貨部分之履約保證金，則不與焉。然被上訴人之計算方式

      ，則係不分是否已交貨之部分，將附表一編號4、6、7契

      約各自之全部履約保證金，一概分成四期，顯與前述「部

      分終止或解除契約者，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額比率計算之

      保證金」之約定不符，尚不足採。原判決採被上訴人此部

      分之計算方式，同有違誤。　　　　　

十、被上訴人依附表一編號4、6、7契約第11條第3款第4目約定

    得沒收之履約保證金及孳息，並無酌減之必要：　

（一）由上述說明可知：被上訴人應返還之履約保證金及孳息共

      計922,159元，其餘8,512,463元（920萬元已沒收履約保

      證金本金加234,622元孳息後，減922,159元）履約保證金

      及孳息，則得由被上訴人沒收。而附表二之履約保證金及

      孳息，被上訴人主張其沒收履約保證金之依據（見本院卷

      第133頁），係附表一編號4、6、7契約第11條第3款第4目

      ：「廠商所繳納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得部分或全部不予

      發還之情形：4.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部分終止或解

      除契約者，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額比率計算之保證金；全

      部終止或解除契約者，全部保證金」、第4款：「前款不

      予發還之履約保證金，於依契約規定分次發還之情形，得

      為尚未發還者；不予發還之孳息，為不予發還之履約保證

      金於繳納後所生者」（見原審卷一第337、543、644頁）

      。

（二）按：「承攬人交付履約保證金予定作人，係以擔保承攬債

      務之履行為目的，信託讓與其所有權予定作人，乃信託讓

      與擔保性質，非使定作人終局地享有該給付。擔保契約常

      見『抵充約款』及『沒收約款』之約定，前者係指定作人得以

      承攬人違約情事所致損害數額範圍內，以保證金抵償債務

      之約定，用以界定定作人得以保證金抵償債務之範圍，僅

      具宣示保證金擔保目的及範圍之功能；後者則係保證金在

      一定情況下不予返還之約定，乃具有督促履約功能，可認

      係當事人約定承攬人於一定違約情事發生時，即應為一定

      金錢給付之違約金約定。定作人已支付之履約保證金，於

      『沒收約款』所定違約事由發生時，除用以抵償因違約所生

      債務外，就超過擔保範圍之履約保證金，即因該『沒收約

      款』之約定而轉為違約金（最高法院105年度臺上字第1292

      號判決意旨參照）。系爭契約第14條第3項明定廠商所繳

      納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得部分或全部不予發還之情形，

      其中第4款為『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部分終止或解除

      契約者，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額比率計算之保證金；全部

      終止或解除契約者，全部保證金』。依前述內容，應屬『沒

      收約款』，約定於發生因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之債務不履行

      情事致全部終止契約時，全部保證金不予發還，亦即賦予

      上訴人不予發還全部保證金之契約效果，將履約保證金充

      作懲罰性違約金而全部沒收，不予發還。是以，前述履約

      保證金應屬因可歸責於被上訴人而違約不履行之懲罰性違

      約金性質。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依職權減至

      相當之數額，為民法第252條所明定。契約當事人約定之

      違約金是否過高，應依一般客觀之事實、社會經濟狀況、

      當事人實際上所受損害及債務人如能如期履行債務時，債

      權人可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標準。違約金屬懲罰性違約

      金者，並應參酌債務人違約之情狀以為判斷。關於約定違

      約金過高與否之事實，應由主張此項有利於己事實之債務

      人負舉證責任，非謂法院須依職權蒐集、調查有關當事人

      約定之違約金額是否有過高情事，而因此排除債務人就違

      約金過高之利己事實，依辯論主義所應負之主張及舉證責

      任。查被上訴人雖主張系爭工程無法順利開工係因上訴人

      及參加人未完成五大圖說，且上訴人嗣後未予重新發包，

      可見系爭工程對上訴人已無實益，並無因未施作而受任何

      損害，縱認上訴人所為終止系爭契約合法，請求將違約金

      酌減至零，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將履約保證

      金全數返還伊云云。惟查，系爭契約第14條第3項第4款所

      定『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全部終止契約時，全部保證

      金不予發還』，係以強制債務履行為目的之懲罰性違約金

      ，上開卷證資料顯示，…，被上訴人怠於履約、進度落後

      仍遠超逾20%，違約情節顯然重大，且未提出有何違約金

      約定過高之舉證，則被上訴人請求本院酌減違約金，自無

      從准許」（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建上字第37號民事判決

      意旨參照，最高法院113年度臺上字第1809號民事裁定駁

      回上訴）。

（三）次按：「契約當事人以確保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約定於債

      務人不履行債務或不為適當之履行時，所應支付之違約金

      ，除契約約定其為懲罰性之違約金外，概屬於賠償總額預

      定性之違約金，以免對債務人造成不利，觀諸民法第250

      條之規定及其修正理由自明」（最高法院114年度臺上字

      第99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因此，違約金若非懲罰性

      質，即屬賠償總額預定性質。查附表一編號4、6、7契約

      第11條第3款第4目：「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額比率計算之

      保證金；全部終止或解除契約者，全部保證金」之約定，

      既不以被上訴人受有何損害為必要，依上述說明，應屬「

      沒收約款」，而具懲罰性違約金之性質。

（四）再按：「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如屬損害賠償預定性質

      者，該違約金即係作為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之損害賠償

      預定或推定之『總額』」（最高法院107年度臺上字第1696

      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兩造均陳稱：附表三之逾期違

      約金係「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等語（見本院卷第69

      、409、494頁），既為「賠償額預定」，則是否於「預定

      額」以外，另將履約保證金約定為損害賠償性質之違約金

      ，即屬可疑。

（五）況退而言之，兩造縱使在逾期違約金之損害賠償額外，再

      約定得以履約保證金抵充損害賠償額，然就本案具體情形

      而言，被上訴人既已以原本應給付上訴人之價金充作附表

      三之逾期違約金完畢，即無再以附表二之履約保證金充作

      逾期違約金（損害賠償額）之必要，是上訴人主張：該履

      約保證金屬於懲罰性違約金等語（見本院卷第494、497頁

      ），應屬可採。被上訴人亦稱：附表二所示履約保證金，

      縱認有違約金性質，亦屬懲罰性違約金之約定等語（見本

      院卷第418、560頁）。

（六）爰審酌兩造均為法人，且附表一編號4、6、7契約，均經

      被上訴人依政府採購法辦理公開招標，各採購案之價金甚

      鉅，不具一定規模之企業，則無力承接，遑論上訴人於短

      期間內連續承接。上訴人係資本額6億元且自57年成立至

      今之玻璃專業製造公司（見原審卷一第929頁上訴人公司

      登記資料），且於締約前，應已詳閱招標公告，明瞭其履

      約義務與遲延責任，並已充分評估履約能力後參與投標，

      已如前述。上訴人基於其商業經營判斷，連續與被上訴人

      締結如附表一編號4、6、7契約，故應無違反契約正義可

      言，自應尊重兩造間約定。尤其此部分第11條第3款第4目

      、第4款之約定（見原審卷一第337、543、644頁），係來

      自於工程會之「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14條第3款第4目、

      第4款，故係經政府機關審核通過，並廣泛運用於各式政

      府採購案者，上訴人亦未舉證明其數額過高，以實其說，

      自難認有何酌減之必要。

（七）再審酌上訴人之違約情狀：如附表三編號4、6契約各批次

      交貨之逾期數量與天數，多非短短數日，而多為數十日，

      就附表三編號6契約批次2、3之逾期天數，幾乎多為150日

      以上，比對附表一編號4、6契約「履約期間」欄位之履約

      期間，均占有相當之比例，而附表三編號6契約批次2、3

      之逾期天數，幾乎為履約期間約三分之一，至附表一編號

      7契約，更全然未交貨（見原審卷二第159頁），然被上訴

      人此部分得沒收之8,512,463元履約保證金及孳息，僅占

      附表一編號4、6、7契約總價金1億2千111萬元之約百分之

      7，與其前述違約情狀相較，明顯不成比例而過低，並非

      過高，益徵上訴人請求酌減此部分履約保證金之違約金，

      並無理由。

（八）上訴人再主張略以：被上訴人就附表一編號4、6、7契約

      ，既已就附表三編號4、6、7部分扣罰逾期違約金，而已

      無損失，故不得再沒收附表二部分之履約保證金等語（見

      本院卷第497頁）。然查：附表三並無編號7部分之逾期違

      約金，且上訴人此部分主張，無異係認被上訴人除損害賠

      償額外，不得另行再向上訴人請求懲罰性違約金，顯與兩

      造間附表一編號4、6、7契約之前述條款，將「履約保證

      金」與「逾期違約金」分別訂立，並分別計算其內容之約

      定不符，故並無理由。　

伍、結論：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見本院卷第62、496頁）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922,15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上訴人之起訴狀係於113年4月17日送達被上訴人，見原審卷

    二第197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法定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

    即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

    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

    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

    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

    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

    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故應駁回

    此部分之上訴。　

陸、本判決第二項所命給付部分，因未逾150萬元，被上訴人不

    得上訴第三審，經本院判決後即告確定，自無廢棄原審駁回

    該部分假執行聲請並另為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必要，

    併此敘明。

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均

    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捌、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民事庭審判長法　官　邱志平

　　　　　　　　　　　　　　　法　官　許志龍

　　　　　　　　　　　　　　　法　官　伍偉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

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

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

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

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李麗鳳 




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3號

上  訴  人  厚生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正青  

訴訟代理人  陳國華律師

            呂函諭律師

            尤昱婷律師

被上訴人    金門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昆璋  

訴訟代理人  黃繼岳律師

            陳怡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請求給付貨款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25日褔建金門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922,159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7，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上訴人主張要旨

一、兩造自民國（下同）107年起陸續簽訂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編號1至7所示七份財物採購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由被上訴人向上訴人採購玻璃瓶，並約定分批交貨、分批付款，被上訴人並依需求向其通知交貨期限及交貨數量進行履約。109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衛生福利部於109年1月15日公告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並實施隔離等管制，世界各國亦均加強邊境管制，國際間人口、船舶運輸往來停滯，導致其玻璃原料純鹼供應商American Natural Soda Ash Corporation（下稱：「ANSAC公司」）因疫情肆虐，致船舶塞港造成供貨遲延、矽砂供應商金松化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松公司」）合作之主要出口商，因受疫情影響，未能重新取得外銷許可而停止供應矽砂。

二、又疫情期間，我國駐越南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自110年5月18日起至111年2月15日止，暫停受理各類簽證申請，致其於苗栗工廠之越南移工聘僱期間期滿後，無法新聘移工，且該工廠自111年4月起至同年6月止，共有六位製瓶人員確診，經衛生主管機關通知必須進行居家隔離，以致生產人力減少而影響製程；另於109年9月21日間，其於苗栗工廠之機臺發生故障，位於新加坡之維修廠商Emhart Glass Pte. Ltd.（下稱：「Emhart Glass公司」），因疫情造成旅遊限制，拒絕派員來臺修繕，其雖向國內電子機械廠商尋求協助，惟未能完全修復，仍頻繁故障。

三、此外，其於苗栗工廠之窯爐，於111年6月14日無預警破裂，並於同年7月17日坍塌。上開情事符合附表一編號1至6契約第14條第5款第5、11、12、13目所約定之不可抗力且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上訴人因而遲延交付如附表三所示之各批次玻璃瓶，依民法第230條規定，上訴人不負遲延責任，其並向被上訴人請求免除逾期違約金。詎被上訴人仍自應給付貨款中扣罰如附表一、三所示之逾期違約金合計新臺幣（下同）4,373,498元。被上訴人拒絕免除上訴人因新冠肺炎疫情所致遲延履行之逾期違約金，顯已違反誠信原則。倘認上訴人應負遲延責任而需扣罰違約金，亦應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至零，被上訴人應依附表一編號1至6契約第3條約定返還遭扣逾期違約金之貨款。

四、上訴人因前揭不可抗力與不可歸責事由，無法履行附表一編號4、6、7契約之其餘交貨義務，故於112年3月1日發函，依各該契約第17條第11款規定終止未交貨部分之契約，並請求返還履約保證金。詎被上訴人未予理會，仍就附表一編號4、6契約以應交數量之玻璃瓶未交付為由，以及就附表一編號7契約之首批及次批全然未交付為由，依前揭契約第17條第1款第11目約定終止契約，並沒收如附表二所示之履約保證金共920萬元，被上訴人應返還之。

五、上訴人係以銀行定存單方式繳納前揭契約履約保證金，就定存金額所生利息，扣除銀行匯費後，被上訴人應一併返還如附表二所示234,622元之利息。若倘認本件係因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致未履行交貨義務，則被上訴人沒收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定存利息擔保範圍，乃附表一編號4、6、7契約第5條第6款所定逾期違約金等債務，對於附表二所示之未交付貨物，被上訴人至多僅得依前揭契約第14條第1款約定請求逾期違約金。被上訴人沒收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定存利息之性質乃違約金，且其數額顯屬過高，應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至零，被上訴人應依附表一編號4、6、7契約第11條第2款、民法第179條第1項前段規定返還履約保證金及其定存利息。

六、爰依各契約第3條、第11條第2款、民法第179條第1項前段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13,808,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七、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3,808,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利息；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上訴人於原審最後聲明與本件上訴聲明，均已無起訴狀所聲明之「被告應返還1,021塊塑膠棧板、282塊日型天版、827塊塑膠隔板予原告」部分，見福建金門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9號民事卷（下稱：「原審卷」）三第129頁、本院卷第31頁）。　

貳、被上訴人答辯要旨

一、新冠肺炎疫情自109年初公告為法定傳染病後，系爭契約分別處於履約期內，或其後方簽訂，而上訴人於57年即成立，資本額高達6億元，至今已有豐富玻璃瓶製造、履約之經驗及能力，可充分評估、因應風險，應就其投標決定、履約管理、風險控制及應對等妥為安排並負責。上訴人所主張「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契約當事人之事由」與「當事人未能依時履約或不能履約」間，需具因果關係，然上訴人並未能舉證並說明。

二、就「純鹼供貨遲延」部分，上訴人於109年3月23日已收受供應商ANSAC公司來信，而ANSAC公司自同年月21日起即有遲延到港之情事，且陸續發生，則上訴人當可藉由提高安全庫存量或另覓其他供應商，甚至判斷當下若難以履約，即不參與投標附表一編號4至6之契約。

三、就「矽砂停止供貨」及「無法新聘越南籍移工」、「製瓶人員確診」部分，新冠肺炎疫情之多變暨影響經濟狀況等情形，國内外均有完整資訊可供參酌，疫情趨勢並非完全無法預知，上訴人本應就原料採購及人力配置妥為規劃及應變，如另覓矽砂供應商、聘僱本國籍員工等，甚至在簽訂附表一編號6契約前，即遇有矽砂停止供貨狀況，上訴人本即得據以評估是否投標並締結前揭契約。而矽砂供貨來源，除越南外，美國及澳洲亦均有出口，本件並無矽砂供貨來源獨占、壟斷或閉鎖貨源之狀況。勞動部早於109年間，即就疫情相關移工人力，陸續發布包括鼓勵移工期滿續聘、國内承接、暫不返國等各種政策措施，而上訴人就其越南籍移工聘僱期何時屆滿，尚非不得預知，其本即得預為規劃，並依前揭政策措施辦理相關手續，尚非僅有新聘一途。上訴人復稱111年4至6月間，有六位製瓶人員因確診遭居家隔離，然檢視染疫員工資料與居家隔離通知書，同一時段至多僅二名員工確診隔離，且該六位並非均為製瓶人員。

四、就「苗栗工廠機臺故障」部分，該機臺自109年9月21日故障，至Emhart Glass公司於111年4月20日方因新冠肺炎疫情之旅遊限制，而無法派遣員工赴臺，在此前仍有一年半時間，何以上訴人未有效聯繫維修，甚至據以評估是否投標締結附表一編號5、6契約，況縱有新冠肺炎疫情，惟商務人士如有需求仍可來臺洽商，此與旅遊限制分屬二事。再者，如Emhart Glass公司確因疫情旅遊限制不願到廠檢修，上訴人理當循與Emhart Glass公司間之契約機制辦理，上訴人捨此不為，形同將此等不利益歸由被上訴人承擔。

五、就「窯爐破裂、坍塌無法使用」部分，苗栗工廠窯爐乃上訴人設置、管理、使用。該窯爐於111年6月14日破裂、同年7月17日坍塌，此時距新冠疫情已過二年半，與疫情無關。

六、此外，上訴人亦未舉證證明其前揭所舉事由與遲延給付間，有何因果關係存在，則其主張免負遲延責任，並無理由。又上訴人就附表一編號4、6、7契約，仍有如附表二所示之未交付玻璃瓶，被上訴人自得依各該契約第17條第1款第11目規定合法終止契約，並依第11條第3款第4目、同條第4款約定，沒收附表二所示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利息。就編號4、6、7契約，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上訴人有關疫情致產能減損而遲延交付玻璃瓶係屬不可抗力且不可歸責於上訴人等主張，均無可採。

七、本件並無上訴人所稱逾期違約過高，應予酌減之情事。兩造簽署系爭契約後，即應遵守該等契約所約定之應負義務，並均應同受逾期違約金約定之拘束，法院亦應予尊重，始符契約本旨，避免上訴人於簽訂契約後恣意違約，並於違約後任意指摘原約定之逾期違約金額過高要求核減，而對被上訴人造成不公平之情事。又附表一編號4、6、7契約之履約保證金，既經被上訴人依約沒收、不予發還而無從扣抵逾期違約金，至上訴人所稱附表二未交貨物之逾期違約金，業已另案起訴請求。

八、縱認被上訴人沒收之履約保證金性質為違約金，然上訴人未能舉證證明契約之約定有何違約金過高而顯失公平之情，實則，依附表三可知，上訴人就附表一編號1至6契約，不僅頻頻延宕履約，甚就同一批次訂單之交付亦斷續、遲延，上訴人延誤履約天數動輒逾月，更多有逾百日之久，上訴人此等延誤履約狀況，無論由次數或期間觀之，情節均屬重大，影響被上訴人生產線之排程與銷售安排，而有礙被上訴人產銷秩序之穩定，亦造成被上訴人之人力、物力額外支出。有關附表一編號4、6、7契約，因本案採購標的玻璃瓶屬大宗包材，被上訴人為確保包材不會完全斷料，故採購合約通常會逐年銜接，惟每年採購單價未必相同，尤其近年原物料價格逐年高漲，故上訴人未依約履行，實際上致使被上訴人受有採購價差損失。

九、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71、272、486頁）

一、對附表一、二、三所載，均不爭執。

二、對卷內書證（含各次工程會判斷書）之形式真正均不爭執。

肆、本院之判斷

一、關於本案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

（一）系爭契約第14條第5款約定：「因下列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契約當事人之事由，致未能依時履約者，廠商得依第7條第5款規定，申請延長履約期限；不能履約者，得免除契約責任」，其中第5目約定：「毒氣、瘟疫、火災或爆炸」，第11目約定：「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第12目約定：「我國或外國政府之行為」（見原審卷一第72、73、159、251、252、341、342、447、448、547、548、648、649頁），第13目約定：「其他經機關認定確屬不可抗力者」（見原審卷一第73、159、252、342、448、548、649頁），因此，上訴人既引用此部分約定主張免除契約責任，除需證明有所稱「瘟疫」、「政府法令」、「政府行為」等事實存在外，對於上開約定所稱之「因」、「致」二字所表示之相當因果關係，自應負舉證責任。

（二）上訴人所主張（見原審卷一第14、15頁）之工程會「採購契約要項」第49點：「機關及廠商因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契約當事人之事由，致未能依時履約者，得展延履約期限；不能履約者，得免除契約責任」，以及工程會109年3月6日工程企字第1090100202號函（見原審卷一第821頁）：「二、本會訂定之『採購契約要領』第49點載明：『機關及廠商因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契約當事人之事由，致未能依時履約者，得延展履約期限；不能履約者，得免除契約責任。』。三、另本會訂定之各類採購契約範本，其履約期限及延遲履約條文，皆訂有因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契約當事人之事由，例如瘟疫、非因廠商不法行為所致之政府或機關依法令下達停工、徵用命令、依傳染病防治法第3條發生傳染病且足以影響契約之履行、其他經機關認定確屬不可抗力，致未能依時履約者，廠商得檢具相關事證向機關申請延長履約期限；不能履約者，得免除契約責任。併請查察本會訂定之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7條第3款第1目、第17條第5款、財物採購契約範本第7條第5款第1目、第14條第5款及勞務採購契約範本第7條第4款第1目、第13條第5款規定（上開契約範本公開於本會網站）。四、各機關履約中之政府採購案件，因『COVID-19』疫情而影響履約者，請依個案契約約定及廠商之申請（事實、理由及事證）辦理相關事宜。契約未約定上開規定者，得參考上述採購契約要項、範本辦理契約變更」，所稱「足以影響契約之履行」、「致未能依時履約」、「影響履約」，該「足以」、「致」、「影響」等文字，亦係指相當因果關係。

（三）上訴人所主張（見原審卷一第16頁）之民法第230條規定：「因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未為給付者，債務人不負遲延責任」所稱之「因」，同為相當因果關係，應由廠商即上訴人負舉證責任。復按：「主張法律關係具有障礙事由之當事人，須就該障礙事由，負舉證之責任。而此障礙事由之存在，雖非不能以業經證明之間接事實加以推認，但須兩者間具有因果關係存在者，始克當之。苟負舉證責任之一方所證明之間接事實，不足以推認障礙事由之存在，縱不負舉證責任之一方就其主張之事實不能證明或陳述不明、或其舉證尚有疵累，仍難認負舉證責任之一方已盡其舉證之責，即不得為其有利之認定。查被上訴人對於其於系爭土地使用契約合意終止後，未及時依約將土地整平壓實返還上訴人一節業已自認，並為原審合法認定之事實，則就被上訴人抗辯此項返還系爭土地義務之履行遲延，係因不可歸責於其本人之事實，自應由被上訴人負證明之責任。而『傾倒垃圾』與『整平壓實垃圾』，係可明顯區別之行為，前者以垃圾車為之，後者以壓路機為之，乃公眾週知之事實。系爭土地傾倒垃圾經民眾抗爭，阻止垃圾車之進入，不論是否屬實，似均與壓路機進入整平壓實垃圾間，無必然之因果關係」（最高法院93年度臺上字第215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所稱履約障礙事由與遲延結果間之「必然之因果關係」，亦應為相當因果關係，而應由履約債務人負舉證責任。

（四）就疫情而言，按「ＳＡＲＳ疫情雖影響上訴人經營停車場營收，然未造成契約給付不能或不完全給付而不能達契約目的之程度，上訴人因此終止系爭契約，不能認為有不可歸責於其本人之事由」（最高法院95年度臺上字第193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110年5月19日始宣布提升全國疫情警戒至第三級，周**是否確實因新冠肺炎疫情難覓工人，而未於110年5月5日租期屆滿後清除系爭地上物，非無疑問，其既未為相關舉證，則未如期清除系爭地上物，難認與新冠疫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1年度上易字第16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故應由上訴人就所主張之各項事由，係屬事先無法預期者，且有何「造成」其給付遲延之相當因果關係，負舉證責任，否則尚非不可歸責於上訴人或為不可抗力。

（五）查兩造就附表二、三均不爭執，已如前述，則上訴人既有附表二所示之未交貨，以及附表三所示逾期天數之遲延，自應就其所主張之「純鹼、矽砂停止供貨」、「無法新聘移工」、「機臺故障」、「製瓶人員確診」、「窯爐破裂」等各項事由，與疫情間之相當因果關係、與其給付遲延間之相當因果關係，負舉證責任。

二、上訴人主張之遲延事由，均屬事先得以預料並預先安排者，均非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且與其遲延之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

（一）按「倘債務人抗辯損害之發生為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所致，應由其負舉證責任，如未能舉證證明，即不能免責」（最高法院107年度臺上字第63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如因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未為給付者，債務人雖不負遲延責任，但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應由債務人負舉證之責（本院二十一年上字第一九五六號判例參照）」(最高法院100年度臺上字第1981號判決參照)，「倘債務人主張因不可歸責於其之事由致未為給付而不負遲延責任者，應由債務人就不可歸責於其之事由，負舉證之責（本院21年上字第1956號判例參照）」（最高法院99年度臺上字第217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所謂不可抗力係指人力所不能抗拒之事由，即任何人縱加以最嚴密之注意，亦不能避免者而言」（最高法院95年度臺上字第108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再按：「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應由被上訴人就版塊斷裂、裂縫、冒漿係系爭契約第17條第5款約定之『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之事由』所致，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臺上字第65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上訴人申辦系爭貸款時，既明瞭系爭土地之地目、各項登記事項內容及該土地已信託登記予**公司等情，得據以判斷辦理系爭授信函各項約定之履行及其衍生之相關稅費，於綜合審酌後予以同意，嗣因履約困難及成本增加，未能完成約定事項，要難認屬不可歸責，被上訴人未予撥款，未違反契約約定或誠信原則。…。上訴人為實收資本額逾1.8億元之公司，100年底資產總額逾5億元，從事營造工程頗有實績，銀行往來經驗豐富，非屬經濟弱勢，有能力本於專業、經驗評估相關貸款條件，且有挑選金融業者並與之交涉、磋商之能力」（最高法院107年度臺上字第218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新冠疫情之發生，並未逾兩造訂立系爭租約時所認知之基礎或環境，並非屬締約時所不得預料之劇變」（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上字第85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最高法院113年度臺上字第1361號民事裁定駁回上訴確定）。

（二）查上訴人於57年即登記營業，營業項目包括各項玻璃製品，資本總額為6億元（見原審卷一第929頁），製作玻璃產品應有實績，且交易往來經驗豐富，自非屬經濟弱勢，即有相當之能力，本於專業、經驗評估相關締約與履約條件、招標公告，其於綜合審酌、評估自身履約條件、能力後參與投標，並與被上訴人締約。其主張：不可歸責之原因，除窯爐已經盡管理義務，故其崩塌與疫情無關外，其餘是疫情導致等語（見本院卷第272頁），自應就其所主張之「純鹼、矽砂停止供貨」、「無法新聘移工」、「機臺故障」、「製瓶人員確診」、「窯爐破裂」等各項事由，確屬「不可抗力」、「不可歸責於己」，且確均與疫情（除上訴人自認「窯爐破裂」與疫情無關外）、並與其遲延給付間，各具何相當因果關係等事實，負舉證責任。如並無相當因果關係，或僅係增加費用、成本、時間等，客觀上即可克服者，則無相當因果關係，而上訴人本於豐厚之專業、經驗與資力，連續參與附表一所示之各編號投標，即應自負盈虧，並承受自己商業判斷之風險與後果，被上訴人並未保證上訴人穩賺不賠，系爭契約之補充說明書「玖、附則」第三條亦約定：「合約簽訂後，不論物價漲跌，雙方均不得要求調整價格或停止供應或拒收」（見原審卷一第88、194、286、380、488、590頁），上訴人自難將若增加成本、人員、費用、時間或其他生產要素，即可避免遲延之事由，歸咎於「疫情」，或主張有何「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　　

（三）尤其附表一編號4至7之契約，締約日均在109年7月17日以後（上訴人之投標日期均在附表一所示「締約日」之前數日，見原審卷一第132、225、310、414、520、616、716頁之標單切結書），斯時，距新冠疫情爆發已逾半年，依上訴人自己提出之時序表（見本院卷第283、284頁）：109年3月17日越南之旅遊疫情等級，已提高為第三級警告；至同年19日，非本國籍人士，除持商務履約證明等特別許可外，一律限制入境。甚至其中編號6、7之締約日期，更係在110年5月18日我國政府暫停越南移工來臺工作（見本院卷第284頁）、110年5月19日我國宣佈全國進入第三級警戒，此均屬上訴人訂立上開契約時，所認知之客觀基礎或環境，尚非屬締約時所不得預料之劇變，更非任何人縱加以最嚴密之注意，亦不能避免者，故上訴人於附表一編號4至7契約之締約前，就上訴人之供應商金松公司所供應之越南矽砂（見原審卷一第18、19頁）、苗栗工廠所聘雇之越南籍移工（見原審卷一第19頁）、保養維護其機臺之新加坡公司（見原審卷一第20頁）等，均應已評估其影響履約之可能性，復於充分評估整體市況、自身履約能力及風險後，仍決定參與投標並得標，則上訴人此舉，無異係以疫情期間內之連續投標行為，於訴訟外（本案訴訟前）自承所宣稱之「矽砂停止供貨」、「無法新聘移工」、「機臺故障」、「製瓶人員確診」等事由，均得以克服，或得以其他人員、矽砂、機臺等加以替代，或自國內外其他廠商採購替代酒瓶用以履約，或租借其他廠房、機臺、人員製造玻璃瓶，或已有充足之庫存，故不受疫情之影響（例如上訴人即自承：其111年底仍繼續向被上訴人投標，係因當時有庫存等語，見本院卷第38頁）、或業已評估得以他法解決（例如：依附表一編號1至7契約第八條第（十二）款規定，上訴人得將契約分包，見原審卷二第64、149、241、329、437、537、638頁），而不影響其業已締約及即將締約之契約履約，且不至於造成其給付遲延，亦即於訴訟外自承此等事由，與其給付遲延之間，及與新冠疫情之間，均不具相當因果關係，且非其所難以克服之不可抗力，因而繼續投標，即應自我負責。

（四）附表一編號4至7契約之締約，係處於疫情較嚴重時期，尤其編號6、7契約之締約，係於我國發佈第三級警戒之後，上訴人既認不受疫情所影響，故持續投標，舉重以明輕，就附表一編號1至3契約之締約，係處於疫情較輕、甚至尚未全面爆發疫情時期之締約與履約，應與疫情更無相當因果關係。

（五）附表一編號1至3契約，均已經兩造協議展延履約期限，此有契約變更協議書可證（見原審卷二第309、311、313頁）。依契約變更協議書最終之定稿發文日期（見原審卷三第59、69、77頁），可知兩造於新冠疫情爆發後，曾就附表一編號2、3契約，協議展延履約期限（詳附表一），自已將新冠疫情等上訴人於本案主張之給付遲延因素考量在內，用以決定展延至合理之履約期限，上訴人既已充分評估並認同，始予以簽署，自無由事後反悔，再以新冠疫情等理由，主張有何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之事由，或認要求其負擔給付遲延責任為過苛。

（六）附表一編號1契約，原履約期為108年12月31日，斯時，新冠疫情尚未爆發，故上訴人原本即應於108年12月31日前完成履約，況被上訴人同意延展至110年12月31日，自業已將新冠疫情等所有因素考量在內，已如前述，如上訴人之履約確受新冠疫情之影響，尤其上訴人不斷強調其係受前述多重因素之影響（見本院卷第42、47、58頁），則何以後續仍與被上訴人簽訂數量高達數百萬支以上之玻璃瓶採購契約（見附表一編號4至7契約之締約日與數量），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其遲延與新冠疫情之間，以及其所舉各項事由與其遲延給付之間，必然有何相當因果關係，或確有何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存在，以實其說，自無法免除遲延責任。

三、上訴人之內部準備工作不能如期完成，不能認為不可抗力或有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而均可歸責於上訴人：

（一）按所謂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係指發生於外部而與債務人無關之事故而言。苟因債務人之內部準備工作不能如期完成，以致發生給付遲延時，雖該內部準備工作之不能如期完成係出於第三人之行為，亦不能認為有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而使其免負遲延責任（最高法院63年臺上字第207號、88年度臺上字第971號、94年度臺上字第179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二）上訴人所指「純鹼、矽砂停止供貨」、「無法新聘移工」、「機臺故障」、「製瓶人員確診」、「窯爐破裂」等各項事由，均屬上訴人自身進貨備料並預備充足之庫存、維護生財器具、管理調度工作人員等內部準備工作，依上述說明，該內部準備工作之不能如期完成，不能認為有何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更均非任何人縱加以最嚴密之注意，亦無法避免之不可抗力，故均無從使上訴人免於遲延責任。

（三）上訴人陳稱：其僅經營玻璃製造業務，玻璃窯爐使用期間，如處於無熔融玻璃之乾燒狀態，將使窯爐受損，且窯爐重啟，必須於窯爐降溫後進行清理，重啟時必須重新填料、進行升溫測試，並於窯爐溫度達到得熔融玻璃原料之溫度後，始能重新生產，而將導致大幅提高生產所需時間，必須確保具有充足之玻璃瓶訂單，使苗栗工廠之窯爐得以持續正常運作進行生產，故上訴人於疫情期間，與被上訴人締約，以維護上訴人苗栗工廠之正常運作等語（見本院卷第35、36頁）。由上訴人此部分陳述可知：其於短期間內，不斷與被上訴人締約，係為維護自身之窯爐與產能，或節約因窯爐重啟、清理、測試之成本等自身利益，故上訴人自願於新冠疫情期間危機入市，亦係基於自身利益之考量，尚難將維護自身利益所生之不利益與風險，轉嫁由被上訴人承擔，且上訴人既自承係維護自身利益之考量，則無異自承顯非不可歸於上訴人或不可抗力，故無從解免其給付遲延之責任。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既未能舉證證明其所稱「純鹼、矽砂停止供貨」、「無法新聘移工」、「機臺故障」、「製瓶人員確診」、「窯爐破裂」等各項事由，確屬不可歸責或不可抗力，而絕非其經營管理不善、庫存備料不足、人員調度不當、未盡力採取適當因應或替代措施、自願於危機入市承擔風險、商業判斷失誤等，以實其說，亦未舉證證明其遲延與新冠疫情之間、所舉各項事由與其遲延給付之間，必然有何相當因果關係，則上訴人關於疫情、不可抗力、不可歸責等主張，均無理由，從而，上訴人以系爭契約第17條第11款「因契約規定不可抗力之事由」之約定通知被上訴人終止契約，並依第11條第2款「因不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之約定請求返還履約保證金及孳息，均無理由。　　　　

（五）按：「至被上訴人前不服上訴人謂其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0款『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事由，將依同法第102條第3項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通知，異議未果，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提出申訴，固據該會以訴*號判斷書，判斷駁回被上訴人之申訴確定。惟該判斷書之判斷標的乃上訴人所為將違約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行政處分，對兩造生拘束者，僅相關行政處分之爭議，尚不及於兩造間系爭工程契約之民事糾葛」（最高法院104年度臺上字第478 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惟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作成之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效力雖不及於民事糾葛，仍係工程會本於公共工程專業機關之立場，由其學者專家委員所作成之判斷，應具一定之參考價值。於本案，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4契約部分所作成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申訴廠商逾期未能完成交貨，且未於催告期限內完成履約，處分機關以可歸責於申訴廠商之事由終止契約，依約並無不合，申訴廠商所持系爭契約第14條第5款第5目『瘟疫」、第12目『我國或外國政府之行為』，第13目『其他經機關認定確屬不可抗力者』情事之主張，亦不合於同條款第11目『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及系爭契約第17條第11款『因契約規定不可抗力之事由，致全部契約暫停執行』得解除或終止契約之約定。是申訴廠商主張以111年6月23日函通知處分機關准予終止契約，112年3月1日函通知處分機關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1款終止契約，及第14條第5款第5目、第11目、第12目免除契約責任，核無可採」（見原審卷二第72頁）。　

（六）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6契約所作成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申訴廠商逾期未能完成交貨，且未於催告期限內完成履約，處分機關以可歸責於申訴廠商之事由終止契約，依約並無不合，申訴廠商所持系爭契約第14條第5款第5目『瘟疫』、第12目『我國或外國政府之行為』，第13目『其他經機關認定確屬不可抗力者』情事之主張，亦不合於同條款第11目『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及系爭契約第17條第11款『因契約規定不可抗力之事由，致全部契約暫停執行』得解除或終止契約之約定。是申訴廠商主張以111年6月23日函通知處分機關就尚未交貨部分准予終止契約，112年3月1日函通知處分機關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1款終止契約，及第14條第5款第5目、第11目、第12目免除契約責任，核無可採」（見原審卷二第114頁）。

（七）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7部分所作成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本件事涉申訴廠商參加政府採購之投標決策、履約管理、風險控制、應變能力等，並無申訴廠商所主張合於系爭契約第14條第5款第5目『瘟疫』、第12目『我國或外國政府之行為』，第13目『其他經機關認定確屬不可抗力者』情事，申訴廠商主張各節，亦不合於同條款第11目『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及系爭契約第17條第11款『因契約規定不可抗力之事由，致全部契約暫停執行』得解除或終止契約之規定。是申訴廠商主張以111年6月23日函通知處分機關准予終止契約，112年3月1日函通知處分機關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1款終止契約，及第14條第5款第5目、第11目、第12目免除契約責任，核無可採」（見原審卷二第152頁）。

四、就上訴人所指「純鹼供貨遲延」、「矽砂供貨」事由，進一步說明如次：

（一）兩造均陳稱：兩造並無約定履行系爭契約之純鹼、矽砂等必須自何國進口（見本院卷第166頁），亦未約定必須經由何公司進口（見本院卷第167頁）等語，被上訴人亦抗辯：「除越南外，美國及澳洲亦均有出口矽砂，故本件並無矽砂供貨來源獨占、壟斷或閉鎖貨源之狀況」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1頁），上訴人亦自承：生產玻璃瓶所需矽砂，其生產地不僅限於越南等語（見本院卷第278頁），則上訴人自得從其他國家或公司進口，至多僅價格較高，上訴人亦非不得增加庫存，以備不時之需，尚難僅憑上訴人若自其他國家或公司進口，可能使成本增加，甚或虧本，即因此斷認上訴人之遲延必然不可歸責於上訴人或為不可抗力，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此部分遲延與新冠疫情之間，必然有何相當因果關係，自難認此屬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或為不可抗力。

（二）上訴人提出原證15之ANSAC公司109年3月22日信函記載「我們也同時在監控和應對某幾個正處於封鎖狀態的國家，不幸的是，這些地區的情況超出我們可掌控的範圍」等語（見原審卷一第844頁）、原證17金松公司110年6月24日函文記載：110年起暫時停止供應矽砂給所有外國客戶等語（見原審卷一第851頁），顯示原產地或原公司之純鹼及矽砂供貨可能中斷，上訴人亦自承：自109年3月底至111年6月底純鹼供貨遲延、自110年3月10日至111年5月7日止矽砂停止供貨等語（見本院卷第34頁），竟仍持續不斷投標附表一編號4、5、6、7之契約，足認上訴人無異於訴訟外自承其或因庫存原料充足，或得以自其他國家或公司進口，或有其他原因，並容有獲利空間，始繼續投標，更見其給付遲延與新冠疫情、純鹼供貨、矽砂供貨之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

（三）原證14之109年5月18日、110年2月19日、110年3月10日、110年5月7日、110年7月19日、110年11月1日、110年12月7日、111年1月17日、111年2月24日運送純鹼發票及其記載預計到達時間之109年6月16至18日、110年3月30日至4月2日、110年4月19至22日、110年6月16至18日、110年9月3至6日、110年12月13至17日、111年2月12至16日、111年3月7至9日、111年4月18至20日、111年6月8至10日，對照國耀船務代理股份有限公司裝卸準備就緒通知書所載實際到港時間之109年6月20日、110年4月16日、110年5月15日、110年6月21日、110年9月7日、110年12月27日、111年2月20日、111年3月14日、111年4月21日、111年6月21日，每次運送僅遲延1至20幾日不等（見原審卷一第823至840頁），與附表三各編號所示之遲延天數，顯然不成比例，且上訴人不僅投標被上訴人之玻璃瓶（例如：上訴人以類似理由向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請求返還證金，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571號民事判決原告之訴駁回，見原審卷三第89至114頁），則上訴人所提此部分運送純鹼之資料，未必與被上訴人之系爭契約有關，即使有關，上訴人亦未能舉證證明與其遲延給付之間，究竟有何相當因果關係。

（四）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4契約所作成之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一）關於申訴廠商主張純鹼供貨遲延部分：系爭採購案係於109年7月9日公開招標，109年7月16日決標，109年7月17日簽約，斯時新冠肺炎已肆虐半年餘，申訴廠商所提其純鹼供應商American Natural Soda Ash Corporation（ANSAC公司）電子郵件及其中譯本，固可證因疫情致運輸時程受到影響，據申訴廠商自承於109年3月23日收到ANSAC公司來信，於系爭採購決標、簽約前已知供應時程受疫情影響之情形，並得評估是否投標，及如何因應、履約，且依本件履約之情狀，系爭採購案第1次訂單預計交貨日期(110年6月11日)前3個月即有申訴廠商所稱純鹼供貨遲延狀況，申訴廠商本可及早因應、準備，是以，尚難認申訴廠商就此主張屬系爭契約第14條第5款第5目『瘟疫』不可抗力事由，尚非可採。（二）關於申訴廠商主張矽砂停止供貨、無法新聘移工部分：…云云；然查新冠肺炎在108年底爆發後，衛福部於109年1月15日公告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加強防疫措施，於系爭採購案投標、簽約時，疫情已經存在，且矽砂供應商不只金松公司，申訴廠商當得另覓商源；越南移工聘僱期何時屆滿，亦可事先預知，申訴廠商當得預為規劃，進行聘僱作業或聘僱本國勞工，所稱於110年11月26日祭出獎勵制度，鼓勵現有員工介紹親朋好友至苗栗廠工作，亦係6個多月以後之事，參以所辯其他各項事由，申訴廠商未預為因應處理，核與系爭契約約定之『瘟疫』、『外國政府之行為』、『本國政府之行為』不合，尚難認申訴廠商就此之主張可採」（見原審卷二第69至71頁）。

（五）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6契約所作成之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一)關於申訴廠商主張純鹼供貨遲延部分：系爭採購案係於110年7月2日決標、簽約，是時新冠肺炎已肆虐年餘，申訴廠商所提其純鹼供應商American Natural Soda Ash Corporation（ANSAC公司）電子郵件及其中譯本，固可證因疫情致運輸時程受到影響，據申訴廠商自承於109年3月23日收到ANSAC公司來信，於本件契約簽約前即有遲延供貨狀況，且狀況持續，於系爭採購決標、簽約前已知此情，並得評估是否投標，及如何因應、履約，是以，尚難認申訴廠商就此主張屬系爭契約第14條第5款第5目『瘟疫』不可抗力事由，尚非可採。(二)關於申訴廠商主張矽砂停止供貨、無法新聘移工部分：申訴廠商主張矽砂供應商金松公司最後一次供應越南矽砂之日期為110年3月9日，其後因受到新冠肺炎的影響，出口執照審查手續延宕，自110年起停止供應矽砂予所有外國客戶，直至111年5月7日金松公司始重新供應越南矽砂予申訴廠商，又110年5月18日至111年2月15日間共有10位越南移工聘僱期滿，因疫情影響無法新聘移工，此非申訴廠商所能控制，且應屬系爭契約第14條第5款第5目所定『瘟疫』、第12目『外國政府之行為』不可抗力且不可歸責於申訴廠商云云。查新冠肺炎疫情在108年底爆發後，我國衛福部於109年1月15日公告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各國亦加強防疫措施，進出口亦多管制與不便，固然屬實，本件申訴廠商投標、簽約時，疫情已然存在，矽砂供應商尚有其他國家，如美國、澳洲等，不只金松公司所供應之越南矽砂，申訴廠商當得另覓商源」（見原審卷二第112頁）。

（六）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7契約所作成之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一)關於申訴廠商主張純鹼供貨遲延部分：系爭採購案係於111年3月4日公開招標，111年4月1日決標並簽約，斯時新冠肺炎已肆虐二年餘，申訴廠商所提其純鹼供應商American Natural Soda Ash Corporation（ANSAC公司）電子郵件及其中譯本，固可證因疫情致運輸時程受到影響，據申訴廠商自承於109年3月23日收到ANSAC公司來信，故於系爭採購決標、簽約前已知此情，並得評估是否投標，及如何因應、履約，申訴廠商主張非可歸責、無可控制應屬系爭契約第14條第5款第5目『瘟疫』不可抗力乙節，尚非可採。(二)關於申訴廠商主張矽砂停止供貨部分：有關申訴廠商主張…乙節，查新冠肺炎在108年底爆發後，衛福部於109年1月15日公告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加強防疫措施，於系爭採購案投標、簽約時，疫情已經存在，且矽砂供應商不只金松公司，申訴廠商當得另覓商源；參以所辯其他各項事由，申訴廠商未預為因應，妥慎處理履約，核與系爭契約規定之『瘟疫』、『外國政府之行為』不合，且非不可抗力而有可歸責於申訴廠商之事由」（見原審卷二第149、150頁）。

五、就上訴人所指「無法新聘越南移工」事由，進一步說明如次：　　　

（一）兩造均陳稱：兩造並無約定系爭契約之履約工作人員，必須為何國籍等語（見本院卷第167、279頁），況且，上訴人早於107年間各該勞動部函文之發文時，即已自發文內容，知悉所聘各該越南工作人員之許可期限（見原審卷二第373至380頁），而預先準備、安排、調度或招聘人員，而勞動部亦於疫情爆發後之109年3月間，推出「鼓勵移工期滿續聘、國內承接、暫不返國」措施（見原審卷二第389頁），可知即便疫情爆發，上訴人仍可續聘移工，尚難認因此必然影響系爭契約之履行，上訴人亦進而為附表一編號4至7契約之投標及締約，尤其我國駐越南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自110年5月18日起，因應疫情而暫停受理越南移工之簽證（見原審卷一第857頁），上訴人亦自承：110年5月18日起至111年2月15日止無法新聘移工等語（見本院卷第34頁），惟上訴人仍於111年2月15日重新開放越南籍移工簽證（見原審卷一第858頁）前之110年7月2日，繼續投標附表編號6契約，足認上訴人並無越南移工短缺之問題，或以疫情期間內之連續投標行為，於訴訟外自承其得引用越南以外他地或我國之工作人員，且仍有獲利空間，始繼續投標，更見其給付遲延與新冠疫情之間，並無因果關係。

（二）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4契約所作成之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然查新冠肺炎在108年底爆發後，衛福部於109年1月15日公告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加強防疫措施，於系爭採購案投標、簽約時，疫情已經存在，…；越南移工聘僱期何時屆滿，亦可事先預知，申訴廠商當得預為規劃，進行聘僱作業或聘僱本國勞工，所稱於110年11月26日祭出獎勵制度，鼓勵現有員工介紹親朋好友至苗栗廠工作，亦係6個多月以後之事，參以所辯其他各項事由，申訴廠商未預為因應處理，核與系爭契約約定之『瘟疫』、『外國政府之行為』、『本國政府之行為』不合，尚難認申訴廠商就此之主張可採」（見原審卷二第70頁）。

（三）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6契約所作成之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越南移工聘僱期何時屆滿，亦可事先預知，申訴廠商當得預為規劃，進行聘僱作業或聘僱本國勞工，又申訴廠商所稱於110年11月26日祭出獎勵制度，鼓勵現有員工介紹親友至苗栗廠工作，亦係6個多月以後之事，參以所辯其他各項事由，申訴廠商未預為因應處理，核與系爭契約規定之『瘟疫』、『外國政府之行為』、『本國政府之行為』不合，尚難認申訴廠商就此之主張可採」（見原審卷二第112、113頁）。

六、就上訴人所指「機臺故障」、「窯爐破裂」事由，進一步說明如次：　

（一）上訴人陳稱：109年9月21日起，機臺陸續發生故障，109年9月起至111年3月間，上訴人雖已洽找國內廠商協助更換零件進行維修，均一直未能完全修復、頻繁故障（見原審卷一第20頁），自109年9月21日機臺故障（見本院卷第34頁）等語，惟證人即上訴人苗栗廠之廠長葉富源於原審證稱：其在109年9月機臺故障時，就有即時通知總公司等語（見原審卷二第405頁），然上訴人接獲葉富源之通知後，仍繼續投標附表一編號5、6、7之契約，足認即使上訴人所稱「苗栗工廠機臺故障」之事實及其時間點均為真，亦不影響其履約，始繼續投標。

（二）況上訴人自稱：兩造並無約定上訴人之供貨必須出自何類型、何型號、何公司或何特定之機臺、器械、窯爐等語（見本院卷第203、279頁），而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其必然不能以諸如購買或租用、借用其他類型、型號、公司之機臺、器械、窯爐等方式或他法予以替代，或必然不能自上訴人所稱之原廠瑞典或瑞士（見本院卷第51頁）或其他國家另覓維修服務，自難認此部分事由與其給付遲延之間，必然有何相當因果關係，或必然不可歸責於上訴人或為不可抗力。又證人葉富源證稱：上訴人之機器大概於109年9月左右發生故障，109年9月故障時，即有通知總公司等語，然上訴人未等待機臺維修完畢，即繼續不斷向被上訴人締結附表一編號4、5、6、7契約，自屬以繼續投標行為，於訴訟外自承此部分機臺之維修，不至影響其履約，或自願承擔該機臺始終無法維修完成之風險，自難認不可歸責於上訴人或為不可抗力。

（三）在上訴人公司負責維修窯爐之證人吳嘉權，於原審法院113年度訴字第63號損害賠償民事事件（下稱：「另案」）證稱：因為加玻璃膏加太多，導致玻璃膏跑出來，後面好像有停機，加太滿了，而玻璃膏流出來這件事，好像100年左右就發生了；110年以前爐頂破掉過很多次，因為爐已經用很多年了，105年的時候，就開始補爐頂了，107年為什麼沒有修爐頂，伊也不知道；簡單說，100年開爐，105年補幾次在窯頂而已，107年發生窯的底部問題，暫時停掉，大概109或110年又開爐，開爐之後，陸陸續續又開始補頂，補到110至111年之後，就發生法庭內所提示圖片中之情形，所以停掉；窯爐有破洞，以金酒要的瓶子舉例，壽命大概5至6年，窯爐就會壞掉，玻璃會侵蝕磚，爐頂破掉沒辦法，就停下來冷修，最好是歲修，一般窯爐用了6年以上，最好停下來歲修比較好，不會造成說107年那樣玻璃膏漏出來，著火，叫消防隊來；窯頂來講，破口2、3塊磚可以修的部分，熱修就好，兩三天就可以補好，可以省ㄧ點錢，萬一破很大孔，就停下來冷修；伊任職期間，厚生玻璃苗栗廠有冷修一次，玻璃碎掉才冷修，99年還是100年那次停下來修的，109年是小部分的修；最好6年要停下來冷修一次，6年過會一直破，很危險，6年停下來的原因，是因為不管好壞都要停下來，因為整個窯爐包住，平常看不出來，根本沒有辦法檢查哪邊有破洞，平常檢查是外面看一下而已，裡面看不到；107年漏玻璃膏以前，伊有建議要修底部，建議要歲修包括頂部，都要修；111年厚生玻璃公司要投標金酒之前，沒有徵詢伊的意見，爐是不是適合燒製製品等語（見本院卷第181至187頁），足見上訴人之該窯爐破裂，係長期以來之問題，且係上訴人疏於維修之故，而屬上訴人客觀上可預見者，或因上訴人公司之人員加入過多之玻璃膏所致，並非不可歸責於上訴人或為不可抗力，且上訴人明知其窯爐在疏於維修及操作不當之情形下，已隨時有破裂之風險，仍繼續向被上訴人投標系爭契約，自應承擔該風險及給付遲延之責任。

（四）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4契約所作成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我國自109年3月19日起雖有禁止外籍旅客來臺旅遊之措施，惟有特殊許可之商業人士並不在內，申訴廠商援引新聞報導稱我國各產業因疫情無法取得外國技師協助固然屬實，然觀諸申訴廠商所提BUCHER Emhart Glass 致申訴廠商電子郵件，BUCHER新加坡公司係於111年4月20日通知申訴廠商，因新冠肺炎旅遊限制，未能派任何維修工程師來臺，該期日業係109年9月21日機臺故障1年半以後，況自109年9月21日機臺故障至BUCHER新加坡公司111年4月20日之電子郵件期間，申訴廠商尚與處分機關就系爭採購案於110年12月3日簽訂契約變更協議書，將採購數量由500萬支增加為700萬支，履約期限自110年12月31日展延至111年12月31日，此外，申訴廠商更於111年3、4月參與另案『111年0.6L螺口圓玻璃瓶(單價複數決標)(採購編號：Z000000000000)』之公開招標，並於111年4月28日得標，採購預估需求數量300萬支，決標單價為8.9元。是以，尚難認申訴廠商就此之主張，該當系爭契約所定『瘟疫』、『我國政府之行為』、『外國政府之行為』不可抗力而不可歸責於申訴廠商。（四）窯爐無法使用部分：申訴廠商陳稱111年6月14日苗栗工廠窯爐無預警破裂、111年7月17日坍塌，該廠向由專門聘僱之專門人員保養維護，卻仍發生破裂、坍塌情事，顯為申訴廠商所不能控制，而屬系爭契約第14條第5款第13目所定其他不可抗力事由云云。惟查，苗栗窯爐為申訴廠商所設置、管理、使用，其維護保養人員亦為申訴廠商所聘僱使用，其因設備老舊、折損，有無確實保養、維修，攸關申訴廠商之履約能力，尚難認申訴廠商就此之主張，為不可歸責於伊之不可抗力事由」（見原審卷二第70、71頁）。

（五）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6契約所作成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我國自109年3月19日起雖有禁止外籍旅客來臺旅遊之措施，惟有特殊許可之商業人士並不在內，申訴廠商援引新聞報導稱我國各產業因疫情無法取得外國技師協助固然屬實，然觀諸申訴廠商所提BUCHER Emhart Glass 致申訴廠商電子郵件，BUCHER新加坡公司係於111年4月20日通知申訴廠商，因新冠肺炎旅遊限制，未能派任何維修工程師來臺，該期日業係109年9月21日機臺故障1年半以後，於申訴廠商所稱新加坡工程師未能前來維修之間，竟參與系爭採購案之投標、簽約，亦非不得與BUCHER公司其他據點聯繫檢修事宜，申訴廠商所辯，尚難參採。(四)關於申訴廠商主張苗栗工廠窯爐無法使用部分：申訴廠商陳稱…云云，惟查，申訴廠商苗栗工廠之窯爐為申訴廠商所設置、管理、使用，其維護保養人員亦為申訴廠商所聘僱使用，其因設備老舊、折損，有無如實保養、維修，攸關申訴廠商之履約能力，尚難認窯爐破裂、坍塌為不可歸責於申訴廠商之不可抗力事由」（見原審卷二第113頁）。

（六）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7契約所作成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我國自109年3月19日起雖有禁止外籍旅客來臺旅遊之措施，惟有特殊許可之商業人士並不在內，申訴廠商所援引新聞報導稱我國各產業因疫情無法取得外國技師協助固然屬實，然觀諸申訴廠商所提BUCHER Emhart Glass 致申訴廠商信函，於111年4月20日通知申訴廠商於新冠肺炎旅遊限制，未能派任何維修工程師來臺，為自109年9月21日機臺故障1年半以後之事，其間，申訴廠商尚與處分機關簽訂系爭契約，申訴廠商若審慎投標、履約，當不至此，是難認申訴廠商所述該當系爭契約所定『瘟疫』、『外國政府之行為』不可抗力而不可歸責於申訴廠商。(四)關於申訴廠商主張苗栗工廠窯爐無法使用部分：申訴廠商陳稱…云云。惟查，申訴廠商之苗栗窯爐為申訴廠商所設置、管理、使用，其維護保養人員亦為申訴廠商所聘僱使用，其因設備老舊、折損，有無如實保養、維修，攸關申訴廠商之履約能力，尚難認窯爐破裂、坍塌為不可歸責於申訴廠商之不可抗力事由」（見原審卷二第150、151頁）。

七、就上訴人所指「製瓶人員確診」事由進一步說明如次：

（一）上訴人所指「製瓶人員確診」部分，並未舉證證明各該製瓶人員之確診居家隔離期間，確實影響製瓶進度、所影響之進度必然影響履行系爭契約、上訴人必然無法以其他未確診之製瓶人員增加工作予以補救、上訴人必然無法尋覓其他製瓶人員代替，故尚難斷認「製瓶人員確診」與其給付遲延之間，必然有何相當因果關係。

（二）況證人葉富源於原審證稱：苗栗廠有聘僱越南移工，政府於新冠疫情時曾公告暫停受理越南移工申請簽證，上訴人因而在公告欄張貼徵才公告，至於張貼日期與多久不確定，是張貼苗栗地區的公共公佈欄，不確定公告是在移工受影響前或後張貼的；玻璃行業常缺工，年輕人根本不願意做，沒有透過其他方式招聘，只好拜託廠內其他員工加班，填補勞力缺口；移工都是總公司跟人力仲介公司在處理，不是其苗栗廠可以介入，伊也不瞭解；「（問：既然111年7月17日之後原告公司已無法製作玻璃瓶（因為窯爐爐頂坍塌），為什麼原告111年底還繼續向被告投標？）投標是由總公司來投標，不是我工廠去投標，我個人猜測總公司可能以為我工廠這裡可能有以前生產的庫存品，可以提供，所以才去投標」等語（見原審卷二第403至409頁）。經查：

　 1、證人葉富源於上開作證時，仍為上訴人之員工，其證言之證明力是否充足，已屬可疑。

　 2、證人葉富源於證稱：公告欄張貼徵才公告，張貼日期與多久不確定，是張貼苗栗地區的公共公佈欄，不確定公告是在移工受影響前或後張貼的等語，足見上訴人至多僅曾在苗栗地區之公告欄徵才，並未使用任何媒體，無法證明其向全國廣為宣傳公告，亦無法證明上訴人公告之時間、期間、所提出之待遇及條件，是否足以吸引替代人力，從而，無法用以證明上訴人業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盡力尋求替代人力，或為妥適之調度、應變。

　 3、證人葉富源證稱：總公司可能以為其工廠可能有以前生產之庫存品，可以提供，所以才去投標等語，足以證明上訴人對於庫存、產能與商業判斷等之評估有誤，且總公司與苗栗工廠之間溝通不良，適足以證明上訴人自願危機入市並因此給付遲延，實係肇因為上訴人公司內部之人員疏失，而非不可歸於上訴人或不可抗力。

　 4、再由葉富源證稱：玻璃行業常缺工，年輕人根本不願意做等語，縱屬真實，亦可知上訴人缺工問題，乃長年存在，尚非新冠疫情所引起者，上訴人自應儘早預作因應準備，卻捨此不為，不思產業轉型或節制玻璃製品之投標行為，以避免因工作人力不足，致給付遲延，更反其道而行，在「玻璃行業常缺工，年輕人根本不願意做」之大環境下，僅為維護自身窯爐及產能利益、或為節省窯爐重啟之成本，不顧業已客觀預見人力不足致可能發生給付遲延之風險，仍不斷向被上訴人投標，自難認係不可歸責於上訴人或為不可抗力。

（三）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4契約所作成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申訴廠商所提隔離通知書，自111年4月起至6月止，固有6人隔離，期間分別為111年4月19日至111年4月25日、111年5月24日至111年5月26日、111年5月31日至111年6月7日、111年5月31日至111年6月7日、111年6月13日至111年6月20日、111年6月15日至111年6月22日，亦即同一時段至多僅2人需居家隔離，申訴廠商非不得為適當之調度，況自111年7月以後，申訴廠商已無製瓶人員確診，仍不斷延誤履約，尚難認申訴廠商就此之主張，屬系爭契約第14條第5款第5目所定『瘟疫』、第12目所定『我國政府之行為』不可抗力且不可歸責於申訴廠商之事由」（見原審卷二第71、72頁）。

（四）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6契約所作成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申訴廠商所提隔離通知書，自111年4月起至6月止，固有6人隔離，期間分別為111年4月19日至111年4月25日、111年5月24日至111年5月26日、111年5月31日至111年6月7日、111年5月31日至111年6月7日、111年6月13日至111年6月20日、111年6月15日至111年6月22日，亦即同一時段至多僅有2人需居家隔離，申訴廠商非不得為適當之調度，況自111年7月以後，申訴廠商已無製瓶人員確診，仍不斷延誤履約，尚難認申訴廠商就此之主張，屬系爭契約第14條第5款第5目所定『瘟疫』、第12目所定『我國政府之行為』不可抗力且不可歸責於申訴廠商之事由」（見原審卷二第113、114頁）。

（五）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就附表一編號7契約所作成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認：「申訴廠商所提隔離通知書，自111年4月起至6月止，固有6人隔離，期間分別為4月19日至4月25日、5月24日至5月26日、5月31日至6月7日、5月31日至6月7日、6月13日至6月20日、6月15日至6月22日，亦即同一時段至多僅有二人需居家隔離，申訴廠商非不得為適當之調度，況自111年7月以後，申訴廠商已無製瓶人員確診，仍未履約，尚難認製瓶人員確診為申訴廠商所無法控制，屬系爭契約第14條第5款第5目所定『瘟疫』、第12目所定『我國政府之行為』不可抗力且不可歸責於申訴廠商之事由」（見原審卷二第151、152頁）。 

八、上訴人就附表三所示逾期違約金，並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沒收之違約金過高：　　

（一）兩造對於附表一、二、三之記載與計算，均無意見（見本院卷第271、272頁），而上訴人本件請求13,808,120元之內容，依其陳述（見原審卷一第13頁），為附表二由被上訴人所沒收之履約保證金920萬元及利息234,622元，以及附表三按逾期天數，每日依該編號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1計算之逾期違約金4,373,498元。

（二）按：「民法所定違約金有兩種，一為以預定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額為目的，此種違約金於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債權人於違約金外，不得再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二為以強制債務之履行為目的，此種違約金於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債權人除得請求違約金外，並得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而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究屬何性質，應依當事人之意思定之，倘當事人未約定，則視為以預定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額為目的，此觀民法第250條第2項之規定自明」（最高法院111年度臺上字第185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按違約金，有屬於懲罰之性質者，有屬於損害賠償約定之性質者，如為損害賠償約定之性質，則應視為就因遲延所生之損害，業已依契約預定其賠償」（最高法院113年度臺上字第185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附表三所示逾期違約金4,373,498元部分，兩造均陳稱：係「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等語（見本院卷第69、409、469、554頁），則依上述說明，自應依兩造之合意，將之認定為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

（三）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著有明文。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固得依民法第252條以職權減至相當之數額，惟約定違約金過高與否之事實，應由主張此項有利於己事實之債務人負舉證責任，非謂法院須依職權蒐集、調查有關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額是否有過高情事，而因此排除債務人就違約金過高之利己事實，依辯論主義所應負之主張及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4年度臺上字第518號民事判決、112年度臺上字第615號民事裁定、112年度臺上字第1605號、111年度臺上字第319號、110年度臺上字第2211號、109年度臺簡上字第2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當事人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履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履行債務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此觀民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即明。此時倘有約定之債務不履行情事發生，債權人不待證明其損害係因債務不履行所致及其數額多寡，即得按約定之違約金，請求債務人支付；而債務人亦得證明債權人未受損害，或實際損害額不及違約金數額，而請求減免，以符『無損害即無賠償』之原則」（最高法院105年度臺上字第3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所謂推定，並無擬制效力，得由法律上利害關係人提出反證推翻之」（最高法院106年度臺上字第97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附表三之逾期違約金部分，係基於附表一編號1至6契約第14條第1款約定：「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按逾期日曆天數，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0（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比率；未載明者，為1%0）計算逾期違約金。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契約者，逾期違約金應計算至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日止」（見原審卷一第71、72、158、251、341、447、547頁），且為損害賠償額之預定，已如前述，故依上述說明，自應由上訴人舉出反證，用以證明其數額過高。　　　

（四）上訴人主張此部分逾期違約金4,373,498元，應酌減至零等語（見本院卷第60至62頁、第473頁）。惟查：附表一編號1至6契約第14條第1款之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1計算逾期違約金約定，係來自於工程會之「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17條第1、4款，故係經政府機關審核通過，並廣泛運用於各式政府採購案者，復有總計不得超過契約價金總額百分之20之上限（附表一編號1至6契約第14條第4款約定，見原審卷一第72、159、251、341、447、547頁），而此部分4,373,498元逾期違約金，僅占附表一編號1至6契約總價金1億4,190萬元之約百分之3.08，另自附表一編號1至6契約個別價金觀之，比例亦相當有限，難認過高。

（五）依附表三就附表一編號1至6契約各批次交貨之逾期數量與天數所示，多非短短數日，而多為數十日，其中附表三之附表一編號6契約批次2、3之逾期天數，幾乎多為150日以上，比對附表一編號1至6契約「履約期間」欄位之履約期間，均占有相當之比例，其中附表三之附表一編號6契約批次2、3逾期天數，已達履約期間約三分之一，難認對被上訴人之產銷經營、搶占商機等不生任何影響，而附表一編號4、6契約部分之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亦肯認被上訴人受有價差及產銷受影響等損失（見原審卷二第73、115頁），故此部分逾期違約金，尚非過高。

（六）再就上訴人主張應酌減逾期違約金所提之證據（見本院卷第60頁）而言，上訴人所提之原證11（見原審卷一第749至813頁），至多僅能證明上訴人交付被上訴人若干酒瓶，並經被上訴人驗收完畢，然此部分與被上訴人是否受有另行採購之價差、增加產銷經營成本、延誤商機或其他損害，並無必然關係，無法用以證明逾期違約金過高。又上訴人主張應酌減逾期違約金之理由，另略以：被上訴人並無所稱附表一編號7契約（原證7）價差損害等語（見本院卷第60至62頁）。惟查：上訴人主張逾期違約金4,373,498元之部分，係附表三之逾期違約金（見原判決附表三及附表一之附註），而附表三並不包括附表一編號7契約之部分，故上訴人關於被上訴人就附表一編號7契約是否受有價差損害部分之論述，與該逾期違約金4,373,498元之部分無關，無從據以主張逾期違約金過高。　　

（七）上訴人另提出原證34、35之兩造函文（見原審卷一第923至926頁），主張：依據兩造過往交易經驗，對於上訴人所交付之玻璃瓶，被上訴人並不會於驗收後立即裝罐使用，而是留存於廠內，供日後有需要時，再罐裝使用，上訴人必須等待被上訴人將玻璃瓶罐裝使用完畢後，才能向被上訴人取回上訴人運貨時所使用之棧板，故被上訴人關於上訴人遲延交貨有礙被上訴人產銷秩序穩定並造成被上訴人之人力、物力額外支出之主張，顯不可採等語（見本院卷第60頁），然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係其所謂「依據兩造過往交易經驗」（見本院卷第60頁），未必為本案之具體情形，且原證34、35所示之此部分棧板數量有限，是否必然為附表三所示遲延交貨部分之棧板？被上訴人縱或有遲延返還棧板之情形，是否必然係因尚未使用到上訴人利用該棧板所運送之玻璃瓶？均未見上訴人舉證以實其說，尚難因此斷認逾期違約金過高。

（八）上訴人既未舉證證明前述逾期違約金數額過高，以實其說，自難認有何酌減之必要，被上訴人自得依附表一編號1至6契約第14條第3款「逾期違約金之支付，機關得自應付價金中扣抵」之約定（見原審卷一第72、159、251、341、447、547頁），自原本應給付上訴人之價金中扣抵，從而，上訴人請求給付此部分扣抵逾期違約金之價金4,373,498元，並無理由。又被上訴人沒收此部分性質為損害賠償額預定性質之逾期違約金4,373,498元後，能否再另行請求所稱價差損失部分（見本院卷第418、560頁），則屬另一法律問題，附此敘明。

（九）按「系爭㈠項約定：『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按逾期日數，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2%（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比率；未載明者，為1%）計算逾期違約金。1.廠商如未依照契約所定履約期限竣工，自該期限之次日起算逾期日數。但未完成履約之部分不影響其他已完成部分之使用者，按未完成履約部分之契約價金，每日依其ˍ%（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比率；未載明者，為3%）計算逾期違約金…』；同條第㈣項約定：『逾期違約金為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其總額（含逾期未改正之違約金）以契約價金總額之ˍ%(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但不高於20%；未載明者，為20%）為上限，且不計入第18條第㈧項（款）之賠償責任上限金額內』。依上揭約定，未完成履約部分不影響其他已完成部分之使用者，固依未完成履約部分之契約價金計算逾期違約金，惟逾期違約金係以契約價金總額20%為上限。乃原審捨上開契約之約定，逕以『逾期違約工項』之契約價金20%為逾期違約金之上限，已有認定事實與卷證資料不符之違失」（最高法院111年度臺上字第218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附表三之逾期違約金，係基於附表一編號1至6契約第14條第4款約定：「逾期違約金為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其總額（含逾期未改正之違約金）以契約價金總額之20%為上限，且不計入第15條第10款之賠償責任上限金額內」（見原審卷一第72、159、251、341、447、547頁），依上述說明，附表三之逾期違約金，固依逾期天數計算，惟該計算，應係以各編號契約價金總額百分之20為上限，而非以「違約部分」所占價金之百分之20為上限。經核附表三編號1至6之逾期違約金，均未超過附表一編號1至6契約各自總價之百分之20。上訴人主張附表三之逾期違約金過高，所提之附表4（見本院卷第503頁），僅以被上訴人已通知未交貨部分價金之百分之20計算上限，而非以附表一編號1至6各自之契約總價，計算各該百分之20之上限，故並不足採。又附表三並無附表一編號7契約部分之逾期違約金，然上訴人之附表4（見本院卷第503、504頁）仍主張附表一編號7契約之逾期違約金過高，並無理由。　　

（十）被上訴人於本案得以價金扣罰之違約金4,373,498元，並未超過各該編號契約價金總額百分之20，已如前述。而本案係於113年4月11日起訴（見原審卷一第11頁原法院收文章），則被上訴人嗣後於113年5月20日起訴、並仍在原審法院訴訟繫屬中之另案，向上訴人另行請求附表三所示違約批次以外其他違約批次（被上訴人稱係未交貨且未以價金扣罰部分之逾期違約金，見本院卷第545、546頁）之扣罰違約金或其他請求，是否應予酌減，或於酌減若干後，與本案合併計算有無超過各該契約價金總額百分之20？甚或是否有重複起訴之情形？則均屬另一法律問題，尚非本案所能審酌者，併此敘明。　

九、被上訴人依附表一編號4、6、7契約第11條第3款第4目約定得沒收之履約保證金：

（一）附表編號4、6、7契約第17條第1款第11目約定：「廠商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機關得以書面通知廠商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且不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11.廠商未依契約規定履約，自接獲機關書面通知之次日起10日內或書面通知所載較長期限內，仍未改善者」（見原審卷一第454、554、655頁）。附表一編號4、6、7契約第11條第3款第4目、第4款約定：「廠商所繳納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得部分或全部不予發還之情形：4.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部分終止或解除契約者，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額比率計算之保證金；全部終止或解除契約者，全部保證金」、「前款不予發還之履約保證金，於依契約規定分次發還之情形，得為尚未發還者」（見原審卷一第443、543、643、644頁）。乃約定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得不予返還之情形，並為被上訴人引用為沒收附表二所示履約保證金之依據（見本院卷第557頁）。　

（二）查附表一編號4契約（合約編號：Ｚ000000000000，見原審卷一第319頁），採購數量嗣協議增至700萬支（見原審卷一第320頁、附表一），經被上訴人二次書面通知（見原審卷二第169、171頁），依附表二所示，被上訴人已通知上訴人交貨數量為465萬支，經通知仍未交貨數量為189,520支，附表一編號4契約第17條第1款第11目約定：「廠商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機關得以書面通知廠商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且不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11.廠商未依契約規定履約，自接獲機關書面通知之次日起10日內或書面通知所載較長期限內，仍未改正者」（見原審卷一第347、348頁），既以廠商「仍未改善」為終止契約之條件，被上訴人終止附表一編號4契約之存證信函說明欄亦記載：「詳如附件（金酒總字第1120003658號）」（見原審卷二第173頁存證信函影本），而該被上訴人金酒總字第1120003658號說明第四項即係引用附表一編號4契約第17條第1款第11目之約定（見原審卷二第175頁），依上述說明，被上訴人自得就「未改善」即未交貨部分終止契約（見本院卷第413頁），又被上訴人雖僅通知上訴人交貨465萬支，但上訴人就已通知部分即已交貨遲延，自難期待就後續通知之部分交貨，故後續即無再通知交貨之必要，並就所有未交貨之2,537,644支部分（已通知未交貨加計百分之1備品部分為189,520支，因此不加百分之1備品之數量為187,644支，加上未通知部分之235萬支，總計為2,537,644支）終止契約（依附表一編號4契約第17條第1款「或全部」之文義，祇要上訴人有一部分經書面通知仍未改善之情形，則被上訴人即有權終止其餘未交貨部分之契約，以下附表一編號6契約之部分，亦同）。依附表一編號4契約第11條第3款第4目約定：「廠商所繳納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得部分或全部不予發還之情形：4.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部分終止或解除契約者，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額比率計算之保證金；全部終止或解除契約者，全部保證金」（見原審卷一第336、337頁），被上訴人自得就「該部分」2,537,644支之終止契約部分，所計算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不予發還。而附表一編號4之契約，上訴人未交貨部分為百分之36.25（2,537,644支除以700萬支，小數點2位數以下4捨5入），依附表二所示，上訴人已交400萬元履約保證金（依原審「歷來往返公文影本卷一」第428頁，兩造係於110年12月3日協議將附表一編號4契約數量，自500萬支增至700萬支，然該履約保證金並未因數量由500萬支協議增至700萬支而增加，故仍係增加數量後700萬支之履約保證金），已退還上訴人其中200萬元（見原審卷三第116頁上訴人之陳述），經被上訴人沒收另200萬元，然被上訴人僅能沒收400萬元履約保證金之百分之36.25即145萬元，超出之55萬元（200萬元減145萬元）及其利息18,432元（55萬元占200萬元之比例為百分之27.5，再乘以附表二編號4之利息67,028元，即等於18,432元，元以下4捨5入。又附表二所示附表一編號4契約之孳息67,028元，係被上訴人沒收200萬元部分之孳息，見原審卷三第116、122頁），共計568,432元（55萬元加18,432元），自應返還上訴人。　

（三）查附表一編號6之契約（合約編號：Ｚ000000000000，見原審卷一第527頁），採購數量為300萬支（見原審卷一第528頁、附表一），經被上訴人二次書面通知（見原審卷二第177、179頁），依附表二所示，被上訴人已通知上訴人交貨數量為140萬支，經通知仍未交貨362,450支，附表一編號6契約第17條第1款第11目約定：「廠商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機關得以書面通知廠商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且不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11.廠商未依契約規定履約，自接獲機關書面通知之次日起10日內或書面通知所載較長期限內，仍未改正者」（見原審卷一第553、554頁），既以廠商「仍未改善」為終止契約之條件，被上訴人終止附表一編號6契約之存證信函說明欄亦記載：「詳如附件（金酒總字第1120003657號）」（見原審卷二第181頁存證信函影本），而該被上訴人金酒總字第1120003657號說明第四項即係引用附表一編號6契約第17條第1款第11目之約定（見原審卷二第183頁），依上述說明，被上訴人自得就「未改善」即未交貨部分終止契約（見本院卷第413頁），又被上訴人雖僅通知上訴人交貨140萬支，但上訴人就已通知部分即已交貨遲延，自難期待就後續通知之部分交貨，故後續即無再通知交貨之必要，並就所有未交貨部分之1,962,450支（已通知未交貨部分為362,450支，加上未通知部分之160萬支，總計為1,962,450支）終止契約。依附表一編號6契約第11條第3款第4目約定：「廠商所繳納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得部分或全部不予發還之情形：4.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部分終止或解除契約者，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額比率計算之保證金；全部終止或解除契約者，全部保證金」（見原審卷一第542、543頁），被上訴人得就該1,962,450支之終止契約部分，所計算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不予發還。而附表一編號6之契約，上訴人未交貨部分為百分之65.42（1,962,450支除以300萬支，小數點2位數以下4捨5入），依附表二所示，上訴人已交360萬元履約保證金，已發回上訴人其中90萬元（見原審卷三第116頁上訴人之陳述），經被上訴人沒收其餘270萬元，然被上訴人僅能沒收360萬元履約保證金之百分之65.42即2,355,120元，超出之344,880元（270萬元減2,355,120元）及其利息8,847元（344,880元占270萬元之比例為百分之12.77，再乘以附表二編號6之利息69,282元，即等於8,847元，元以下4捨5入。又附表二所示附表一編號6契約之孳息69,282元，係被上訴人沒收270萬元部分之孳息，見原審卷三第117、123頁），共計353,727元（344,880元加8,847元），自應返還上訴人。　　

（四）查附表一編號7之契約（合約編號：Ｚ000000000000，見原審卷一第628頁），採購數量嗣協議減為150萬支（見原審卷一第629頁、附表一），經被上訴人二次書面通知（見原審卷二第185、187頁），依附表二所示，被上訴人已通知上訴人交貨數量為55萬支，經通知仍全部未交貨，附表一編號7契約第17條第1款第11目約定：「廠商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機關得以書面通知廠商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且不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11.廠商未依契約規定履約，自接獲機關書面通知之次日起10日內或書面通知所載較長期限內，仍未改正者」（見原審卷一第654、655頁），既以廠商「仍未改善」為終止契約之條件，被上訴人終止附表一編號7契約之存證信函說明欄亦記載：「詳如附件（金酒總字第1120003681號）」（見原審卷二第189頁存證信函影本），而該被上訴人金酒總字第1120003681號說明第四項即係引用附表一編號7契約第17條第1款第11目之約定（見原審卷二第191頁），依上述說明，上訴人既就通知部分全部未交貨，則被上訴人自得終止附表一編號7全部契約（見本院卷第413頁），並依附表一編號7契約第11條第3款第4目約定：「廠商所繳納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得部分或全部不予發還之情形：4.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部分終止或解除契約者，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額比率計算之保證金；全部終止或解除契約者，全部保證金」（見原審卷一第644頁），不予發還全部之履約保證金450萬元及孳息。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附表二所示履約保證金及孳息，在922,159元（568,432元加353,727元）範圍內為有理由，其餘8,512,463元（被上訴人已沒收之920萬元履約保證金及234,622元孳息，減應返還之922,159元），因不符合附表一編號4、6、7契約第11條第2款所定之「不可歸責」之發還要件（見原審卷一第336、542、644頁），故無理由。又依本院卷496頁上訴人上訴理由（三）狀所示，上訴人就此部分計算之金額為8,305,171元，然上訴人漏未計算被上訴人得沒收履約保證金之孳息（定存利息），且附表一編號4、6、7契約第11條第3款第4款所稱之「契約金額比例」，依第2條第4款備註：「備品本公司不另支付費用」之約定，並不包括備品部分之費用，可知無論計算未交貨比例之分母或分子，均應以加計百分之1備品前之數量，為計算之基準，是應以本院此部分計算之8,512,463元為準。　　　

（六）被上訴人執附表一編號4、6、7契約第11條第4款約定：「前款不予發還之履約保證金，於依契約規定分次發還之情形，得為尚未發還者；不予發還之孳息，為不予發還之履約保證金於繳納後所生者」（見原審卷一第337、543、644頁），並依附表一編號4、6、7契約第11條第1款約定：「履約保證金依履約進度分四期平均發還」，主張應按上訴人履約進度達四期中之何一期，決定應發還履約保證金為四分之幾（見本院卷第413、558頁）等情。惟查：上開分四期發還之約定，僅附表一編號4、7契約有此約定（見原審卷一第336、643頁），附表一編號6契約之第11條第1款（見原審卷一第542頁），則無此約定；況且，附表一編號4、6、7契約第11條第4款所稱之「前款不予發還之履約保證金」，就附表一編號4、6契約而言，係指該等契約第11條第3款第4目所稱之「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額比率計算之保證金」，亦即附表一編號4、6契約第17條第1款第11目所稱「仍未改正」即未交貨部分之履約保證金，已交貨部分之履約保證金，則不與焉。然被上訴人之計算方式，則係不分是否已交貨之部分，將附表一編號4、6、7契約各自之全部履約保證金，一概分成四期，顯與前述「部分終止或解除契約者，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額比率計算之保證金」之約定不符，尚不足採。原判決採被上訴人此部分之計算方式，同有違誤。　　　　　

十、被上訴人依附表一編號4、6、7契約第11條第3款第4目約定得沒收之履約保證金及孳息，並無酌減之必要：　

（一）由上述說明可知：被上訴人應返還之履約保證金及孳息共計922,159元，其餘8,512,463元（920萬元已沒收履約保證金本金加234,622元孳息後，減922,159元）履約保證金及孳息，則得由被上訴人沒收。而附表二之履約保證金及孳息，被上訴人主張其沒收履約保證金之依據（見本院卷第133頁），係附表一編號4、6、7契約第11條第3款第4目：「廠商所繳納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得部分或全部不予發還之情形：4.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部分終止或解除契約者，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額比率計算之保證金；全部終止或解除契約者，全部保證金」、第4款：「前款不予發還之履約保證金，於依契約規定分次發還之情形，得為尚未發還者；不予發還之孳息，為不予發還之履約保證金於繳納後所生者」（見原審卷一第337、543、644頁）。

（二）按：「承攬人交付履約保證金予定作人，係以擔保承攬債務之履行為目的，信託讓與其所有權予定作人，乃信託讓與擔保性質，非使定作人終局地享有該給付。擔保契約常見『抵充約款』及『沒收約款』之約定，前者係指定作人得以承攬人違約情事所致損害數額範圍內，以保證金抵償債務之約定，用以界定定作人得以保證金抵償債務之範圍，僅具宣示保證金擔保目的及範圍之功能；後者則係保證金在一定情況下不予返還之約定，乃具有督促履約功能，可認係當事人約定承攬人於一定違約情事發生時，即應為一定金錢給付之違約金約定。定作人已支付之履約保證金，於『沒收約款』所定違約事由發生時，除用以抵償因違約所生債務外，就超過擔保範圍之履約保證金，即因該『沒收約款』之約定而轉為違約金（最高法院105年度臺上字第1292號判決意旨參照）。系爭契約第14條第3項明定廠商所繳納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得部分或全部不予發還之情形，其中第4款為『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部分終止或解除契約者，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額比率計算之保證金；全部終止或解除契約者，全部保證金』。依前述內容，應屬『沒收約款』，約定於發生因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之債務不履行情事致全部終止契約時，全部保證金不予發還，亦即賦予上訴人不予發還全部保證金之契約效果，將履約保證金充作懲罰性違約金而全部沒收，不予發還。是以，前述履約保證金應屬因可歸責於被上訴人而違約不履行之懲罰性違約金性質。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依職權減至相當之數額，為民法第252條所明定。契約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應依一般客觀之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實際上所受損害及債務人如能如期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標準。違約金屬懲罰性違約金者，並應參酌債務人違約之情狀以為判斷。關於約定違約金過高與否之事實，應由主張此項有利於己事實之債務人負舉證責任，非謂法院須依職權蒐集、調查有關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額是否有過高情事，而因此排除債務人就違約金過高之利己事實，依辯論主義所應負之主張及舉證責任。查被上訴人雖主張系爭工程無法順利開工係因上訴人及參加人未完成五大圖說，且上訴人嗣後未予重新發包，可見系爭工程對上訴人已無實益，並無因未施作而受任何損害，縱認上訴人所為終止系爭契約合法，請求將違約金酌減至零，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將履約保證金全數返還伊云云。惟查，系爭契約第14條第3項第4款所定『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全部終止契約時，全部保證金不予發還』，係以強制債務履行為目的之懲罰性違約金，上開卷證資料顯示，…，被上訴人怠於履約、進度落後仍遠超逾20%，違約情節顯然重大，且未提出有何違約金約定過高之舉證，則被上訴人請求本院酌減違約金，自無從准許」（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建上字第3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最高法院113年度臺上字第1809號民事裁定駁回上訴）。

（三）次按：「契約當事人以確保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約定於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或不為適當之履行時，所應支付之違約金，除契約約定其為懲罰性之違約金外，概屬於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金，以免對債務人造成不利，觀諸民法第250條之規定及其修正理由自明」（最高法院114年度臺上字第99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因此，違約金若非懲罰性質，即屬賠償總額預定性質。查附表一編號4、6、7契約第11條第3款第4目：「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額比率計算之保證金；全部終止或解除契約者，全部保證金」之約定，既不以被上訴人受有何損害為必要，依上述說明，應屬「沒收約款」，而具懲罰性違約金之性質。

（四）再按：「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如屬損害賠償預定性質者，該違約金即係作為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之損害賠償預定或推定之『總額』」（最高法院107年度臺上字第169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兩造均陳稱：附表三之逾期違約金係「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等語（見本院卷第69、409、494頁），既為「賠償額預定」，則是否於「預定額」以外，另將履約保證金約定為損害賠償性質之違約金，即屬可疑。

（五）況退而言之，兩造縱使在逾期違約金之損害賠償額外，再約定得以履約保證金抵充損害賠償額，然就本案具體情形而言，被上訴人既已以原本應給付上訴人之價金充作附表三之逾期違約金完畢，即無再以附表二之履約保證金充作逾期違約金（損害賠償額）之必要，是上訴人主張：該履約保證金屬於懲罰性違約金等語（見本院卷第494、497頁），應屬可採。被上訴人亦稱：附表二所示履約保證金，縱認有違約金性質，亦屬懲罰性違約金之約定等語（見本院卷第418、560頁）。

（六）爰審酌兩造均為法人，且附表一編號4、6、7契約，均經被上訴人依政府採購法辦理公開招標，各採購案之價金甚鉅，不具一定規模之企業，則無力承接，遑論上訴人於短期間內連續承接。上訴人係資本額6億元且自57年成立至今之玻璃專業製造公司（見原審卷一第929頁上訴人公司登記資料），且於締約前，應已詳閱招標公告，明瞭其履約義務與遲延責任，並已充分評估履約能力後參與投標，已如前述。上訴人基於其商業經營判斷，連續與被上訴人締結如附表一編號4、6、7契約，故應無違反契約正義可言，自應尊重兩造間約定。尤其此部分第11條第3款第4目、第4款之約定（見原審卷一第337、543、644頁），係來自於工程會之「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14條第3款第4目、第4款，故係經政府機關審核通過，並廣泛運用於各式政府採購案者，上訴人亦未舉證明其數額過高，以實其說，自難認有何酌減之必要。

（七）再審酌上訴人之違約情狀：如附表三編號4、6契約各批次交貨之逾期數量與天數，多非短短數日，而多為數十日，就附表三編號6契約批次2、3之逾期天數，幾乎多為150日以上，比對附表一編號4、6契約「履約期間」欄位之履約期間，均占有相當之比例，而附表三編號6契約批次2、3之逾期天數，幾乎為履約期間約三分之一，至附表一編號7契約，更全然未交貨（見原審卷二第159頁），然被上訴人此部分得沒收之8,512,463元履約保證金及孳息，僅占附表一編號4、6、7契約總價金1億2千111萬元之約百分之7，與其前述違約情狀相較，明顯不成比例而過低，並非過高，益徵上訴人請求酌減此部分履約保證金之違約金，並無理由。

（八）上訴人再主張略以：被上訴人就附表一編號4、6、7契約，既已就附表三編號4、6、7部分扣罰逾期違約金，而已無損失，故不得再沒收附表二部分之履約保證金等語（見本院卷第497頁）。然查：附表三並無編號7部分之逾期違約金，且上訴人此部分主張，無異係認被上訴人除損害賠償額外，不得另行再向上訴人請求懲罰性違約金，顯與兩造間附表一編號4、6、7契約之前述條款，將「履約保證金」與「逾期違約金」分別訂立，並分別計算其內容之約定不符，故並無理由。　

伍、結論：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見本院卷第62、496頁），請求被上訴人給付922,15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上訴人之起訴狀係於113年4月17日送達被上訴人，見原審卷二第197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故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　

陸、本判決第二項所命給付部分，因未逾150萬元，被上訴人不得上訴第三審，經本院判決後即告確定，自無廢棄原審駁回該部分假執行聲請並另為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必要，併此敘明。

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均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捌、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民事庭審判長法　官　邱志平

　　　　　　　　　　　　　　　法　官　許志龍

　　　　　　　　　　　　　　　法　官　伍偉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李麗鳳 



